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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雖然在選秀節目熱潮席捲東西方之際，相關的文獻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兒

童選秀卻鮮少被討論。然而新聞報導和社會輿論中，兒童選秀及兒童參賽者往往

又是爭議的焦點。兒童參賽者往往被描繪成「早熟的小大人」，並且被看作是星

爸星媽夢的受害者；而製作單位則被看成是剝削兒童及其家長的吸血鬼。 

 

 因此，本研究以童星早熟之爭議為起點，為有效回應媒體、社會對童星和節

目製作單位的批評，透過分析台灣目前僅有的兒童選秀節目【超級童盟會】，從

當事人的說法、生產的角度來檢視兒童選秀相關爭議。 

 

 首先透過文本分析，釐清節目中的童星建構，並討論該建構如何對立於台灣

社會對兒童的認知和期待，即「浪漫童年」。接著，為了挖掘製作單位生產童星

形象的情形，研究者實地參與錄影，並且訪談了參賽者、家長和製作單位，共十

七位。最後，為了捕捉節目生產過程中，行動者和場域、以及行動者之間的互動

情形，研究者借助Pierre Bourdieu日常生活言行理論中的概念，來詮釋蒐集到的

訪談資料。 

 

 研究者在挖掘該節目的童星形象及其建構手法的時候，也和文獻爬梳過的兒

童相關概念（例如兒童權利）對話，以討論兒童選秀相關爭議。透過分析【超級

童盟會】場域，本研究發現收視率既是宰制該場域的象徵體系，也是控制行動者

的生存心態，導致不論是參賽者及其家人，還是製作單位，對於勞動剝削皆是無

感。 

 

 

 

關鍵字: 童星、兒童選秀節目、浪漫童年、場域、生存心態、勞動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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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alent show industries and child contestants appear glistening, they are 

often blemished by media criticism and scholar critiques: the industries are accused of 

damagi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destroying childhoods while child contestants 

carry condemnations of being precocious and acting like "small adults" along the 

shows. The competitors in Famous Children, a talent show aiming at children under 

12, are no exceptions.  

 

 Instead of simply echoing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criticism, I will study this 

issue by including 'the accused' in my discussion, hoping to create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program production of child talent shows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bate on child stars. 

 

 In this study, I first examined the child images of Famous Children by 

conducting a text analysis on the program and discussed how they conflict with the 

mainstream of child/childhood in Taiwanese culture. Next, by interviewing 7 child 

contestants, 7 parents and 3 media professionals behind the scene, I collected data for 

an analysi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gram production. Then applying Pierre 

Boudieu's "Field theory" to the interview data enabled me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among actors and between the actors and the field.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wo main child star images of Famous Children which 

challenge the existing and dominant "Romantic Childhood" but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ldhood. It also offers an insight 

in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show, namely TV ratings as the "habitus" and the "symbolic 

violence" in this field. 

 

 

Keywords: child star, child talent show, Romantic Childhood, Field, Hab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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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是誰 Part One 

可愛的天使？可憎的惡魔？ 

 

 「希望大家不要討厭我。」小小彬說。 

 

 2010 年小小彬旋風席捲台灣演藝圈，讓他一年賺進八百萬台幣。荷包滿滿

的他，卻也飽受批評之苦。有網友在臉書上成立「反小小彬」社群，還有記者當

面問他：「有人覺得常常在電視上看到你，覺得不想再看到你，你覺得咧？」（林

淑娟、張雅文，2010.03.17） 

 

 童星似乎有讓人又愛又恨的特質。他們初次登上螢光幕，童言童語讓人愛不

釋手，但是多曝光幾次之後，批評聲浪就開始湧現。在小小彬的例子中，甚至還

出現反制的舉動；而面對沉重的提問，小小彬也只能期望大家不要討厭他。 

 

 其實，不僅童星是被批評的對象，他們的家人往往也必須承受眾多的質疑和

謾罵。昔日童星楊小黎在訪問中說道：「就是有言論說那小童星為什麼不去死一

死啊，或者是說這小童星看起來很做作、噁心，她爸媽一定只是把她當搖錢樹，

什麼爛人之類的，就是連我父母一起罵」（研究者訪談，2012.01.20）。 

 

 然而，童星及其家人的聲音，不論在媒體報導中，還是傳播學術圈內，都相

對微弱。也因此，研究者欲了解童星及其家人如何看待媒體和大眾對他們的批評。 

 

 更廣泛地說，研究者欲了解的對象是「螢幕上的兒童」及其家人。有鑑於小

小彬並非特例，並不是他人氣高、活動邀約多，才招引媒體和社會大眾的抨擊；

事實上，前述的媒體評論和社會輿論常見於大多數的「螢幕上的兒童」。換言之，

出現在螢幕上的兒童容易遭受非議，即便他們並沒有家喻戶曉，甚至還沒達到明

星的地位；然而在媒體和大眾的眼中，他們和童星一樣，身陷於複雜且負面的演

藝環境裡，亟需被拯救。也因為如此，媒體和社會往往用相同的刻板印象來框架

童星和螢幕上的兒童。當童星的「明星」地位和特質並不像成人明星那般被強調，

而且螢幕上的兒童有著和童星相同的遭遇，兩者可視為同一目標群體，面對共同

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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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研究期望能較為全面地了解兒童與演藝環境、表演工作的關係，以

及媒體和社會對這群在演藝圈中的兒童的認知，所以不侷限於某位童星的個案

分析，也不拘泥於分析對象的知名度或經歷，統一以「童星」視之。 

 

我是誰 Part Two 

被迫長大的小孩？困在小孩身體裡的大人？ 

 

    當媒體慣用「超齡」、「早熟」1等字眼形容童星，並且一律將他們稱做「小

大人」時（闕志儒，2012.08.25），年齡順理成章地成了唯一的評價標準，而興趣

和才藝被踢出了討論範圍；每每兒童福利團體警告「過度早熟會對兒童的學校生

活帶來負面影響」（林上祚，2010.01.24），並大聲疾呼把「正常的童年」還給童

星，「兒童在學校學習」成了「正常童年」最理所當然的表徵，而所有違背此一

表徵的兒童，自然而然被貼上「過著不正常童年」的標籤。 

 

    過著正常童年的一般兒童不要以為沒自己的事，因為社會能夠將童星排除在

外，有賴於先行建立一套一般兒童以及正常童年的論述。也就是說，不論是童星

／不正常的童年，還是一般兒童／正常的童年，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並且在社

會建構的產物層層堆疊之下，社會權力體系得以穩固（O’Connor, 2008）。於是，

「什麼年紀該做／不該做什麼事」、「兒童應該是／不該是什麼樣」、「童年應該是

／不該是什麼樣」成了大家一致付諸實行、不曾去質疑的常識。 

 

 Adora Svitak
2認為，年齡並不能做為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或成就的基準點；而

大人使用「幼稚」指稱兒童「不負責任」，只會「非理性思考」，是不妥的。在她

看來，幼稚一詞是「年齡歧視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用語」（age discriminative 

Victorian word）（Adora Svitak, 2010.02）。研究者認為，童星常被冠上的「早熟」，

也帶有「年齡歧視」的成分，與「幼稚」同是大人對兒童的偏見；兩者在在複製

「兒童就（該）是大人認定的模樣」，在在區分兒童「不像大人那般成熟、負責

任、懂得理性思考」。於是，一旦仍處於兒童年紀的兒童有點大人樣了，就會被

歸類成早熟，並且早熟有害兒童身心發展，所以大人必須挺身而出，社會必須群

起撻伐。然而，只從大人的角度出發，而且一味地將兒童視作大人的反義詞，可

能因此抹煞個別兒童的特殊性以及兒童群體的多樣性。 

 

 研究者認為，相較於膚色、種族歧視，年齡歧視顯得隱晦，一方面是因為它
                                                      
1
 相較於「超齡」，「早熟」更常被使用。但因為早熟往往帶有較大的負面意涵，超齡顯得相對

中性一些，所以只有在為了反映、強調社會對童星的負面評價時，研究者才使用早熟，主要是在

文獻和第六章，因為前者的討論多置於社會情境和文化脈絡，而後者針對常見的早熟批評進行討

論。 
2
 Adora Svitak是一位美國作家，今年 16歲。自小就喜愛閱讀和寫作的她，在 7歲那年，因為上

節目《早安美國》而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2010 年在 TED Conference 上，呼籲大人向小孩學習，

並給予小孩更多的信任和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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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少為人談論，也就較不為人所知；二方面是因為它往往隱藏在層層保護論的遮

蓋下，不容易被人察覺。如前述，兒童不論在生理行為，還是心理層次，皆因為

年紀小，而受到諸多限制與規範3。尤其在「兒童保護論」的護航之下，生理的

不成熟輕易地等同於心智的不成熟；而年齡成了唯一的評量標準。 

 

 研究者並不是反對兒童保護論，因為缺乏教育及社會經驗的兒童當然會需要

大人的協助；然而，在保護論獨大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過度保護，進而壓抑兒

童的成長與發展。意思是，在一片大人聲浪中，傾聽兒童聲音顯得格外重要，而

且迫切。同理，本研究認為在童星此一議題上，童星本身的聲音不僅需要被聽見，

更需要被重視。 

 

 以研究者家教一對國小生姊妹的經驗看來，不論是小四的妹妹，還是小六的

姊姊，從穿著、言行舉止到思想，比起研究者國小的時候都來得「成熟」許多，

也都可以被歸類到「早熟」。若直接負面評價她們的早熟表現，就不可能發掘背

後的原因──資訊的吸收管道增加，使她們可以輕易接觸到五花八門的訊息，並

且在大家都流行某種打扮、說話方式和用語時，同儕之間形成莫大的壓力。 

 

 總而言之，即使在 21 世紀的今天，對於兒童早熟的論述仍舊充斥著「以成

人自身出發」，有失兒童原味的「關」點。研究者認為，當成人把自己關在自身

的思考以及價值判準的框架裡，不僅可能錯失理解兒童想法的機會，還可能阻礙

兒童多元發展。 

 

 此外，雖然研究者同意年齡可以拿來評價兒童，但是堅決反對它是唯一的評

量標準，認為多方考量才能有效看見兒童的全貌，尤其每個兒童的情況不盡相

同。舉例來說，家庭類型、成長背景、個性…，甚至在家中的排行，可能比年齡

還要影響兒童的身心狀況。因此，本研究在試圖了解童星的表演經驗，以及他們

和表演環境之間的互動情況時，不會只看年齡，成長環境、個人特質、社會觀感

等等同樣重要。 

 

 總的來說，研究者認為兒童可被視作社會中的弱勢團體，他們不是被大人搶

走發聲權，就是聲音小到聽不見，尤其當社會一致採取「兒童保護論」的立場，

兒童附屬於成人的地位得到合理化；並且，當社會一致批評童星「早熟」、「過著

不正常童年」的時候，「兒童應該有的樣子」得到認證，兒童弱勢的地位獲得強

                                                      
3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是台灣社會特別針對兒童群體制定的法律，立法目的即是「促進兒童身

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第一章第一條，《兒少法》）。該法條列了許多兒童

「不得為」的行為，例如：禁止閱覽、收聽或使用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色情之出版品；

並且規定父母及監護人有責任禁止兒童從事「不得為」的行為，若是沒盡到保護責任，還必須擔

負罰則。然而，對於兒童「可為」的行為卻少有著墨。換句話說，該法對兒童的行為多有限制，

而且「保護兒童」的意識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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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童星，人數較兒童整體更為稀少，特殊性更為顯著，不論在數量，還是質

量上，都是弱勢中的弱勢，因此更加容易陷入被排除在外的窘境。 

 有鑑於此，研究者期望能從童星的角度出發，讓他們自己說說：童星該是什

麼樣、是否覺得自己早熟、是否覺得自己不同於一般兒童、演藝生活是否對學校

生活造成困擾、又是怎麼樣的困擾…。畢竟，這一切的一切，不該是大人說了算。 

 

我是誰 Part Three 

兒童保護論中的弱者？兒童解放論中的強者？ 

 

 即便本研究的初衷和終極目標都是「跳脫社會大眾、專家學者對兒童和『螢

幕上兒童／童星』的看法，為兒童提供一個可以為自己說話的空間」，但是研究

者認為，唯有確實反思過社會大眾和專家學者提出的擔憂和質疑，才可能創造出

一個真正的討論空間。換句話說，雖然研究者質疑目前關於童星的輿論，因為它

們立基於兒童保護論，忽略兒童／童年概念為社會建構此一事實，更造成兒童被

客體化，甚至邊緣化，因而主張在童星議題上，研究者應脫離兒童保護論的思考

路徑，以回歸童星的主體經驗；但是研究者也要強調，在和童星對話之前，著實

有必要釐清佔居主流的「早熟論述」，及其理論基礎「兒童保護論」。 

 

 如本研究一開頭引述的新聞報導，童星經常被貼上「早熟」的標籤，也是被

許多人討厭的「小大人」，因此，電視機前的家長擔心家中的小孩染上童星的早

熟，同樣坐在電視機前的專家學者則質疑童星的父母親和製作單位，把小孩推進

演藝圈的真正動機。而這些擔憂和質疑的背後其實是「兒童保護論」的思維。 

 

 該理論立基於生物發展論，認為兒童因為尚未發展「成熟」，所以不能為自

己得到最好利益；相反地，發展成熟的成人熟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何，所以可以

保護兒童，而在保護兒童的過程中，成人對兒童自由的干預是合理且符合道德

的。然而，此種論述忽略社會環境對兒童的影響，似乎有把兒童排除在整體社會

以外的嫌疑，如此一來，兒童在社會的位置不僅附屬於成人，甚至被隱形，其主

體性也隨之消失。並且，在過度強調兒童的生理發展時，年齡自然而然地成為區

分的標準，而不符合這些標準規定的兒童容易遭受批評，甚至被標籤化─童星正

是如此。 

 

 童星仍在學齡階段，卻到教室之外從事演藝工作；他們處於身心尚未成熟的

階段，卻在打扮和行為舉止上都表現成熟。面對童星「兒童成人化」，家長害怕

家中小孩會有樣學樣，而專家學者則再再呼籲「還給他們正常的童年」。這種對

「童年消逝」的焦慮其實在 80 年代就出現了。 

 

 Neil Postman 於 1982 年出版《童年的消逝》一書，從觀察電視科技對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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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和影響，提出了「兒童成人化」以及「童年消逝」的觀點。雖然他批評皮

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缺乏歷史觀
4，並承認兒童／童年概念是歷史和社會的產

物，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梳理該概念的形成，但是他認為童年「可能是文藝復興以

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可能是最具人性的理念」（Neil Postman，1982

／蕭昭君譯，1994：6），因此，他強烈主張童年概念應該被保護。Postman 當時

的觀察對象是看電視的兒童，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則是上電視表演的兒童。即便

如此，「兒童成人化」的現象及其引起的擔憂和批評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試想，

如果看電視就會被成人化，那麼，參與電視製作的兒童「被成人化」的危機不就

更大了，例如因為表演的需要。 

 

 雖然兒童保護論仍居處主流，但近年來，兒童權利逐漸受到重視，因此在了

解兒童保護論之後，也有必要討論「兒童解放論」，尤其在兒童保護論的論述框

架之下，童星淪為客體，所以不論是他們身心發展的狀況，還是演藝事業的利益

分配等等責任和權利（以及伴隨權利而來的權力）都落入父母親或監護人的手中。 

 

 簡單地來說，兒童解放論者反對兒童保護論者用生物發展的觀點限制兒童權

利，因為他們認為兒童和童年的概念都是被社會建構出來的。而且他們質疑，當

成人與兒童利益相衝突時，成人不一定會為兒童的最佳利益著想，所以不應該正

當化、合法化，甚至道德化「成人保護兒童」此一論述，應該要訴諸「公平原則」，

讓兒童與成人享有平等權利（沈寶瀠，2006）。 

 

 不過，當兒童解放論者高喊兒童平權時，似乎有意地忽略了兒童身心發展的

侷限，及其生理、心理狀態與成人的差異。換言之，雖然解放論者將社會環境納

入考量，看到不同社會情境、文化對兒童形塑／成長造成的影響，間接地提升了

兒童的社會位置，並凸顯了兒童的主體性，但是他們視而不見兒童與成人之間天

生存在的差異。舉例來說，雖然此時兒童是自己的主人，可以為自己的身心發展

狀況，以及演藝事業的利益分配負責，但是因為年紀小、缺乏特定能力而無法付

諸完全的權利和責任，不僅會讓兒童權利淪為空泛的進步概念，更可能為兒童帶

來傷害。如同 David Archard（1993）在兒童能力和權利之間的關係的討論中所

主張：「對於某些才能的具備與生物年齡有密切的關連，而對於權利的掌握又與

是否具備這些才能有關」（Archard,1993, as cited in David Buckingham，2000／楊

雅婷譯，2003：298）。意思是，雖然兒童的年齡並不直接與能力劃上等號，也就

不直接對應到兒童可享有的權利，但不可否認地，「年齡的確對能力提供了一些

                                                      
4
 皮亞傑認為兒童的發展是自然、普遍，而且循序漸進的；意思是，每個兒童都是在完成一個

成長階段之後，進入下個階段，直到完成所有階段，就成為大人。這般說法既忽略了兒童概念

的歷史性和社會性，也忽視了兒童本身的主體性和個體性。事實上，不只成長心理學有上述的

盲點，七Ｏ年代之前的人類學和社會學也都是如此，因為當時的研究者都是透過成年

（adulthood）來理解童年（childhood）；對他們來說，兒童生活只不過是為未來的成人生活做準

備，而兒童研究的目的僅在於進一步挖掘成人生活。（Allis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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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指標」（David Buckingham，2000／楊雅婷譯，2003：298），進而決定了

兒童可以行使的權利範圍。 

 

 總的來說，兒童保護論在劃分兒童和成人之間的差異時，限縮了兒童可能的

發展，忽略了不同兒童之間的差異，進而無法顧及兒童／童年概念的社會性；但

同時，它確實地「保障」了兒童的發展空間和權利，例如接受義務教育，以及種

種兒童福利。而兒童解放論在弭平兒童和成人之間的差距時，忽視了兒童的先天

限制，並且因為過度強調兒童平權，反而可能讓兒童陷入更大的危機，例如商業

支持兒童主張自身的權利，然而當兒童獲得所謂的「自主消費者」的地位時，不

難發現商業的目的在於賺取兒童的錢；但同時，它確實地「解放」了兒童的附屬

地位，以及後天加諸在兒童身上的種種壓迫。在研究者看來，正因為兒童保護論

和兒童解放論各有缺陷，所以更應該要相互辯證，也因此，在研究過程中，研究

者時時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某一理論的思考框架，而要致力於找出可能的出口，尤

其站在童星議題的諸多爭議面前，選邊站是如此地誘人，但危險。 

 

我們是，被消音了的主角 

 

 對童星的關注讓研究者注意到名叫【超級童盟會】的兒童選秀節目（以下簡

稱【童盟會】）。該節目僅開放給 12 歲以下的兒童報名參加，而且該節目的參

賽者也被冠上前面提及的評語，包括「超齡」、「早熟」和「小大人」等等，所以

是最佳的研究對象。 

 

 為了解該節目中的兒童，以及媒體和大眾對他們的看法，研究者大量閱讀與

【童盟會】相關的新聞報導；並發現，不僅兒童參賽者被描繪成「正常童年的破

壞者」，節目的製作單位亦是如此。在報導中，NCC、兒童福利團體和兒童領域

的專家學者不僅是主要發言者，而且他們的意見往往直接被引用；然而，備受砲

火攻擊的參賽者及其家人和節目製作單位，卻少有發言的機會，往往只有播出節

目的電視台代為回應。簡言之，參賽者及其家人和製作單位，在正常童年以及其

他節目爭議中，都被消音了；弔詭的是，他們才是爭議中的主角。 

 

 本研究認為，實地參與節目的參賽者及其家人，和實際產製節目的製作團

隊，比起政府官員、學術研究人員，甚至閱聽人，都還要深入節目的生產核心，

所以與節目關係最為密切的他們不應該被忽略。有鑑於此，除了聆聽兒童參賽者

的聲音之外，研究者也從製作單位的角度，回應媒體和大眾的批評。尤其在一次

課堂上，一位曾經任職於友松傳播製作公司的學姊，分享了製作電視節目的酸甜

苦辣，研究者因而有機會了解到這群服務於製作公司的媒體人不為人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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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於是研究者更加不能對他們及其說法視而不見。 

 

 還記得，學姊在經驗分享的結語中說道：「看節目時，請保持感恩的心」。這

句話讓研究者印象深刻，也決定把製作單位加入本研究的討論中，尤其節目製作

單位的實際經驗在學術論文中，往往不受重視。 

 

 總而言之，研究者不想像新聞報導中的專家學者，一味地批判節目內容的低

俗，卻沒有考量到製作單位實際生產的困境；貶低節目價值的同時，卻沒有反省

業界的實際運作不受政府和學術界重視的窘境。本研究期望藉由傾聽生產最前線

的聲音，不僅避免特定的論述獨佔，進而縮短實作與理論的距離，以提供更為具

體的改善方案。 

第二節 研究背景 

 由於選秀節目是真人秀的子類型，而歌唱選秀又是選秀節目的其中一種，所

以在討論【童盟會】及其兒童參賽者之前，首先綜觀兒童與真人秀的關係。 

 

誰做主：家長為王 

 

 全世界，兒童參與真人秀的情形，可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以兒童為中心

的真人秀。在此類真人秀中，照遊戲規則來說，家長是不能參與的；意思是，兒

童必須完全依靠自己的才藝和能力來獲取頭銜和獎金。第二種情況是，兒童與家

長皆為節目內容的一部分，但是以家長為主；意思是，此類節目通常以家長的角

度命名或設計節目。 

 

 舉例來說，被多國錄製在地版本、2011 年春天在台灣的衛視合家歡台上播

過的 Junior Masterchef 就屬於第一種類型。8 到 12 歲的參賽者在競爭成為最年輕

的主廚過程中，從構想菜單、設計料理，到烹調、擺盤都必須獨自完成。很明顯，

聚光燈下的焦點是兒童參賽者及其才能。另外，曾經引起美國社會一陣軒然大波

的真人秀 Kid Nation，將四十名 8 到 15 歲的兒童聚集到一塊荒地上，自行建立

一個可運作的社會。該節目的參賽者不僅被帶遠離他們的家長，製作單位也僅能

提供「最少的協助」（minimal adult help）。顯而易見地，兒童參賽者一切都要靠

自己，而他們也是所有的節目內容。 

 

                                                      
5
 在該次分享中，研究者得知，這些工作人員的薪水不多，但工作時間長；即便如此，還是有不

少人想要把工作做好，希望能製作出既叫好又叫座的節目，但是製作預算低，再加上老闆通常只

求賺錢，所以只會要求員工複製當下流行的節目，導致抄襲的歪風盛行。一言以蔽之，他們身處

惡劣的產業環境，工作條件又不好，使得他們的理想和現實環境時常發生衝突，承受著巨大的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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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常見的歌唱選秀比賽也屬於上述這個類型。但很大的不同是，在歌唱選

秀節目上，參賽者的親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不論在比賽現場，還是賽場

外，都需要他們加油助陣和真情告白，才能確保參賽者贏得觀眾的支持和評審的

青睞。而【童盟會】做為「台灣史上第一個專屬 12 歲以下小朋友的歌唱舞台」，

雖然觀眾投票並不包含在定期比賽的計分內，但是比賽現場、敗部復活和人氣王

票選都還是需要親友的幫忙。並且，與成人的歌唱選秀比賽一樣，親友及參賽者

互動之間的真情流露往往是衝高收視率的重要橋段。簡言之，歌唱選秀節目旨在

透過參賽者與觀眾建立密切的關係，以培養忠實的收視群，帶動最大的經濟效

益，所以參賽者的自我揭露，及其家人的真情流露同樣重要。即便如此，歌唱選

秀節目仍屬於第一類型「以參賽者為中心」的真人秀，畢竟參賽者缺乏真材實料

的話，家人也無法錦上添花。 

 

 至於第二個類型「有兒童參與，但家長擔任主要角色」的真人秀，外國有好

幾個作品，例如：I Know My Kid’s a Star、Dance Moms、Toddlers & Tiaras 和 Jon 

& Kate Plus Ei8ht 等等，但是在台灣找不到半個。在這類真人秀裡，兒童的個人

特質或才藝表現通常會被家長戲劇化或有爭議的發言、行徑，或者家長之間的爭

鋒相對給蓋過，而淪為配合打造高收視率的工具（Caroline Carter, 2012.03.23; John 

Donvan, 2012.03.30）。也因此，此類節目中的兒童的自主性和權益往往引發爭

議，包括家長是否觸及對孩童的剝削、製作單位是否違反童工法、現有的法規是

否能保障兒童參賽者的安全和相關福利…等等。 

 

 事實上，以兒童為中心的真人秀也有上述的爭議，因為不論是參與該真人秀

的表演合約，還是經紀約，都是父母親在簽。換句話說，家長在兒童與節目之間，

總是占據重要，甚至必要的位置。兒童歌唱選秀節目也不例外。一旦父母親和節

目簽約，兒童就失去了自己表演內容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之後被經紀或唱片公司

相中，也可能成為它們與父母之間的交易對象。總之，不論是哪種類型的兒童真

人秀，參與其中的兒童都（容易）處於弱勢，關鍵就在於他們的年紀還小，從日

常生活、社會規範到國家法律，都依附於家長。然而，並不是取消了這層依附關

係，或是提升兒童在成人社會中的地位，就可以解決這些爭議，因為不論是主張

保護兒童，所以反對兒童選秀；還是因為主張解放兒童，所以正當化種種對兒童

的商業剝削，再再都是思考的盲點。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成人如何在兒

童保護論和兒童解放論之間──更精確地說──在兒童的能力和權利之間劃上

界線6。而在那之前，必須先讓兒童現身說法，因為做為爭議中的主角，他們的

聲音已經被忽視、被代言了太久。 

 

 

                                                      
6
 參見上一節「我是誰 Part Three：兒童保護論中的弱者？兒童解放論中的強者？」。該討論有

較為詳細的理論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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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做主：兒童我最大？ 

 在台灣，兒童參加歌唱比賽節目的情形其實早在六○年代就已經出現。開播

於 1965 年的《五燈獎》是台灣第一個「由電視台製作或轉播的歌唱比賽節目」

（陳亭瑜，2010），也是第一個兒童可以參與的歌唱比賽節目。雖然《五燈獎》

不以「未來能夠成為大明星」號召民眾參與（陳亭瑜，2010），也不保證參賽就

能夠出唱片，參賽者能夠拿到的僅是五度五關之後的五萬元，但是仍有多位參賽

者在《五燈獎》演出後踏入演藝圈，例如歌手蔡小虎、蔡琴和張惠妹、主持人吳

宗憲、男子團體 L.A.Boyz（王維玲，2010）；而兒童參賽者順利推出個人專輯或

合輯的有：林俊逸、李曉雯、李曉霏、詹曼鈴、吳淑敏、邱心儀等人。不過，由

於《五燈獎》僅提供獎金、沒有和唱片公司合作，節目定位在「單純邀請素人上

電視表演與比賽」（陳亭瑜，2010），所以當時這些兒童參賽者並沒有引起媒體或

社會負面的關注。 

 

 到了九○年代，西方興起真人秀，從早期將一群民眾聚集在同一個屋簷下，

進行 24 小時監控的節目，到愈來愈多樣化的節目類型，例如約會、才藝、競賽

等等；歌唱選秀類型則是從 2000 年初開始流行。於 2003 年在美國 NBC 播出的

America's Most Talented Kids，可算做史上第一個兒童歌唱選秀節目。雖然 3 至

16 歲的參賽者不一定要表演唱歌，可以自由選擇其他種表演項目，例如舞蹈和

魔術，但這是第一次兒童擁有專屬於自己的舞台；甚至在節目移到 Ion 

Television，製播第二季和第三季的時候，連評審也變成了兒童。整個舞台上，

只剩下主持人是成人；而整個錄影現場，瀰漫著兒童之間惺惺相惜的氣氛，與一

般選秀場上濃厚的較勁，有很大的不同。不過，隨著該節目在 2006 年結束，美

國目前的選秀市場幾乎被成人占據7。在成人為主的比賽場上和市場運作中，兒

童參賽者面對的挑戰和壓力想必比站在專門為自己設計的舞台上來得大。 

 

 2007 年，在台灣出現【童盟會】，號稱是「史上第一個專屬 12 歲以下小朋

友的歌唱舞台」（超級童盟會官網，上網日期：2012 年 8 月 1 日）。由於該舞台

預設為「兒童版的超級星光大道」，所以挪用《超級星光大道》的節目設計，除

了定期舉辦的例行賽之外，還有男女生 PK、經典歌曲 PK、爸媽的偶像歌曲 PK

等比賽，也都會安插評審評分和講評；因此，相較於 America's Most Talented 

Kids，該節目的競賽意味頗為濃厚。但不同於成人選秀節目，它沒有提供高額的

獎金或唱片合約，以吸引有志成為演藝圈明日之星的素人，也沒有讓民眾透過簡

訊票選冠軍的計分機制，所以表面上，不如一般的選秀節目商業化。 

 

 然而，基於下列三個理由，它仍舊應該被歸類在選秀節目，也因此需要受到

                                                      
7
 American Idol的年齡限制是 15至 28歲，該節目受歡迎的程度讓它從 2005年到 2011年連續七

年登上尼爾森收視調查的「最想看的電視節目」；The X Factor（U.S.）的年齡限制則是 12 歲以

上；America's Got Talent 開放給所有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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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檢視：第一，雖然沒有高額獎金8或唱片合約的獎勵制度，但是在比賽過程

中，製作單位和電視台會簽下有潛力的參賽者，甚至許多在比賽中遭到淘汰的參

賽者，還是能夠獲得廣告、節目和戲劇演出等等機會；第二，雖然節目強調提供

小朋友「一個歌唱的舞台」，但是在號召小朋友參加的時候，例如節目宣傳和試

唱會，都瀰漫著濃濃的選秀氣息，打著「讓你成為兒童界的 Number One」、「為

歌壇閃耀小小星光」、「你就是下一個大明星」等等的標語；事實上，在節目上也

常將參賽者冠上目前當紅偶像明星的稱號，例如「小蔡依林」；第三，節目的賽

制完整，有週賽、月賽、季賽和年度總決賽，還加入人氣王、最佳人氣團體等等

的票選。以上描述顯然與純粹比賽唱歌的節目不同，因為能從節目脫穎而出的往

往是「除了歌唱能力，還具備明星潛力，並受到觀眾喜愛」的明日之星。 

 

 由於製作單位和觀眾的喜好如同一雙看不見的手，主導著節目的進行，使得

該節目和行之有年的兒童選秀活動同樣，常常被批評是在「物化」、「消費」兒童，

而節目和活動中的兒童也往往被形塑成「打扮和說話與大人無異」的「小大人」

（闕志儒，2012.08.25）。不過，就在專家學者擔心兒童被過度商業化的時候，

中國最新出現、以兒童表演為主要節目內容的《天才童聲》不僅創造高收視率，

也得到正面的評價──此舞台上的兒童演出「像享受演唱會似的表演」（北京新

浪網，2012.05.31）。 

 

 最大的原因或許就在，《天才童聲》自節目開播起，就強調「少年兒童的成

長體驗和個性發揮」，所以它不只是迎合觀眾收視口味的「兒童歌唱秀」，「更是

一檔適合大人和孩子一同觀看的兒童成長勵志節目」（百度百科，上網日期：

2012 年 10 月 1 日）。也因為如此，該節目少了成人評審團的檢視和評論，多

了由明星來賓組成的「成長加油團」，總是給予台上的兒童支持和鼓勵，為

孩子的演唱「保駕護航」（百度百科，上網日期：2012 年 10 月 1 日）。再者，

該節目沒有名次或獎金的機制，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獲得一面獎牌，稱做「小

天才獎」；若演唱的歌曲受觀眾歡迎，被票選為「最受歡迎的歌曲」，則可獲得獎

品，例如某個英語教育機構的禮券。總之，比起【童盟會】，《天才童聲》少了競

爭，似乎多了兒童一起享受表演的樂趣，就像孩子們在開場時唱的節目主題曲《成

長，愛》：「有千萬雙手，托起明天太陽，托起孩子的夢想，…，伸出我們的雙手，

一起來擁抱美好的世界，前方未知的地方，有我們夢想，…。愛，讓我們成

長，學會快樂和分享，…。那份屬於你的時刻一定會閃亮」（百度百科，上網

日期：2012 年 10 月 1 日）。 

 

 不過，在競爭較少的舞台上，兒童能夠就此免於被商業化？那麼，大型的交

響樂團現場伴奏、華麗的舞台和知名來賓的費用如何支付。在節目依舊需要對贊

                                                      
8
 相較於《超級星光大道》和《超級偶像》的 100 萬冠軍獎金，【童盟會】第一名獲得的獎金是

兩萬元（或是第一年度的冠軍獎金較高，是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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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商、廣告商交代的同時，收視率必定在節目製作的考量範圍內。另外，在一片

和樂融融的氣氛中，兒童就不可能是被消費的對象了嗎？那麼，兒童及其家長在

節目上，大方貢獻日常生活點滴和內心話該如何理解。當兒童的好習慣、壞習慣、

交友狀況…，全都成了節目中不可缺少的內容時，兒童、家長和他們生活的一切

在觀眾收看、線上討論以及平時閒話家常的當下，都在被消費。換句話說，不是

沒有高額獎金或唱片合約的利誘，就沒有競爭，就不會被商業化、被消費，也就

不用被收視率牽制。因為不論東西方，也不論哪種類型的兒童選秀節目，「其初

衷並不是為了豐富兒童的童年生活、給予兒童自我成長的舞臺，而是收視率、利

益牟取和造星神話『三駕馬車』綜合驅動下的一場成人利潤的盛宴」（王海英，

2011）。即便在 America's Most Talented Kids 的舞台上，兒童看似掌控一切；然

而「被過度指導」（overly coached）的兒童演出和極度熱心的家長表現依舊常見

（Alessandra Stanley, 2003.04.23）。最終，兒童似乎仍是站在舞台中央的配角。 

 

 一言以蔽之，不同的選秀舞台有著相似的問題。只是，在「怎麼樣的舞台對

兒童比較好」的討論中，兒童始終缺少自己的台詞，因此，本研究特別強調兒童

現身說法。雖然兒童的現身和發聲不等於兒童自主的展現，但是研究者認為兒童

可以影響其所在的結構──不論是成人社會9，還是選秀節目場域，因為「在兒

童自身的生活、那些兒童身邊的人的生活以及兒童所處的社會之中，兒童本身就

是，也必須被看作是，主動的（active）」（James & Prout,1990, as cited in Allison, 

2009: 40）。 

 

誰做主：收視率當道 

 

「只要『創新成本』高於『抄襲成本』加上『風險』，抄襲行為就會持續不斷地

發生，畢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誰會在乎金鐘獎？商業利益永遠擺第一。」 

（《喀報》記者謝佳慧，2007.12.02） 

 

 如研究動機中提到，不僅兒童（參賽者），節目的製作單位通常也缺乏發言

的空間。然而，當媒體和大眾一味地批評他們，卻又不給他們機會發言，使爭論

的焦點一直停留在節目的內容和設計可能如何傷害兒童（參賽者），但無法深入

背後的原因。製作單位之所以無法做出「真正」專屬於兒童的選秀舞台，只能複

製出「兒童版星光大道」，而且內容也不盡人意，進而到兒童參與真人秀的整體

情形，其實都可追究至同一個始作俑者，即是收視率主導的生產邏輯。 

 

 在台灣，兒童參與真人秀的情形不如西方來得多，因為真人秀的形式單一，

沒有廚藝競賽或生存考驗等節目類型，歌唱選秀節目是唯一的選擇。並且，在兒

                                                      
9
 成人社會指的是成人為優勢階級的社會結構，由兒童保護論、「浪漫童年」等等建構、鞏固而

成。「浪漫童年」概念詳見下一章文獻探討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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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歌唱選秀節目以成人歌唱選秀節目為原型的情況下，一來，成人選秀節目的內

容設計可能並不適合兒童；二來，成人選秀節目「缺乏創意」的特徵也連同複製

到兒童選秀節目上。當成人真人秀的類型和內容深深影響兒童可以參與的真人秀

時，為什麼台灣製播的真人秀類型如此有限、而且以歌唱選秀節目為主，成了關

鍵問題。 

 

 原因有二：第一，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孫曉寧指出：「中國觀眾的電視欣賞

習慣是，在公眾媒體上看到的，一定是要符合傳統道德標準、傳統審美的東西」

（孫曉寧，2009：73）。因此，在西方成功的真人秀類型到了中國，不一定會成

功；製作單位必須根據中國觀眾的收視習慣、道德標準、文化的意識型態等等的

差異做修改。莊帷婷也提出類似的觀點，認為真人秀自西方傳進東方之後，發展

出「亞洲式的真人實境」，以「符合且因應東方或亞洲觀眾的口味和喜好」（莊帷

婷，2011：11）。 

 

 台灣的真人秀也呼應了上述學者的說法。以「電視欣賞習慣」為例，台灣觀

眾和中國觀眾頗為相似。簡妙如在探討台灣本土真人秀的研究中指出，雖然節目

的內容和拍攝看似開放，但是傳統的道德觀念才是節目核心，包括「譴責背叛者、

強化特定族群與工作的刻板印象」（簡妙如，2008：105）。莊帷婷更進一步歸因，

認為台灣觀眾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對道德的重視使得早期「標榜偷拍」的真人秀

失敗；並指出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其他亞洲國家，例如韓國和日本，也都發展出

較西方含蓄，而且強調正面思考的真人秀（莊帷婷，2011）。一言以蔽之，亞洲

的真人秀反映了在地文化和價值。 

 

 事實上，即便在西方社會，也有學者同樣發現到，真人秀所倡導的真實和推

動的社群價值，其實都奠基於傳統的價值觀和既存的意識型態，例如：個人主義

（Cavender, 2004; Palmer, 2004；轉引自簡妙如，2008：105-6）。換句話說，不論

東西方，真人秀的骨子裡都是當地社會特有和既有的價值和意識。如此一來，不

同的社會有著相異的文化內涵，而不同的文化內涵造就不盡相同的真人秀特質。

這點也呼應：在「八卦社會新聞的耳濡目染之下」，台灣發展出以「作假」為特

色的真人秀，有別於強調真實的西方真人秀（簡妙如，2008：114）。 

 

 總而言之，基於文化的差異，國外真人秀的內容和類型不一定能迎合台灣當

地觀眾，自然不能預期在台灣看到與國外相同種類的真人秀。只是，此點仍無法

完全解釋台灣真人秀的高度同質，因為相較於其它亞洲國家，台灣的真人秀類型

依舊顯得單調。為什麼台灣不能自行發展出多樣的真人秀類型呢？研究韓國真人

秀的莊帷婷指出，「台灣由於文化工業規模較小，以及電視台大多短視近利的考

量，除了歌唱比賽之外，幾乎沒有真正的實境節目存在」（莊帷婷，2011：12）。

因此，接著討論盛行於台灣電視產業的抄襲風氣，這也是造成大人、兒童可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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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真人秀千篇一律都是歌唱比賽的第二個原因。 

 

 在台灣，自國外直接引進的真人秀遠比本土製做的真人秀節目來得多樣（表

1；表 2），而且他們的收視率也都不錯（簡妙如，2008）。意思是，台灣觀眾其

實有選秀節目之外的收視胃口。然而，台灣的電視台和製作公司卻一味地複製選

秀節目。尤其 2007 年第一屆《超級星光大道》創下最高收視率 7.11 之後，歌唱

選秀節目一個接一個出現（王維玲，2010）；事實上，台灣目前有的真人秀全部

都是選秀類型，而且去除在土豆網上播放的《今晚淘汰誰》，也先不算現在處於

空檔階段的《超級模王大道》，除了《超級接班人》之外，其餘都是歌唱選秀節

目（表 3）。 

表 1 目前在台灣播出的國外真人秀 

主題 名稱 現播出頻道 

模特兒 超級名模生死鬥 

（America's Next Top Model） 

衛視合家歡台 

跳舞 飛躍舞動:英國篇 

（Got to Dance UK） 

廚藝 廚師當道美國版 

（MasterChef US） 

頂尖廚師之甜品大對決 

（Top Chef: Just Desserts） 

指甲彩繪 貴婦美甲沙龍 

（Nail Files） 

造型 超級名模造型師 

（The Rachel Zoe Project） 

裝潢 頂級豪宅裝潢家 

（Million Dollar Decorators） 

女性朋友 洛城女郎 

（Girlfriend Confidential: LA） 

蛋糕 星球甜蜜客 

（Planet Cake） 

蛋糕姊妹淘 

（The Cupcake Girls） 

王牌蛋糕店 

（Ace of Cakes） 

服裝 決戰時裝伸展台明星賽 

（Project Runway: All-Star Challenge） 

旅遊生活頻道 

改造 完全改造：超級減重篇 

（Extreme Makeover：Weightloss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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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帥哥廚師到我家 

（Take Home Chef） 

穿搭 衣櫥糾察隊 

（I've Got Nothing To Wear） 

時尚大買家 

（Shopaholic Showdown） 

極限障礙賽 百戰鐵人王 

（Wipeout） 

AXN 

化妝 特效化妝大比拼 

（Face Off） 

廚藝 最爛廚藝大比拼 

（Worst Cooks In America） 

藝人 明星大搞笑 

（I Got That a Lot） 

犯罪 驚險全紀錄 

（Caught On Camera） 

歌唱 音樂達人 PK 讚 

（The Voice） 

藝人 男女糾察隊 

（ロンドンハーツ） 

緯來日本台 

住宅 全能住宅改造王 

（大改造！劇的ビフォーアフター） 

國興衛視 

任務挑戰 黃金傳說 

（いきなり！黄金伝説） 

藝人 惡女凱莎的玩樂人生 

（Ke$ha: My Crazy Beautiful Life） 

MTV 

男女交往 英倫玩咖日記 

（Geordie Shore） 

義大利籍 

美國人的生活 

Jersey Shore 玩咖日記 

（Jersey Shore） 

藝人 Running Man 

（런닝맨） 

Channel V 

廚藝 地獄廚房 

（Hell's Kitchen） 

藝人 INFINITE 瘋狂遊戲 

（Sesame Player）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全球化的「更真實」狂熱：真人實境節目的心理技術〉，

簡妙如，2008，《新聞學研究》，94：46-51；研究者整理後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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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曾在台灣播出的國外真人秀 

主題 名稱 首播 播出頻道 

競賽 我要活下去 

（Survivor） 

2000.08 Much TV 

配對 戀愛巴士 

（恋愛観察バラエティー あいのり） 

2001.05 國興衛視 

愛情考驗 誘惑島 

（Temptation Island） 

2001.07 衛視中文台 

競賽 驚險大挑戰 

（The Amazing Race） 

2001.11 AXN 

獸醫 獸醫新鮮人 

（Vets in Practice） 

2002 動物星球頻道 

任務挑戰 誰敢來挑戰 

（Fear Factor） 

2002.03 AXN 

素人改造 酷男的異想世界 

（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 

2004.09 旅遊生活頻道 

競賽 叢林之王挑戰賽 

（King of the Jungle） 

2005 動物星球頻道 

房屋改造 屋主不在家 

（While you were out） 

旅遊生活頻道 

公寓裝修大賽 

（The Block） 

拳擊 鐵拳新人王 

（The Contender） 

2005.04 AXN 

餐廳經營 夢幻餐廳爭霸戰 

（My Restaurant Rules） 

2005.05 旅遊生活頻道 

企業領導人 誰是接班人 

（The Apprentice） 

2005.07 緯來育樂台 

整型 整形手術台 

（I Want a Famous Face） 

2005.08 MTV 

男模 獵男鬥陣秀 

（Manhunt） 

2005.10 Channel V 

藝人布蘭妮 布蘭妮混亂天堂 

（Chaotic） 

2005.11 MTV 

服裝設計 決戰時裝伸展台 

（Project Runway） 

2006.01 旅遊生活頻道 

編輯 超級時尚編輯 

（Stylista） 

2008 Channe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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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型設計 決戰三千髮絲 

（Shear Genius） 

2008.03 旅遊生活頻道 

配對 宅男辣妹大配對澳洲版  

（Beauty and The Geek Australia）  

2012.04 衛視合家歡台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全球化的「更真實」狂熱：真人實境節目的心理技術〉，

簡妙如，2008，《新聞學研究》，94：46-51；《真人實境節目的閱聽人解讀策

略---以日本節目「戀愛巴士」的台灣閱聽人為例》，謝豫琦，2005，附錄一；研

究者整理後製表。 

 

表 3 台灣現有的選秀節目 

主題 名稱 播出時間 播出頻道 

歌唱 華人星光大道 2011.07.03~2012.01.08 （第一屆） 

2012.08.26~2013.02.03 （第二屆） 

2013.08.18~ （第三屆） 

中視 

超級偶像 2007~ 台視 

Super Star 我要當歌

手 

2013.05.26~ 

明日之星 2008~ 民視 

超級紅人榜 2010~ 三立台灣

台 

超級歌喉讚 2013.03.30~ 中視 

跳舞 超級接班人 2013.03.23~ 台視 

女明

星 

今晚淘汰誰 2012~ 土豆網 

模仿 超級模王大道10
 2012.02.26~2012.08.12 （第一屆） 

2013.02.17~2013.08.11 （第二屆） 

中視 

資料來源：《實境選秀節目的夢想建構─以【超級星光大道】為例》，王維玲，2010，

頁 3；〈8 選秀節目競爭 素人卻難圓明星夢〉，東森新聞，2012.05.29，取自

http://0rz.tw/iTQ7P；研究者整理後製表。 

 

 

 

 

 

 

 

                                                      
10

 《超級模王大道》和《華人星光大道》是相互接續的，一個播完，另外一個接著播，也就是

說《超級模王》現在只是在第二季和第三季之間的空檔。所以這裡仍舊把它列出。 

http://0rz.tw/iTQ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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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節目收視率不能贏你，沒關係，我就把同類型節目做到爛」 

（製作人沈玉琳，2007） 

 

 到底為什麼台灣電視節目的同質性會這麼高？當大家都做同類型的節目

時，台灣的電視圈會變得如何？更重要的是，對產業內的人員有何影響？  

 

 由於台灣的電視頻道多，現今又有更為多樣的媒體供閱聽眾選擇，所以電視

節目的廣告收益市場就萎縮。當利潤被瓜分得所剩無幾，節目的製作經費自然也

縮水。在市場白熱化、預算減少的情況下，低成本的真人秀成了歐美和台灣，以

及其他亞洲國家，包括中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共同的出路（王維玲，2010）。

然而台灣不僅市場競爭激烈，還因為收視率主導市場、廣告主較電視台有議價優

勢等原因，電視生態顯得更加險惡（林照真，2004.10.15）。也因此，在台灣，不

僅低成本的真人秀氾濫，而且大多數是歌唱選秀節目，不如國外的真人秀種類豐

富。而台灣的真人秀除了類型單一之外，內容也缺乏創意，並且為了在小數點之

間殺出勝負，只能紛紛祭出戲劇化，甚至「灑狗血」的戰術（王筱君，2011.08.13）。 

 

 難道台灣的電視台、製作公司裡的人都沒有創意嗎？製作人詹仁雄在他一篇

獲獎的文章中指出，目前中國投注在製作電視節目的資金比台灣來得充裕很多；

他憂心，預算少，又瀰漫著「抄襲」、「單一」的產業環境，會讓帶著熱情和想法

加入台灣電視產業的新血，因為找不到資源，缺乏施展的空間，而「慢慢的在全

世界最密集電視網的地區，失去優勢」（詹仁雄，2011.09.05）。也就是說，台灣

的電視圈內，不是沒有人才，也不是人才懶惰，而是缺少用武之地，尤其當理想

不斷地被現實消磨，內心產生的衝突和矛盾更是令人同情。 

 

 詹仁雄（2011）同時也對收視率機制提出質疑，認為廣告主和電視台老闆應

該要跳脫收視率數字的框架。林照真則進一步點出收視率思維和運作模式造成的

傷害：當電視台只想著衝高收視率，因而一窩蜂地製做「譁眾取寵」的節目，會

讓「整個社會賠上品味低俗的龐大成本」（林照真，2004.10.15）。最後，當中

國的資源相對豐富許多的情況下，人才也可能紛紛出走中國（王筱君，

2011.08.13；羅珮瑜、曾建勳，2011.07.11）。 

 

 在真人秀的例子中，可以發現中國製做的真人秀種類比台灣多很多，除了歌

唱選秀類型之外，還有生存挑戰型的《生存大挑戰》、益智闖關型的《開心辭典》、

職業應試型的《絕對挑戰》、生活技藝型的《超市大贏家》等等（尹鴻、陸虹，

2007.01.08），並不會只侷限在選秀一塊；接著，從選秀節目來看，中國投注的資

源也多，不難看到台灣藝人被重金聘去當評審（闕志儒，2012.08.02），而且在節

目內容的設計上，也比台灣的有新意（今日新聞，2007.07.16）。看著以往模仿台

灣製作節目的中國電視產業，現在夾帶豐厚的資金，逐漸長成強大的市場，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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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人士憂心忡忡，文化部長龍應台在「2012 文化國是論壇」上，也表示「人

才流失已成為台灣發展文創業的頭號議題」（邱莉玲，2012.07.20）。 

 

 總而言之，台灣電視圈陷入了收視率造成的惡性循環：廣告商強勢的議價，

使得節目預算縮水，於是製作低成本節目，然而市場競爭過於激烈，所以節目之

間互相抄襲、並且惡性競爭，使得節目內容既缺乏創意，又腥羶色，而節目品質

降低的結果是讓整體產業顯得惡劣，廣告商最終得以持續用收視率主宰議價。因

此，低成本的真人秀和內容相似的選秀節目是受害者，也是幫兇。而惡質的電視

產業環境不僅對從業人員，對整個文化創意產業、和社會大眾也都帶來諸多負面

影響和挑戰。 

第三節 小結 

 在研究動機的討論裡，研究者有三點觀察：首先，螢幕上的兒童──包括選

秀節目上的兒童參賽者，似乎都必須面對媒體和社會大眾對童星的刻板印象，例

如他們早熟且世故、過著不正常的童年，並常被冠上「小大人」的稱號。而這當

中牽涉到新聞媒體和社會大眾對兒童和童年的先行建構；意思是，新聞媒體和社

會大眾建構出所謂的兒童及童年該有的模樣，並以此為唯一的參照點，使童星及

其童年被對立化。然而，備受批評的他們卻缺少發言的空間。 

 

 再者，他們的家人也往往是輿論攻擊的對象；即便有發言的機會，他們的言

論似乎容易被扭曲。雖然研究者一再主張聆聽童星及其家人的聲音，讓他們能夠

和目前種種刻板印象對話，但同時也強調：真正的對話有賴於他們的現身說法，

和處於光譜另一端的媒體報導、大眾輿論以及專家評論相互辯證。 

 

 第三，針對選秀節目【童盟會】來說，除了兒童參賽者及其家人之外，節目

的製作單位也是箭靶；當節目被冠上「戕害參賽者的童年」、「剝奪兒童應有的權

益」等罪名時，製作單位也就成了加害者。然而，在判定有罪之前，製作單位的

想法和說法卻被忽略。他們和參賽者一樣，比起專家學者或政府官員都來得貼近

節目產製的核心，卻乏人問津。上述「偏／瞥見」情形猶如冰山一角，沉在海平

面下的才是最為龐大和影響重大的部分，也是研究者欲藉【童盟會】的兒童參賽

者和節目製作單位，探索童星概念和選秀節目產製的區塊。 

 

 接著，透過研究背景的梳理，研究者注意到：第一，不論在以兒童為中心的

真人秀，還是兒童（看似）握有掌控權的選秀現場，家長和製作單位似乎才是真

正做主的人。因為尚未成年的兒童參賽者不僅缺少法律上的自主，在社會中，亦

是需要被保護的對象，所以家長和其他成人通常能夠言正名順地介入他們的決定

和行動。不過，成人之間有著不同的立場，經常是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聯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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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製作單位和家長罔顧兒童權益；加上媒體和大眾助陣，製作單位和家長似乎變

成唯「二」的惡人。然而，有鑑於兒童／童年的概念是一種社會建構，所謂的對

錯和善惡也就只是「是否服膺於該社會建構及其欲鞏固的秩序」──尤其在這些

爭論之中，兒童參賽者始終缺少發言的機會，也就無法從他們的主體經驗出發，

檢視上述對立的說法，使對立不得解決。 

 

 第二，由於經濟價值是節目製作的最大動力，兒童、家長和製作單位，某種

程度上來說，其實是市場機制下的受害者。所以當社會一面倒譴責他們的時候，

他們也就成了市場經濟和文化價值（即是「台灣社會中，保護兒童的傳統」）衝

突下的代罪羔羊。 

 

 更不幸地是，市場主導節目的情形在台灣尤其畸形；單從選秀節目的抄襲歪

風，就可窺知一二。由於台灣的頻道過多，市場競爭劇烈，再加上廣告商議價強

勢，使得節目的製作風險提高，導致電視台和製作單位一窩蜂地選擇低成本的選

秀節目；然而在製作預算緊縮的情況下，卻無能回應市場需求，一味地做歌唱節

目。當大家都在做同樣的節目時，為了微不足道的收視率差距，只能訴諸腥羶色，

使得節目品質下降、電視產業環境惡化，不僅讓從業人員必須面對更大的工作壓

力和心理衝突，也讓廣告商繼續透過收視率主控議價。而收視率造成的惡性循環

就此形成。受害的也就不只是參賽者及其家人和製作單位，整體社會同樣要付出

代價。 

 

 綜言之，本研究從歌唱選秀節目的特質、【童盟會】的節目文本，以及參賽

者的童星身份，探討【童盟會】中的童星形象如何對立於主流的兒童／童年概念；

並且，透過觀察參賽者、家長和製作單位在節目場域中的互動，以及他們和該場

域的關係，深入討論他們如何理解和解決可能的衝突，以回應前述常見的媒體批

評和社會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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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童星 

 由於名氣之於童星，不如名氣對成人明星的定義和地位來得重要11，所以名

氣尚小的童星，甚至還稱不上明星的兒童，都容易遭致類似的批評，被歸類成「早

熟」、「世故」、「過著不正常童年生活」的兒童。如前面在研究動機中所說，【童

盟會】參賽者，即便還未成為真正明星，就已受到童星相關的批評；因此，本研

究以童星為起始點，挖掘他們如何（被）不同於一般兒童，尤其當兒童與童星都

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實有必要進一步了解該社會建構的形成經過及其背後的社會

秩序。而釐清上述細節，有助於研究者理解【童盟會】兒童參賽者的特質與處境。 

 

一、定義 

 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釋義，童星指的是「未成年的演員」；演

員指的是「從事演藝工作的人員」；未成年則是指「還未發育成熟的年齡」──

不過，對此年齡的界定並不一致。在《民法》中，未成年是未滿 20 歲者；《刑法》

則規定未滿 18 歲是未成年；而專屬兒童和青少年的法律《兒少法》規定「兒童

是未滿 12 歲以下的人」。因為研究者認同兒童和未成年不宜混為一談，所以本研

究採用《兒少法》對兒童的定義，再搭配上教育部辭典的釋義，定義童星為「12

歲以下從事演藝工作的人」。 

 

 並且依據上述定義，研究者認為【童盟會】裡的兒童可視作童星。原因是：

第一，該節目參賽者的年齡必須在 12 歲以下；第二，雖然參賽者上該節目並沒

有領取通告費12，他們的表演也不完全是工作性質，但是在主持人口中，和觀眾

眼中，他們就是小明星，而且他們在比賽過程中，往往會被經紀公司或其他節目

的製作人相中，於是開始接通告、上節目；在踏上更多舞台的同時，演出的工作

成分也就愈來愈顯著。 

 

                                                      
11

 在上一章有提到，許多「螢幕上的兒童」並沒有很大的名氣，依然受到與童星一般的檢視和

批評。然而，名氣對成人明星就相對地重要，例如成人明星還會區分 A、B、C 咖。 
12

 【童盟會】參賽者只會拿到車馬費 1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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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義 

1. 他者一、 正常的兒童 vs. 不正常的童星 

 在《童星的文化重要性》（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ld Star）一書中，

Jane O’Connor（2008）透過論述分析法，梳理歷史資料、媒體報導、個人傳記等

文本，釐清童星存在的原因，以及他們容易遭受媒體詆毀的宿命。研究發現，童

星被視作「非凡的天才兒童」（divine wonder-child），象徵「希望」和「完整」，

也因此人們被他們吸引。此外，由於童年被視作一段遺失的美好時光，所以對人

們來說，童星的自然和未墮落（uncorrupted）不僅使人嚮往，更讓人看見「人類

的終極美好」（the ultimate goodness of people）（O’Connor, 2008: 142）。然而，當

人們發現童星長大後，少了兒童「完美」和「救贖」13的光環，卻和所有人一樣

脆弱、會犯錯，人們因此再也無法容忍童星的「特殊」。對比文化和社會規範下

的一般兒童，童星因而被排除在同質的童年之外，被歸類成「不正常」，且被視

為「童年的失敗者」，從此擔負被詆毀的「詛咒」（O’Connor, 2008: 139-143）。 

 

 顯而易見地，不正常的兒童／童年概念之所以能被認同、遵從和實行，有賴

於「正常」的兒童／童年概念的先行建構。而所謂正常的童年應該和工作八竿子

打不著，因為兒童理當在家庭或學校裡接受照顧和教育。在美國社會裡，兒童應

該「只具備情緒的價值，但不該具有經濟效用」（emotionally priceless yet 

economically useless）（Zelitzer,1985, as cited in O’Connor, 2008: 23），而童年該是

「一段不具生產力的時光」（O’Connor, 2008: 146）。因此，身在工作環境、能夠

創造經濟價值的童星，理所當然地被排除在正常的兒童／童年之外。 

 

 同理，唯有在「天真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nnocence）被建立之後，「早熟

的童星」才可能被他者化。O’Connor（2008）引述 Anne Higonnet（1998）的研

究，指出當前美國社會對兒童／童年的理解、想像，甚至規範，皆奠基於十八世

紀浪漫時期的藝術。Higonnet 藉由回顧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兒童畫像，發現十八世

紀中期之前，兒童被詮釋為「小大人」（small adults），除了身材的大小之外，與

大人並無差別；但是，在一群被社會精英聘任的畫家，創造出一系列被歸類成「浪

                                                      
13

 O’Connor 在文中提到，某些兒童特別受到賞識和傾慕的情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眾人對嬰兒耶

穌的崇拜。也因此嬰兒耶穌「超乎自然的智慧」和「救贖」的形象是成人對兒童的嚮往；「純潔」

和「希望」的形象則成為近代美國社會眾人對兒童最主要的想像（O’Connor, 2008：38）。而之

後出現的天才兒童、兒童表演者和童星皆繼承了這些形象。 



 

22 

 

漫童年」（Romantic Childhood
14）的畫作，並且在市場上造成流行之後，兒童不

再是「有著嚴肅臉龐的小大人」，他們變身成「生活在無憂無慮、美麗、純真，

但虛幻的童年世界」中，猶如「天使般的人物」（O’Connor, 2008: 29）。因此，身

處充滿利益糾葛的表演世界，而且早熟世故的童星，當然不符合美國社會對兒童

／童年認知與期待。 

 

 此外，Higonnet（1998）的研究還指出，「浪漫童年」的成功與當時代的背

景和價值有關。舉例來說，「對個體的內心價值的重視」使得兒童的價值從經濟

轉移到精神層次；意思是，在此之前，兒童與大人無異，同樣工作以創造經濟價

值，但現在，兒童與大人切割，他們的情緒和精神更被社會看重。於是，兒童不

再是尺寸小一號的大人，而是與大人／長大的煩惱、現實世界都有所區隔的「正

常的兒童」。而這項價值觀的移轉，在印刷術的發明
15、識字率的提升、學校以及

教育制度的建立之後（Neil Postman，1982／蕭昭君譯，1994），進一步被強化；

如前所述，兒童就該「只具備情緒的價值，但不該具有經濟效用」，也因此，他

們「正常的童年」該是純真，而不是早熟世故；該是無憂無慮，而沒有經濟上的

顧慮。又例如，「浪漫童年」也反映了「中產階級核心家庭構成社會基礎單位16」

此一當代趨勢（Higonnet,1998, as cited in O’Connor, 2008: 29）。 

 

 一言以蔽之，「浪漫童年」下的「浪漫兒童」（romantic child）在社會、性別

                                                      
14

 Higonnet 將一系列在十八世紀由英國肖像畫家發展出的兒童形象，稱作「浪漫童年」（Romantic 

Childhood）。她以雷諾茲（Sir Joshua Reynolds）的畫作《天真年齡》（The Age of Innocence）

為例，指出兒童身上潔白而且飄逸的服飾強化了他們的未發育和純潔，有別於成人強調性器的

服裝設計；再配上身後的大自然景色，兒童／童年的天真形象顯得自然，並且「因為自然，所以

顯得永恆，更因為永恆，而顯得不可改變」；但事實上，它是「被創造出來的」（invented） 

（Higonnet, 1998: 15）。 
15

 Neil Postman 在《童年的消逝》一書中，闡述媒體的發明和變遷如何影響兒童／童年概念的

誕生和發展。他指出，因為印刷術的發明與普及，兒童／童年才得以出現，但是在一系列電子

媒體的發明之後，成人與兒童之間的分界又逐漸模糊，尤其電視影響甚鉅。而此類「媒體科技如

何影響內容（包括媒體、社會及文化內容）」的觀點不僅在他之後的著作《娛樂至死》再次出現，

在當代兒童與媒體的研究中，也為多位學者重視（Buckingham, 2000; Hengst, 2000; Livingstone, 

1998; as cited in Prout, 2008）；對他們而言，媒體和兒童／童年的關係是「是持續變動，而且相

互作用的」（Prout, 2008：21），所以格外關注媒體對兒童／童年概念的形塑。 
16

 Higonnet 發現「浪漫童年」畫作中，兒童的社會地位／身分不再是重點──不同於以往強調

兒童模特兒長大之後的社會地位／身份（the future adult social status of child models），它們不反

映階級，至多只能和中產階級產生連結，意思是，光著手腳在大自然中的兒童─而且穿著白色

─卻能保持一塵不染，正符合中產階級的「充足乾淨和缺乏欲望」（affluent cleanliness and absence 

of want）形象。Higonnet 也指出，在社會地位／身分退位的同時，「年齡」取而代之（Higonnet, 

1998: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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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和心理等層面上17，都是純真的──或許無知來得更為貼切，相異於成人在

這些方面的成熟和有經驗。於是，兒童從此成為相對於成人的群體，童年的概念

就此被建構在成人的反面；並且當兒童／童年，不論在物質上或文化上，都依附

於成人／成年時，兩者的權力關係以及他們在社會中的相對位置就此成形。而童

星，在牴觸兒童／童年概念的同時，也破壞了成人／兒童的分界，因而成為被兒

童、成人，乃至整體社會所排斥的「他者」。另外，「浪漫童年」的概念自社會精

英開展、在中產階級裡流行，最後為整體社會共同實行，不僅從此奠定美國近代

社會對兒童／童年的規範和文化，同時也再次確立社會階級之間的權力關係；意

思是，當社會精英和中產階級皆奉行「浪漫童年」以及兒童／成人二元論時，「將

名氣和財富置於兒童福祉之前」的勞工階級（O’Connor, 2008: 69），再次被貶到

低下的社會位置。而被排除在兒童之外的童星，被視作「勞工階級的產物」

（O’Connor, 2008: 69）；童星與勞工階級文化的構連使得他們淪為社會弱勢，也

就容易遭受歧視。 

2. 他者二、 集體慾望 vs. 戀童癖  

 然而，即便童星處處挑戰兒童／童年概念、成人／兒童界線，他們依舊存在；

甚至有愈來愈多的兒童出現在大大小小的螢幕上，並且在不同螢幕的轉換之間，

離社會認知中「正常的兒童／童年」愈來愈遠，而且成人似乎是幕後黑手。 

 

 舉例來說，透過部落格、Youtube，家長開始把小孩的照片或影片上傳，所

以出現了「最受歡迎的親子育兒部落格」、「寶貝家庭親子網的親子日記」等等，

讓家長可以隨意公開小孩的日常生活；有些時候還因此取得星爸星媽、童星的入

場券，例如于卉喬，從一支由爸爸上傳，內容是她又哭又笑的 Youtube 影片，水

汪汪的大眼睛從網路紅到《你猜你猜你猜猜猜》、《康熙來了》和《SS 小燕之夜》

等綜藝節目，目前臉書粉絲團更累積了粉絲 94 萬人。如果社會反對兒童早熟，

也厭惡他們與工作（上通告）、經濟價值（車馬費和通告費）扯上關係，那麼為

何兒童仍可見於各式各樣的螢幕上、面臨可能提早社會化的險境呢？而且弔詭的

是，他們背後站的往往就是成人，包括家長、節目製作單位，還有螢幕前的觀眾。 

 

 原因是，童年猶如美麗的過往，儘管成人如何地懷念，卻再也回不去了的過

                                                      
17

 Higonnet 以勞倫斯（Sir Thomas Lawrence）的畫作 Mrs. John Angerstein and her son John Julius 

William 為例，指出成人與兒童之間的迥異。從該畫作，觀者並無法辨別兒子威廉的性別，因為

他和母親穿著類似的衣服，乍看之下都是白色的高腰禮服，不過高腰的設計凸顯了母親豐滿的

胸部，這說明了成人與兒童在性別／慾上的相異，亦即兒童在性別／慾上的天真；再者，兒子

的視線遠離觀者，並沒有注意到觀者，也彷彿沒有任何意念似的，然而母親朦朧的雙眼卻直視

觀者，搭配她那濕潤而顯得閃亮的嘴唇，成人與兒童在性別／慾上的差異再次顯現，同時也帶

出了兩者另一個相異處，即是兒童在心理層次上的天真；最後加上註釋 16 的論點（兒童與社會

地位無關），兒童正是「社會地、性別／慾地和心理地天真」（being socially, sexu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innocent）（Higonnet, 199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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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這份懷舊情感使得成人被兒童及其童年所吸引。不過，「神聖化的童年」沒

有賦權兒童，反而讓不符合成人（對兒童）期待的兒童，淪落成「童年的失敗者」

（O’Connor, 2008: 139）；並且，「具體化童年的純潔和天真」讓兒童更可能陷入

「性濫用和剝削」的危機（Warner, 1994, as cited in O’Connor, 2008: 30-1），因為

他們的天真往往會被色情化（O’Connor, 2008）。  

 

 James Kincaid（1992）指出，身體的裸露常被用來表現兒童的天真，所以兒

童表演者往往會全裸或部分裸露他們的身體，因而使得他們的表演和形象與色情

沾上關係。然而，光是裸露並不等於色情。關鍵在於，當天真做為一種吸引眾人

眼光的工具（Higonnet,1998, as cited in O’Connor, 2008: 29），裸露成為一種手段，

以「觸動成人對那隨成年而失去的美麗和純潔的懷舊之情」時（Higonnet,1998; 

Kincaid, 1992, as cited in Warwick, 2012: 245），表演也就染上一層顏色；再者，

雖然基於兒童／成人二元論，純潔的兒童與「性」全然無關，但是具備性別、性

慾和性知識的成人，也因此得以將性的意義，透過有色的眼光投射，任意地附加

到兒童身上，形成兒童被色情化的宿命18（Kincaid, 1992, as cited in O’Connor, 

2008: 31; Kincaid, 1996, as cited in Higonnet, 1998: 38）。簡言之，由於表演的目的

在於吸引成人的凝視19，而且表演者的價值建構在觀眾的觀看，所以天真的裸露

變成了激發慾望的色情，純潔的兒童遭致色情化。 

 

 更進一步，當成人有色的凝視可以帶來經濟利益時，兒童及其童年可能淪為

商業的獵物。然而，利用兒童賺取金錢，是不被美國社會和文化允許的。所以，

即使人們嚮往童星的純真和美好，於情於理都「應當」無法接受他們。進而在慾

望的驅動和規範的壓抑之下，讓戀童癖者做為代罪羔羊，合理化人們對兒童的凝

視和消費（Kincaid, 1992, as cited in O’Connor, 2008: 31）。換句話說，人們對兒童

身體的凝視其實是「文化規範（cultural norms），而不是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s）」（Richard D. Mohr, 1996, as cited in Higonnet,1998：155）。看見尿布

廣告中，嬰兒粉嫩又圓嘟嘟的屁股，人們不自主地微笑，甚至對畫面上逗弄嬰兒

的媽媽投以羨慕的眼光；看見身穿國標舞衣的小女孩，肚子有點突出，但她認真

地扭動著小小的身軀，還是逗得觀者邊微笑邊讚嘆。事實上，不懂得欣賞兒童純

真和美好的人，會讓人覺得難以親近，還可能引人側目。 

 

 總的來說，簡化的二元分類讓人看不見兒童的複雜性，及其與社會、文化的

構連和互動，並且在概念的狹隘框架中，兒童的意義可以輕易地被挾持，進而使

兒童淪為被攻擊、被利用的對象。將集體的慾望簡化成戀童癖的偏好，同樣落入

了分類的圈套，讓人一方面忽視兒童／童年所代表的社會和文化意義，二方面也

                                                      
18

 根據 Kincaid 的說法，「當童年如同一塊空白的石板，成人就可以自由地投射他們的幻想到兒

童身上」（Kincaid, 1996, as cited in Higonnet, 1998: 38）。 
19

 十八世紀，音樂神童不僅吸引人們的眼光，還可以創造娛樂和金錢價值；從此，「大眾對非

凡兒童的胃口」（the public appetite for remarkable children）就一直存在（O'Connor, 200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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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童星在這場利益的角力賽中的處境更為堪憂──透過他者化和邊緣化，甚至汙

名化──奠基在所謂正常的兒童／童年論述上的批評聲浪，往往會模糊討論的焦

點，使得童星的工作環境、福利等更為重要的議題淪為配角。 

3. 他者三、兒童的夢想舞台 vs. 成人的金錢遊戲 

 許多專家學者一直以來都十分關注兒童／童年被商業化的情形，不過，他們

往往採用兒童保護論的視角，而看不見兒童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也因此，兒童在

商業遊戲中，總飾演被剝削的對象，童星則負責扮演家長和商人的賺錢工具。換

句話說，兒童和童星的客體化以及被動／甚至被害的形象，「總是那麼自然地」

讓他們淪為成人之間、商業利益之下的附屬品和犧牲品。 

 

 舉例來說，以兒童為目標市場開發而成的消費性產品，許多時候會被視作商

業對兒童的操縱和剝削。Russell 和 Tyler 在一份英國化妝品《女生天堂》（Girl 

Heaven）的個案研究中，分析女孩透過該化妝品，建構自我認知的情形。他們擔

憂該產品對「童年女性氣質」（childhood femininity）的「商業挪用」（commercial 

appropriation），會使女孩變得早熟，並且在提早察覺到「性」的情況下，開始在

意自己的性吸引力（Russell & Tyler, 2002, as cited in O’Connor, 2008: 148）。然

而，該產品的成功似乎暗示著女孩並不如成人那般看重天真此一童年特質，對早

熟也不如成人那般排拒。同時，也再次證明，在早熟相關討論和爭議中，兒童通

常是缺席的；他們只是「被關注的對象」（object of concern），卻不是能夠「代表

自我的主體」（subject of self-representation）（O’Connor, 2008: 148）。 

 

 對童星而言，他們的發言權也往往被剝奪；甚至透過媒體報導或自傳出版，

童星沒能享受童年、長大不學好、被社會排擠等負面故事，構成了大眾對他們的

刻板印象，並進一步形成「自成一格的文類」（stylised genre）──由「落魄到有

錢，再回到落魄的敘事模式」（rags-to-riches-to-rags narrative），以及野心勃勃的

雙親和經紀人組合而成。此文類的流行，讓大眾確信過早成名、演藝環境等等對

兒童的傷害（O’Connor, 2008: 24），也讓家長和商人被視為加害者。 

 

 然而，商人對兒童的剝削卻也可能是不爭的事實。趙霞（2011）觀察一央視

綜藝選秀節目並評論：「在競爭日益激烈而勝出殊為不易的當代傳媒娛樂界，通

過挪用依附在現代童年概念上的諸多意義並對它進行市場和消費邏輯的改造、收

編與重新呈現，這類節目把兒童的形象順利轉化成了一種生產的資本」（趙霞，

2011：150）。 

 

 同時她也發現，在這類節目上，兒童「為了求新立異的需要」，其表演有「成

人化傾向」；她擔心兒童對成人行為的模仿一旦「越過兒童自身的精神需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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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消費文化時代一種景觀商品的承載物時」（趙霞，2011：151），兒童的身與心

都會受到傷害。在研究者看來，這樣的說法其實本身就預設了某種兒童形象，即

「自十八世紀，逐漸發展成熟的『現代童年觀』（浪漫童年）」。換句話說，當趙

霞質疑兒童應該不會跳國標舞、會跳也不會比成人跳得好，她就已經為兒童畫下

「不如成人」、「只會做某些特定事情」的形象了。 

 

 研究者認為，既然節目上呈現的兒童是一「景觀」，其真偽及其對兒童表演

者的影響，都有待商榷。而商榷的唯一途徑正是把兒童表演者納入討論，也就是，

賦予他們主體地位，讓他們可以為自己說話。許多時候，反而得到了出乎意料的

說詞20。總而言之，研究者並不否認兒童剝削的可能性，相反地，研究者就是因

為重視兒童的權益，所以才一再強調挖掘兒童主體經驗的必要性。意思是，在研

究者眼中，兒童確實是「被消費的對象」──他們既被製作單位當作生財的工具，

也是觀眾的娛樂商品。只是，如果這一切就像一場利益交換的遊戲，研究者認為，

要深入思考的是：兒童從這場遊戲中獲得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而不是劈頭

就幫兒童預設了「被害人」的立場；研究者一再強調，兒童主體和社會結構之間

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係，所以兒童可以再製，也可能重製社會結構。 

4. 東、西兒童／童年零時差：「浪漫童年」（Romantic Childhood） 

 兒童／童年的社會涵義和時代背景、文化價值觀密切相關，意思是，在同一

時間，不同文化對兒童／童年，會賦予不同的社會意義；反之亦然。舉例來說，

在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社會出現一連串針對兒童權益的立法，例如 1876 年的《教

育法》；而這股對兒童權益的重視，使社會開始關注童星處境，甚至讓當時大眾

對戲劇院童星的風靡退燒。然而，在同一時期的美國，「又唱又跳的娃娃」

（all-singing, all-dancing dolls）卻搭上掏金熱（O’Connor, 2008: 47），撫慰掏金勞

工們的思鄉／家之情。有鑑於此，研究者必須回歸到台灣的社會和文化脈絡。 

 

 綜覽學術研究，研究者發現，探討到兒童／童年概念的學術論文主要集中在

教育學或兒童文學領域。研究者雖然有大量閱讀相關文獻並請教相關學者，但是

他們的研究關懷和重心與研究者有所出入，尤其他們並無法幫助研究者理解兒童

或童星在台灣社會的處境，因此不多做著墨，僅此簡述：教育學的學者在討論或

利用兒童／童年概念時，著重的是教育的設計和執行如何因應兒童不同於成人的

身心狀態，進而促進其發展，眾多教育心理學的書籍即是例子；而兒童文學的學

者常從文學作品中，梳理不同時期和作家對兒童形象的想像，或探討作者本身的

童年經驗與創作歷程的關係（尤雅靜，2009；陳漢珍，2008）。 

                                                      
20

 例如，社會大眾和專家學者批評兒童參賽者在節目上都選唱「大人的歌」，但是所有兒童參

賽者一致表示，「平時就在聽這些歌了」。事實上，一般兒童透過電視和網路也都在聽所謂的「大

人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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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獲得具體的台灣兒童圖像以及建立童星討論的基礎，本研究首先從法律層

面，勾勒台灣的兒童／童年概念，做為討論童星的參照點；接著從兒童與媒體的

學術研究，以及童星相關的媒體報導，進一步了解媒體可能如何想像兒童和童星。 

 

 首先，我國法律以「年齡」做為評量標準，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以下

簡稱《兒少法》）出現之前，在刑、民法中，兒童和青少年皆被歸在同一群體，

以「未成年」一詞統稱。顯然，「成年與否」成了兒童／青少年和大人之間的法

定差異，並服膺於「生理年齡等同於心智發展」的主張。然而，這般論點既簡化

又危險，因為它讓所謂的成熟的大人得以合理干預兒童的發展和決策，進而使兒

童的主體性陷入壓迫、甚至消失的危險。由於《兒少法》是我國針對兒童權利所

做的明文規定，而且其立法目的正是為了「促進兒童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

增進其福利」（第一章第一條，《兒少法》），所以本研究認為，相較於刑、民法，

《兒少法》更能夠反映台灣兒童的面貌。 

 

 《兒少法》第四章〈保護措施〉自第二十六條到第二十九條，列舉了諸多「兒

童不得為」的行為，例如：吸菸、飲酒、嚼檳榔、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足以

妨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色情之出版品。這些有害兒童身心健康之出版品或電腦

軟體或電腦網路不僅應該分級處置，另明文規定父母及監護人有責任禁止兒童從

事上述「不得為」的行為。此外，從第三十條到第四十九條詳細規定父母、監護

人、政府各級機關、法院以及媒體該如何保護兒童；如果沒有盡到保護責任，則

必須擔負罰則。然而，對於兒童「可為」的行為卻少有著墨。 

 

 不難發現《兒少法》對兒童的行為多有限制，「保護兒童」的意識強烈，也

就是說，從這部屬於兒童的法律看來，台灣社會瀰漫著一股「兒童保護主義」氛

圍，就像 O’Conner 描繪的美國社會一樣，認定兒童心智尚未成熟，所以必須生

活在一個與大人的險惡世界截然不同的保護圈內，而大人會為兒童把關一切。接

著，基於保護兒童的心態，提早進入大人世界的童星，勢必引起社會大眾和專家

學者的憂慮，進而大聲抨擊童星、家長和商人，再次呼應美國社會對童星與演藝

環境的看法，同樣認為演藝圈對兒童有極度不良的影響（林上祚，2010.01.24；

黃天如，2011.09.04；闕志儒，2012.08.25）。簡言之，早熟的童星不僅因為相異

於社會規範和大眾認知中的一般兒童，而顯得異類，更在兒童保護論的一手遮天

之下，承受著種種負面建構和評價。 

 

 藉由法律規章理出台灣兒童的輪廓，並以此初步刻劃台灣童星的形貌之後，

本研究將焦點轉向媒體領域，畢竟本研究關懷的對象是童星。透過檢視媒體研究

中的兒童，除了深入了解台灣的兒童形象和概念之外，也能釐清兒童與媒體研究

的關係；並透過梳理童星相關的新聞報導，進一步描繪出新聞媒體和社會大眾眼

中的童星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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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關於兒童與媒體的研究，可略分如下：兒童如何收看電視或接收兒童節

目或電影（蘇冠如，2009）、這兩類文本如何影響兒童的認知發展（鐘尹萱，2006）、

這兩類文本可以如何幫助兒童學習（陳建榮，2006）、以兒童為目標受眾的節目

的製作情形為何（吳伊婷，2011）、兒童節目或以兒童為題材的電影該做哪些改

進（吳翠珍，1995；蘭美幸，2002）、兒童使用網路的情形（許怡安，2001；翁

孝蓁，2010），以及電腦多媒體如何幫助兒童學習（徐智瑩，2006；蔡明晃，2011）。

上述研究主題和研究發現，再次反映了台灣社會中兒童保護主義的主宰，同時也

觀察到兒童在研究中往往僅是被動的被研究對象21。總而言之，真正以兒童為「主

體」的媒體研究至今仍是缺乏的22，遑論社會地位更為弱勢的童星。事實上，研

究者無法找到以童星為研究主題的中文學術資料，卻蒐集到許多關於童星的新聞

報導。  

 

 瀏覽這些報導後，研究者發現內容以下列三種為主：第一類是大力描寫童星

的特殊才能，例如能夠在三秒鐘內掉下眼淚，以及觀眾如何受到「出眾的」童星

的吸引（李志展，2009.12.10；華視新聞，2011.09.28）。只不過一旦童星的才能

和工作劃上等號，亦即當童星靠才能賺進大把鈔票的時候，（部分）民眾開始覺

得反感，不再覺得他們可愛，似乎隨著童星的才能／藝愈漸增進，他們被社會輿

論攻擊的風險也愈漸升高──這正是第二大類，當童星愈來愈紅的時候，社會上

的負面情緒和評價也就愈來愈多，所以媒體報導會引用兒童教育領域的專家學者

以及兒童福利團體的發言，表達對童星提早社會化的擔憂和同情（王雨晴、林淑

娟，2010.01.19；林上祚，2010.01.24）；最後一類是報導從前超人氣的童星，長

大後發展的種種不順遂，塑造出童星「小時了了，大必不佳」的形象，進而以此

告誡想要成為童星的兒童及其家長三思而後行（李銘宏、葉婉如，2008.01.09； 

ETtoday 新聞雲，2012.08.15）。上述發現與 O’Connor 的研究不謀而合。童星因

為特殊才藝，得以躍上螢光幕，但是當人們意識到他們的經濟能力時，批評聲浪

開始出現，他們不再是可愛且特別的小天使，而是身材還小，但內在很大人的奇

怪綜合體；並且在專家學者引述《兒少法》，強加不正當性到童星身上，以及媒

體報導童星成年後誤入歧途等等的加持之下，還給童星正常的童年成了正當而且

自然的真理。簡言之，不論東、西方，童星因為逾越社會對兒童和童年的想像，

所以被視作不正常，連帶他們的父母親和一起工作的製作單位，都會遭受社會批

評和排除。 

 

 

                                                      
21

 兒童也常是社工或醫療研究領域中的主題；但弔詭的是，既便兒童出現在各類型的研究，不

論在哪個學術領域，他往往都只是缺乏主體的被研究者。 
22

 近年來針對兒童使用新媒體（例如部落格、網路平台、互動多媒體等）的情形做成的研究，

有些會採用實驗法或觀察法，甚至實際面對面訪談兒童，例如翁孝蓁的碩士論文《兒童日常生活

中數位媒體使用：以台灣學童部落格使用為例》。然而，這類將兒童提升到主體位置的研究仍是

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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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童盟會】的兒童參賽者來說，雖然他們的表演不具工作性質，因為製作

單位並沒有支付薪水，只有給微薄的車馬費23，但是，他們的表演，包括台上的

歌唱表現、與主持人和評審的互動，還有舞台下個人和家庭的故事，都是節目中

不可或缺的內容，因此在他們（表演）具備經濟生產力的情況下，仍舊牴觸社會

所認知的兒童／童年概念。再者，透過該節目，有些兒童參賽者可以取得唱片合

約和拍戲機會（林上祚，2010.01.24；林淑娟，2011.10.10；張婷臻，2012.06.29；

豪記唱片有限公司，2012.09.18），演藝工作的開始讓他們在定義上，離一般兒童、

正常童年愈來愈遠。 

 

 綜言之，不論對東、西方社會來說，兒童的概念相對新穎，而且持續變動，

然而在該概念的動態發展中，於社會文化和學術研究的層次上，始終都面臨同樣

一個困境，即兒童的無聲；意思是，不論是先天，還是後天因素，兒童是「沒有

聲音的群體」（李燕俐，2005：4）。也因為兒童本身「沒有聲音」，所以不論在社

會還是研究裡，成人對他們的解釋成了獨大的聲音，而童星的無聲狀態也就有過

之而無不及；事實上，先被成人他者化、再被兒童他者化的他們，不僅無聲，還

是「異聲」。 

 

三、從《兒童權利公約》看童星 

 童星之所以容易被詆毀，以及被冠上早熟的小大人、童年的破壞者等負面稱

號，在於浪漫童年意識型態佔居主流。然而，浪漫童年做為社會建構，有其生成

脈絡，更隱含權力關係，尤其在浪漫童年的論述下，兒童是絕對的客體，因為他

們的定義和意義都建立在成人的反面。因此，研究者主張解構浪漫童年，跳脫保

護論思維。如此一來，問題又回到：我們該如何看待兒童和童星呢？24
 擁抱解

放論嗎？如前面已討論到，解放論主張兒童平權，等於對兒童和成人之間的先天

差異視而不見，和保護論一樣，都無法確實保障兒童，也都沒有真正尊重兒童。 

 

 那麼，是否能讓保護論和解放論互補長短，闢出一條「更符合兒童需求和利

益」的思路呢？研究者認為，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25值得借鏡，因為它除了「保護」（protection）和「供

應」（provision）的權利之外，還納入了「參與」（participation）的權利。前兩者

包括生存權、免受暴力、受教權等等，也就是說它認為兒童是需要社會提供保護

                                                      
23

 不論距離和人數，車馬費一律是 1350。意思是，不管是從南部上來，還是帶了龐大的加油團
來錄影，都只有參賽者那份車馬費 1500，扣稅後剩下 1350 元。 
24

 從前面的文獻探討，即可清楚看見童星的意義取決於社會對兒童的定義。所以要回答「人們
該如何看待童星」，也就必須回答「人們該怎樣看待兒童」。 
25

 該公約簽於 1989 年，已為大多數聯合國成員國所認定，目前僅剩美國和索馬利亞尚未承認─
為何這兩個國家沒有簽約，可參考《兒童遊戲權之研究─從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三十一條檢視
我國兒童遊戲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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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利的 becoming（成為人）；但是，它也賦予兒童發表意見、出席法庭、選擇

宗教信仰和集會結社等權利，因為它承認兒童和所有人類一樣，是 being（人） 

（Freeman, 2011: 27）。簡言之，該公約的創舉在於它把「兒童從『被動客體』提

昇為『有權擁有權力的主體』」（石鎮嘉，2007：2），所以它保護兒童但不貶低兒

童主體性；但同時，它不忽略兒童和成人的差異，而給予相關保護和福利。 

 

 研究者認為，《兒童權利公約》可以用來消解兒童被客體化的危險。過去當

我們把兒童視為客體時，他們只有被保護的權利，使得他們的需求和權益往往是

成人說了算，更使得兒童－成人的權力關係十分不對等。如文獻提到，一旦兒童

的意義建構在成人的反面，他們就可能淪為成人任意附加價值、投射欲望的對象

（Higonnet, 1998），而這些正是兒童被客體化、甚至他者化的危險。童星做為兒

童中的弱勢，其處境也就顯得更為凶險。然而，《兒童權利公約》於前言即寫道：

「本公約之簽約國遵照聯合國憲章所揭示之原則，認為承認所有人類社會成員所

擁有的固有尊嚴與平等之不可剝奪的權利，才能鞏固世界的自由、正義與和平之

基礎」（李園會，2000：56）。換句話說，兒童的主體地位獲得了認可，他們不再

只是相對於成人、以成年為終極目標的 becoming，而是擁有尊嚴、享有平等的

being。也因此，任何侵害到兒童或童星的尊嚴和人權的作為，都違背了該公約26；

並且，當兒童做為「人」生活在任何社會裡，他們（和成人）的差異不再被看作

失序甚至危險，需要被抹煞，而會是值得重視的特殊文化。 

 

 同樣地，當童星（包括本研究對象【童盟會】參賽者）做為主體時，被剝削

的情形或許就可以減輕。例如，《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所有關係

兒童之事務，無論是否由公司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關所主持，

均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李園會，2000：61-2）。所以說，當兒童淪

為實現節目效果的工具時，他們可以主張「兒童之最佳利益」，抵抗商業利益的

侵擾，尤其該公約第三十二條也規定：「簽約國承認兒童有免受經濟剝削之權利，

和避免從事妨礙其接受教育機會，或對兒童健康與身體上、心理上、精神上、道

德上與社會發展上有害之勞動之權利」（李園會，2000：96）。又例如，根據《兒

童權利公約》第十二條和第十三條，兒童擁有「自由表意的權利」（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27，「應該被告知、參與和商議一切會影響他們生活的決定」

（Kellett, 2005：4）；因此，不論是家長還是製作單位，都必須擔負起「告知義

務」，提供參賽者需要的一切資料（例如比賽可能遭遇的壓力和辛苦、錄影情況

等等），參賽者才決定要不要參賽。即使開始比賽了，只要參賽者需要任何資料，

家長和製作單位也都有責任提供。如此一來，【童盟會】參賽者的參賽意願獲得

保障，也降低他們做為家長追逐星夢的工具的風險。當然，家長還是可能不顧孩

                                                      
26

 不過，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國，所以無法簽約，也就不受《兒童權利公約》規範。即便如此，
在去年的「國際兒童人權日」，立委王育敏和蕭美琴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保障兒童人權，讓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國內法化」（陳沂庭，2013.11.20）。 
27

 詳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網站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RC.aspx 



 

31 

 

子意願，搬出「都是為孩子好」這類藉口，但是在「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下，

不只家長，所有成人的作為只要可能影響孩子福利和權益，都必須經得起檢視。

再加上，該公約還規定「兒童有權知道自己的權利」（公約第四十二條）28，所

以在孩子知道自己擁有的權利之後，家長要強迫孩子參與選秀，會變得困難，因

為孩子的利益不再是家長說了算。 

 

 一言以蔽之，《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權利的重視和主張，使得「兒童開始

被視作『主體』或『參與者』，而不是『物體』」（Kellett, 2005：5），不僅呼應本

研究的初衷，更提供了不同於保護論和解放論的新視角，即兒童界既是 becoming

也是 being。雖然也有一些學者對於《兒童權利公約》提出質疑，包括它是否顯

得「歐洲中心」（"eurocentric"）、忽略了各地兒童及其童年的差異（Freeman, 2011: 

27）；還有，該公約中不同類型的權利是否互相衝突、供應和保護的權利是否與

參與的權利相互矛盾等等（David Buckingham，2000／楊雅婷譯，2003：296），

但他們對於該公約賦予兒童人權，皆給予很大的肯定。 

 

 研究者閱讀《兒童權利公約》時也發現，就像保護論者和解放論者在「為兒

童好」的討論上出現分歧，該公約涵括的三種權利在「兒童之最佳利益」上也產

生衝突。但是，《兒童權利公約》納入了參與的權利，兒童獲得主體地位，被視

為「人」（being），確實是一大躍進。研究者認為，每種觀點都有其預設立場，

並且往往同時具有優點和缺點，所以接下來，應該要靠更多的個案研究和案例分

析，才能一步步劃出「能力和權利」該有的對應關係，即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才

能擁有什麼樣的權利，而年齡只會是其中一個參考值。並且，不只是「兒童之最

佳利益」，《兒童權利公約》在「意思能力」、「隱私」、「經濟剝削」以及「如何是

妨礙接受教育機會」、「如何是有害兒童身心發展」上，都沒有細緻的解釋，所以

透過個案的累積，才能彌補此一不足。也因此，欲解決兒童選秀相關爭議，分析

目前台灣唯一的兒童選秀節目【童盟會】勢在必行。 

 

 

 

 

 

 

 

 

 

 

                                                      
28

 為了讓兒童也能了解《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網站上有適合兒童閱讀的版本，

詳見：http://www.unicef.org/rightsite/484_5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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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研究者深入【童盟會】場域，在後續的討論裡，除了上述法條之外，還

會再增加，所以最後列出本研究使用到的法條，方便讀者相互參照。表 4： 

第三

條 

第

一

款29
 

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否由公司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

當局或立法機關所主持，均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P.61-2） 

第十

二條 

第

一

款 

簽約國應使有意思能力之兒童（the child who is capable of forming 

his or her own views）就與其自身有關事務有自由表意之權利，其

所表示之意思應依其年齡大小與成熟程度予以權衡。（P.71） 

第十

三條 

第

一

款 

兒童應有自由表意之權利，該權利應包括以言辭、書寫或印刷、藝

術形態或透過兒童自己決定的媒介，不受國境限制地尋取、接受、

傳達任何資訊與意思。（P.72） 

第十

六條 

第

一

款 

兒童之隱私、家庭、住家或信函不可恣意或非法干預，其信用與名

譽亦不可受到非法侵害。（P.75） 

第三

十二

條 

第

一

款 

簽約國承認兒童有免受經濟剝削之權利，和避免從事妨礙其接受教

育機會，或對兒童健康與身體上、心理上、精神上、道德上與社會

發展上有害之勞動之權利。（P.96） 

第四

十二

條 

簽約國保證以適當積極方法，使成年人和兒童同樣知道本公約之各項原

則與條款。（P.107） 

資料來源：《兒童權利公約》，李園會，2000：61-96；研究者整理後製表。 

第二節 真人秀的現在進行式=素人參與+商業操作 

 由於歌唱選秀節目是真人秀的子類型，所以在內容和風格上多少會一脈相

承。首先大致了解真人秀形成的脈絡和主要特徵，之後再深入歌唱選秀的個別特

色，以有建立完整的節目面貌。 

 

 真人秀生成時代大概在 1980 年代末期。當時因為電視頻道增加、閱聽眾分

化、廣告收益分散、節目製作預算減少，美國電視圈正面臨莫大的壓力，而真人

秀不僅製作成本較為低廉，並且仗著高收視率和話題性，容易外銷，所以逐漸占

據美國電視圈的黃金時段，之後更席捲全球（Collins, 2008；王維玲，2010）。 

 

 相較於其他電視文本，真人秀的發展歷史並不長，加上種類多元、混雜，所

以定義分歧（費翠，2008）；不過，仍可歸納出幾點，為多數學者認同的特徵，
                                                      
29

 雖然第二款通常是補充或強調第一款，但對於「兒童之最佳利益」、「意思能力」、「隱私」、

「經濟剝削」以及「如何是妨礙接受教育機會」、「如何是有害兒童身心發展」都沒有做更進一

步的解釋。所以鑑於第一款即指出了該法條的主旨和精神，研究者也就不列出第二款。讀者若

有興趣，請見李園會的《兒童權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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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第一，利用輕便的錄音或錄影設備記錄或團體的生活點滴；第二，使用戲

劇化的手法模擬、重建真實；第三，從製作到宣傳皆強調真實性（Kilborn, 1994，

轉引自王維玲，2010：7）。 

 

 在難有一個清楚的定義的情況之下，則是有學者依據真人秀的內容分出下列

六種次類型，包括：實境戲劇節目、羅曼史、比賽秀／競賽、犯罪／警察、資訊

性和才藝（Nabi, Stitt, Halford & Finnety, 2006，轉引自王維玲，2010：7）。而近

年來，才藝類型的真人秀廣受世界各地觀眾喜愛，台灣也不例外；自 2005 年起

就有各式各樣的才藝真人秀，主題包括舞蹈、歌唱、模特兒走秀等等。 

 

 然而，在才藝真人秀發展一段時間之後，雖然仍舊強調真實性，但是真實性

的特色已變成商業化的包裝手法──從企劃、表演到宣傳往往都經過設計和加

工。即便強調真實的真人秀已經失真，而顯得格外奇怪，但是在商業利益的驅動

下，此類訴求設計和包裝的真人秀類型反而成為主流（費翠，2008）。換句話說，

主流的真人秀已不再強調「真實世界」的場景，而是電視螢幕裡的「人工情境」；

而節目中的人物，也不再是被動的「非自願者」，而是主動、自願的「參與者」

（謝豫琦，2004，2005；費翠，2008）。 

 

 從研究者實地參與【童盟會】的錄影經驗看來，確實如此。參賽者的挑選、

主持人的口白、甚至是評審的講評，都受劇本的引導和指導，實在不真實；研究

者甚至有種被欺騙的感覺，因為投入的精力和感情，成了節目設計和包裝的一部

分、成了情感經濟中的一環。王維玲（2010）指出，選秀節目的觀眾雖然獲得較

大的「能動性」，但是在其「品味」被「商品化」的同時，也可能成為被剝削的

對象。換句話說，不同於以往的觀眾及其收看經驗，選秀節目的觀眾較能夠參與

節目的產製，創造更為主動的收視體驗，卻也因此容易陷入節目商業操作的圈套。 

 

 其實，不論是電視機前面的觀眾，還是錄影現場的參賽者親友，都在節目的

生產過程中，提供了自願而且廉價的勞動，也就間接成了節目和製作單位的資本

（簡妙如、劉昌德，2009；王維如，2010）。舉例來說，在【童盟會】的錄影現

場，參賽者的親朋好友必須聽從製作單位的指示，在適當的時間、搭配適當的情

緒拍手叫好。有時候沒達到製作單位的要求，還必須重複好幾次，然而他們沒有

車馬費，只有錄影前的一人一個便當，即便錄影總是從中午錄到晚上，有些時候

甚至到半夜。事實上就連台上的參賽者，也是這麼一群自願、廉價的勞動者，不

僅在比賽期間投入的時間、付出的精力和情感，和獲得的車馬費或獎品往往不成

正比，更要自行負擔諸多伴隨比賽而至、生理和心理上的壓力（簡妙如、劉昌德，

2009；王維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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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有多位學者研究選秀節目閱聽人的收視情形：Charles Fairchild 用「注

意力經濟學」指出選秀節目的出現和發展不僅與電視產業的供應面有關，更與需

求面密切相關；他援引諾貝爾經濟學家 Hebert Simon 提出的「注意力經濟學」概

念，解釋選秀節目及其廣告商透過多媒體的整合和運用，以有效集中閱聽人分散

的注意力，進而建立「持久、彈性、逐步成長的消費關係」（Fairchild, 2007: 359）。

簡妙如、劉昌德（2009）則是從「閱聽人商品論」出發，檢視選秀節目的閱聽人

的勞動情形，指出閱聽人生產與勞動並不完全為資本家掌控，所以和參賽者、節

目工作人員的「勞工」身分有所不同，是「不受控制的勞動者」（簡妙如、劉昌

德，2009：15-17）。還有，數筆碩士論文（張惠嵐，2008；陳政佑，2009；鐘至

函，2009；王維玲，2010）皆針對《超級星光大道》的閱聽人進行研究，例如：

王維玲（2010）的研究發現，閱聽人在節目「夢想論述」的建構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當他們逐漸了解參賽者之後，往往會投入更多的時間和心力，並且透過

多樣的媒體管道來討論節目內容，不僅讓製作單位獲得免費而且多元的節目內容

（譬如閱聽人主動為參賽者建立的部落格內容或各式各樣的活動），也讓節目的

品牌變得更加有名和穩固。王維玲在同一份研究中，也探討該選秀節目的參賽者

參與節目「『追求夢想』、『夢想成真』的論述建構」（王維玲，2010：15）；她發

現，即使勞動與報酬不等值，參賽者仍會不斷被節目的夢想論述召喚，並將比賽

期間的種種辛苦，視作邁向明星之路途上的必要考驗，而他們多數人的挫敗和堅

持，以及少數人的成功，感動閱聽人的同時，也帶動節目的收益。然而，此類針

對參賽者做成的研究（王維玲，2010；陳亭瑜，2010），相較於閱聽人分析，就

少了許多。因此，本研究會從參賽者的角度，切入選秀節目的運作，探討參賽者

參與節目建構的情形。 

 

 另外，從上述的文獻回顧，也可看到，兒童參與選秀的情形並未受到關注；

可能的原因是，如研究動機提到的，台灣缺少兒童選秀節目，而且最大宗的歌唱

類型選秀節目又以成人參賽者為主。所以，本研究選定目前台灣唯一出現過，並

可被歸類在兒童選秀節目的【童盟會】，做為案例分析的對象。最後，針對製作

單位做成的研究也稀少30，尤其當諸多研究紛紛揭露並批判節目製作單位經濟利

益為主的心態和商業市場的操作手法時，製作單位的實作經驗和心得，亟需更細

部的討論。有鑑於此，本研究也會從製作單位的視角，探討節目建構的實際情形，

以及它與參賽者在節目建構中的互動情形，尤其【童盟會】的工作人員和參賽者

的互動頻繁而且密切。 

 

 因此，以下就選秀節目參賽者與製作單位、節目本身的關係，進行細部討論。 

 

                                                      
30

 研究者目前僅找到一篇題為《歌唱選秀節目關鍵因素之產製取向研究—以「超級星光大道」

為例》的碩士論文。它不僅從節目產製相關理論出發，更實際訪問與節目生產密切相關的人物，

包括製作人、導播、主持人和評審，以促進學術與實務對話（薛聖棻，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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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選秀節目與素人明星 

 自 2007 年《超級星光大道》吹起選秀風潮，除了各式各樣的選秀節目一個

接著一個出現，素人明星31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他／她透過節目，獲得改造並

且成為明星，而節目透過這些活招牌，創造高收視率，進一步吸引更多素人投身

節目，其中也包括兒童；並且隨著選秀節目愈開愈多，兒童選秀市場也蔚然成形，

甚至成了「救命（收視）稻草」（闕志儒，2012.08.25）。看到不論是成人，還是

兒童，紛紛以「素人明星」為目標，研究者不禁好奇：是什麼吸引素人參與？大

量的素人參與，又形成了怎麼樣的生產模式？ 

一、成為素人明星：豐厚的收穫，還是廉價的勞動？ 

 表面上看來，素人參賽者付出時間和勞動，換取演藝合約和明星地位；提供

舞台和機會的節目方則因為素人參賽者的參與，得以減少邀約大牌藝人的通告費

用，而且素人參賽者的親朋好友，為節目建立一定的收視率基礎。彼此的關係看

似互惠，然而在這個雙贏的局面下，卻潛藏了不平衡的生產關係。  

 

 其中的勞動／報酬分配十分不均。素人參賽者付出大量的勞動，包括生理和

心理，卻往往不能獲得相對應的報酬，因為僅有少數的參賽者能獲得比賽獎金或

唱片合約，即便有了錢或出了唱片也不能保證就會紅。在投入的成本可能石沉大

海的情況下，素人參賽者之於選秀比賽，可謂廉價，甚至是免費的勞工。反觀製

作單位和電視台卻能坐收節目商品、收視率商品以及其他周邊商品的利益（簡妙

如、劉昌德，2009）。  

 

 然而，在選秀節目光鮮亮麗的包裝下，素人依舊前仆後繼地參加徵選。即便

《超級星光大道》已改為季播，選秀節目還是一個接一個開，目前就多達八個（東

森新聞，2012.05.29；詳見表 3）。到底選秀節目有什麼樣的魅力吸引著素人參與？

研究指出，選秀節目大多以「小人物也可以出頭天」召喚素人參與（Andrejevic, 

2002; Jones, 2003; Holmes, 2004；轉引自王維玲，2010：12）。不過，不同的選秀

節目也會有相異的特色，例如《超級星光大道》塑造溫馨的氛圍，而不走國外選

秀節目的毒舌風格。台上參賽者雖然競爭，仍相互鼓勵，甚至為彼此的失敗落淚，

台下觀眾看得感動，收視率也隨之飆高（王維玲，2010）。 

 

 那麼，素人又是基於什麼樣的動機參賽呢？研究發現，素人的參賽動機十分

多樣，以《超級星光大道》的參賽者為例，除了想要成為明星之外，還包括：「我

                                                      
31 陳亭瑜定義素人明星為「以『素人』身份參加節目、尚未經過專業訓練的素人參賽者，在節

目播出過程中逐漸累積知名度，而後更獲得近似『明星』的地位」（陳亭瑜，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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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很有信心」、「希望可以藉由這一百萬改善生活」、「希望證明自己會唱歌」

等等（王維玲，2010）。然而，兒童參加選秀往往直接被解讀為家長的擅作主張，

可能的理由是兒童不善於表達，但更多時候是，他們沒有發言權；即使說話了，

他們的意見也通常不受重視，因為在大人及社會的眼中，兒童不如大人，而需要

全體社會共同保護。因此，社會大眾對於兒童參與選秀節目，或者更廣泛地說，

投入演藝事業，獲得的資訊充斥著大人的觀點，以及媒體對大人觀點的解讀。簡

言之，出於保護心態，壓縮兒童發言空間的同時，社會大眾不僅無法獲知兒童真

正的想法，也可能曲解大人發言者的意思，而做出錯誤的指控，例如：大人利用

自己的小孩賺錢、為了自身的虛榮心或者為了完成自己幼年的夢想，努力把小孩

送進演藝圈…（聯合晚報，2010.01.24；楊起鳳，2010.01.24；郭震海，2012.08.22）。

然而，當觀看選秀節目以及參與選秀節目變得熟悉，平時收看選秀節目的兒童選

擇加入選秀的行列，或許不全然是被動的，更遑論被迫。 

 

 先不論參賽者是大人還是兒童，也不論個別動機為何，勞動與報酬的極度不

對等是共同的困境。當所有的付出很可能一夕之間就付諸流水，參賽者難道不會

想要放棄嗎？尤其媒體上不難看到參賽者壓力過大，因而在節目上崩潰的報導。

即便如此，研究指出，雖然參賽者承受很大的生理和心理負擔，多數仍會選擇繼

續比賽，因為「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夠得到回報」（王維玲，2010：98）。由此可知，

選秀節目如同一條不歸路，一旦參賽者開始這段路程，就必須不斷地投入時間、

金錢和勞動，直到節目方決定自己（在節目中）的生死為止，因此，他們都背負

著沉重的壓力，兒童參賽者也不例外。選秀節目可能為兒童帶來的種種壓力為人

詬病，畢竟對主流的兒童保護論者來說，兒童的年齡等同於他們的抗壓力；換句

話說，在保護論者的眼裡，兒童因為年紀小，所以「必然」缺乏抗壓力。雖然年

齡和抗壓力的關係，有待論證，但兒童在節目上崩潰大哭的例子確實存在32
 

（Anita Singh, 2009）。 

 

 相較於成人，兒童在圓星夢的過程中，似乎多了一些優勢：他們有較充裕的

準備時間、沒有經濟壓力，還有父母親出錢又出力；看起來，他們的勞動處境似

乎沒有那麼糟。然而，上述的優勢往往是額外的壓力來源，增加了兒童的參賽成

本。舉例來說，雖然兒童可以利用課餘時間練唱，但往往會落人口實，甚至被歸

類成不愛讀書或者不會讀書的小孩；又例如，雖然兒童不需要賺錢養家，但會被

說成是爸媽的搖錢樹，不僅兒童本身的努力，連同父母的支持都可能被扭曲。面

對這種種壓力，兒童的星夢路程又何嘗不辛苦。 

                                                      
32

 第三屆英國達人（Britain's Got Talent）的參賽者 Hollie Steel（10 歲）在準決賽因為緊張，所

以忘詞。台上的她顯得不知所措，身體顫抖，並且在被告知不能重新演唱時，開始哭泣，直到

評審承諾會找出時間讓她表演，Hollie 才冷靜下來。而這段節目內容讓英國兒童與家庭事務部

（The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重新檢視該節目，以確保兒童參賽者的福

利。此外，在最新一屆的比賽中，9 歲的 Malaki，同樣因為緊張，唱到一半就開始哭。這段節

目讓英國兒童與家庭事務部重申，兒童福祉比收視率更為重要（《BBC 英倫網》，201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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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為素人明星：平凡的素人特質+真誠的自我揭露=選秀的商業價值 

 選秀星途上的辛酸，除了廉價勞動之外，參賽者還必須不時配合製作單位，

提供自己的私生活資訊，成就有血有淚的節目內容。舉例來說，《超級星光大道》

和《超級偶像》皆闢有多個單元，讓參賽者「自我揭露」；而參賽者免費提供的

感人故事，不僅感動觀眾，更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題材（簡妙如、劉昌德，2009）。

再者，真實性是選秀節目的特色，參賽者台下的真實面貌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節

目必備的內容（王維玲，2010）。換句話說，素人還未成為明星，其私生活和隱

私就已然成為節目、新聞媒體及社會大眾共同消費的對象。 

 

 私生活的公開化造成公、私領域界線漸趨模糊。除了自曝生活的點點滴滴之

外，「素人改造」其實也是「自我揭露」的一種，同樣具備平凡與真實，一樣吸

引觀眾和媒體的注意。從前，在唱片製作公司或經紀公司培養和包裝之後，明星

才能現身螢光幕前，所以也只有在成名之後，才會成為媒體和社會追逐的目標（陳

亭瑜，2010）。而現在，參賽者不僅以一般大眾的姿態登場，其變身成為明星的

過程更遭到公開。公開變身過程是素人明星和以往明星之間最大的差異，並且當

「改造」的劇情成了選秀節目中的重要內容、當「素人變明星」的戲碼成為選秀

節目主要賣點的時候（王維玲，2010），參賽者的平凡模樣和日常生活理所當然

地被搬上螢光幕。 

 

 陳亭瑜（2010）引述 Richard Dyer（1979）針對電影明星的形象（image）進

行的研究，指出明星形象包括「媒體揭露的日常行為、身家背景等等私生活資

訊」。由此可知，明星的私生活和明星形象一直都是連結在一起的；只是選秀節

目進一步把想要變成明星，但還不是明星的「明星候選人」的私生活提前搬上舞

台。 

 

 對【童盟會】參賽者來說，他們並沒有在螢光幕前上演醜小鴨變天鵝的戲碼，

因為製作單位在小朋友上台前就會打點好他們的妝扮，所以踏上舞台的小朋友已

有光鮮亮麗的明星模樣；再者，【童盟會】並不強調甄選會上或初上節目的小朋

友的平凡模樣，而是強調他們的熱情和才華。即便如此，參賽者的私生活仍是他

們取得名人／明星地位的關鍵，因為選秀節目的特點就在於素人的參與，而節目

內容的特色也在於素人的自我揭露。因此，雖然【童盟會】參賽者並沒有經歷變

身過程，但是他們的私生活資訊仍然是節目的重頭戲，仍舊主宰著他們成為明星

的命運。 

 

 此外，選秀節目的參賽者可能一夕爆紅，不論國內外，皆有不少例子，比如

《英國達人》的蘇珊‧鮑爾、保羅‧帕茲和康妮‧塔波特、《超級星光大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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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宗緯、蕭敬騰、林育羣等人。然而，許多參賽者往往無法好好品嚐成名的滋味，

因為他們不論是歌唱技巧，還是心理建設都仍在準備的階段，所以在成名的瞬

間，無法像過去出道前就已被訓練好，而且有經紀公司或唱片公司撐腰的藝人，

能夠較為從容地應付媒體和大眾的追逐，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壓力。不過，弔詭

的是，平凡（沒受過專業訓練）和真誠（沒有商業的過度包裝，有的是誠實的自

我揭露），本是參賽者能夠參與選秀節目的前提，也是他們成名的利器，此時卻

讓參賽者淪為節目的傀儡、演藝圈與媒體狗仔生態下的犧牲品。其中的癥結點就

在於，對選秀節目的參賽者而言，私生活資訊是換取明星地位的貨幣；因為他們

和一般明星不同，並不以專業和完美的明星包裝為特色，而是以平凡和真實的姿

態，付諸感情訴求，透過分享家庭故事、揭露真實情感，來獲取製作單位的青睞

和觀眾的喜愛（陳亭瑜，2010）。也因此，私生活資訊的可看性與自身的比賽競

爭力、未來發展都有密切關聯。意思是，如果參賽者提供的資訊不夠（好）看，

就容易遭受淘汰。 

 

 事實上，選秀節目參賽者的私生活不僅被公開，許多時候，還可能被誇大；

原因是節目追求戲劇效果，更精確地說，是收視效果。而參賽者為獲取獎金或唱

片合約，也只能服從遊戲規則。換句話說，平凡和真誠僅是打造「情感經濟」的

手段，最終目的是：當觀眾認同參賽者，甚至節目品牌時，節目得以創造出最大

經濟效益；而參賽者的素人特質（平凡）和私生活資訊（真誠）為這場金錢遊戲

提供了低成本、甚至免費的原料。 

 

 因此，雖然參賽者和觀眾皆因為選秀形式，獲得較以往更多的參與空間和能

動性，但是節目透過商品化，讓參賽者的付出（包括時間、金錢、勞動的投注以

及私生活資訊的提供）、觀眾的喜好（包括簡訊投票、為選手成立後援會、到現

場加油），甚至參賽者與觀眾之間的私下互動（包括部落格留言與回應、後援會

的交流活動等等），全都變成節目創造收視率，換取廣告收益的商品（簡妙如、

劉昌德，2009；王維玲，2010）。並且，為了讓節目獲得最大的收視效益，製作

單位加工加料的情形也時有所聞。 

 

 曾任多個選秀節目評審的藝人伍思凱在一次電台訪問談到選秀節目造假的

情形；據他所說，當製作單位偏好特定的選手時，會主動告知評審（葉君遠，

2011.07.08）。除了評分的階段會有製作單位的干涉之外，節目在後製的階段也可

能被動手腳（葉君遠、王雨晴，2007.09.09）。不論製作單位加工的原因為何，經

過觀眾討論、媒體揭發，大眾對於選秀節目的商業操作和市場考量大多心裡有

數。簡妙如指出，不同於國外的真人秀做為「對『真實』的懷舊」，台灣的真人

秀有「作假」特徵，是謂對「後現代擬像文化的追求」（簡妙如，2008）。而選秀

節目做為真人秀的子類別33，繼承「作假」特徵也就不足為奇。以本文研究對象

                                                      
33

 由於真人秀混雜的特質，使得定義和分類格外困難。不過，有學者從實際播出的真人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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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童盟會】的節目內容不僅由製作單位事先規劃，還會寫成個別參賽者的

劇本。雖然製作單位撰寫劇本是出於幫助兒童參賽者對答自如、降低他們的錄影

壓力、增加節目的流暢度等多方考量，但是劇本的存在讓節目的真實性大打折

扣，也讓人不禁擔心：從主持人與參賽者的問答，到觀眾和評審的反應都可以被

納入劇本內容，如此精心的設計對兒童參賽者會有什麼影響？ 

 

 若台灣閱聽眾在八卦社會新聞的耳濡目染下，開始追求由擬像組成的收看經

驗，並且由奇觀包裝而成的假象成了主要的收視樂趣（簡妙如，2008）；那麼，

在普遍加工和造假的選秀節目裡，兒童的參賽經驗和樂趣會變成什麼呢？尤其當

選秀節目作假的出發點是經濟利益最大化，劇本的生產也極可能受到商業操縱，

而參賽者本身的故事（可看）性也就難逃市場機制的評價。換句話說，從節目內

容，到劇本設計，甚至參賽者的成功機會，都是商業運作下的產物。如此一來，

參賽者是否可以提供吸引觀眾的私生活資訊──對【童盟會】的參賽者而言，則

是能夠寫成好看的劇本的個人資訊，成了致勝的關鍵。也因此，選秀節目如同一

場商業交易，參賽者的資本包括他們的素人身分（平凡／非專業的特徵）、真誠

的個人特質（私生活的自我揭露及其創造出的不同於明星光環的樸質）， 以及其

他可以創造收視效益的一切（例如人氣），來換取演出機會和明星地位。 

三、成為素人明星：製作單位的角色 

 從上述的分析看來，製作單位似乎是這場金錢與名氣遊戲的贏家，然而有些

時候他的勝利並非甜美，而是苦澀的天人交戰，因為相對於其他電視節目的製

作，選秀節目格外需要素人的參與，所以當製作單位與參賽者的互動愈來愈頻繁

和緊密時，要想兼顧收視率和參賽者的他，陷入兩難。 

 

 王維玲指出，比起主持人和評審，參賽者和節目工作團隊的關係更為密切。

除了聯絡參賽者，以安排行程、協助服裝、髮型和歌曲的挑選之外，工作人員也

會經驗分享，幫助缺乏舞台經驗的素人參賽者能順利比賽，扮演「介於父母與朋

友之間的角色」，因此他們也是參賽者對節目產生認同情感的主要來源（王維玲，

2010：102）。就【童盟會】來說，徵選結束後，工作人員就會密集地和參賽者

「聯絡感情」，除了通電話之外，還會安排同組的參賽者
34
一起吃飯、郊遊，相

處時間久了還會一起過節，使彼此的情誼到比賽結束後，還可能持續進行。 

                                                                                                                                                        
出以下六種次類型：實境戲劇節目、羅曼史、比賽秀／競賽、罪犯／警察、資訊性和才藝。而

台灣盛行的歌唱選秀節目屬於才藝此一子類別。（Nabi, Stitt, Halford & Finnety, 2006: 433；轉引

自王維玲，2010：7） 
34

 平均一個工作人員負責五位參賽者。【童盟會】考量參賽者仍是兒童，所以比賽時間不如節
目原型《星光大道》來得長──《星光大道》通常要比上六個月。雖然【童盟會】參賽者不需要
一次比好幾個月，但如果一路從週賽、月賽、季賽，比到年度總軍賽，再加上，比賽之間的準
備時間，加總起來，比賽時間反而拉長到將近一年；並且隨著比賽進行，參賽者與工作人員之
間的相處也就愈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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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對參賽者而言，比賽終究會結束；對工作人員則不然，比賽並不會因

為一批參賽者離開而結束，因為他們緊接著要迎接另一批參賽者。也因此，相較

於參賽者，工作人員顯得「現實」，有些人甚至「以『劊子手』自稱」（王維玲，

2010：102）。【童盟會】工作人員也不例外，他們同樣必須處理節目的進行和

參賽者的情誼之間產生的矛盾，尤其他們面對的是兒童，往往心理負擔更大，而

且為了撰寫節目劇本，他們對參賽者及其家人都有一定的了解，例如參賽者的校

園生活、交友狀況、健康狀況、家人的工作內容、參賽者與家人的互動情形等等。

可想而知，當自己長期負責照顧的、年紀可能比自己弟妹都來得小的參賽者被淘

汰或比賽最終結束時，工作人員的心情會是如何複雜。 

 

 綜言之，製作單位和參賽者之間的關係，不是單向的剝削或獲利，而是彼此

牽引的互動模式，並且在追求各自利益的情境下，更是動態的權力鬥爭。 

第四節 電視節目的生產與符號、市場的宰制 

 在這場利益和權力的爭奪戰中，製作單位和參賽者共同面臨主流對他們的批

評，除了破壞正常的童年之外，他們也破壞了文化的發展；不論是主事者，還是

被害人，在文化工業理論中，他們都只是在自欺欺人。 

 

 阿多諾批判大眾媒體為了商業利益，透過「理性化」和「標準化」，製造「多

元假象」，使閱聽人沉溺於單一而且娛樂的「假意識」之中（陳學明，1998；張

錦華，2010）。對他來說，在文化工業中，沒有文化，只有商品。大眾媒體藉由

各式各樣的行銷，致力於增加商品的交換價值，還會進行「垂直與橫向連鎖」，

亦即「將各種不同行業串連成同一集團」，以達到利潤最大化（Adorno & 

Horkheimer, 1977；轉引自張錦華，2010：54）。舉例來說，《星光大道》整合

中時集團的媒體資源，並拉攏唱片公司和廣告贊助商，即是為了創造收益最大值

（王維玲，2010）。也因此，阿多諾強調，大眾文化並非「大眾自發創造」，而

是媒體產出的「文化罐頭」（Adorno, 1996；轉引自張錦華，2010：55）。 

 

 總言之，從阿多諾的觀點來看，選秀節目本身及其製作單位都是商業的、缺

乏文化內涵的產品和製造商，而參與其中的素人和觀眾都是被欺騙的消費者；事

實上，新聞媒體對【童盟會】的報導，以及報導中引述的專家學者的說法，也常

從文化工業的角度，評價節目和所有相關人士。然而，多數學者認為阿多諾對大

眾媒體與文化的批判帶有濃厚的「菁英文化」色彩；本研究亦認為阿多諾的文化

工業理論不足說明素人與選秀節目之間的動態關係，例如選秀節目的參賽者能夠

透過節目，獲得媒體關注，甚至明星地位，而觀眾因為情感經濟，得以參與節目

內容的產製，John Hartley 更以「娛樂民主化」（democratainment）來指稱這般

素人明星現象（陳亭瑜，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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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參賽者和觀眾的現身以及兩者的互動，能夠成為節目內容的前提是：要

能創造收視率，而且在製作單位的收視率邏輯下，炒新聞、節目造假等消息也時

有所聞（葉君遠、王雨晴，2007.09.09；葉君遠，2011.07.08），但是基於文化必

須具備藝術價值之主張，而全盤否定重視商業價值的文化工業可能帶來的創造，

不僅抹煞參賽者的能動性，也忽略了製作單位內部的異質性，更無法看到兩者之

間的動態關係。 

 

 簡言之，本研究認為，在大眾媒體只顧追求利益的論述框架下，既無法捕捉

到節目製作單位更為細膩的運作和生產狀況，也無法進一步了解素人在節目生產

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他們與製作單位的互動情形。因此，研究者轉向文化產業的性

質和文化工作者的勞動特質，以深入【童盟會】製作單位、參賽者與節目的關係。 

 

 首先，文化工作者的勞動，不同於一般勞動，是以勞心為主的文化勞動
35，

亦即「提供創意、技術能力與勞務，販買給資本家之勞動形式」（林富美，2006：

5），所以創意和才能是他們與資本家談判的重要籌碼。然而，此種勞心的勞動

難以量化，而且一旦文化資本被納入市場經濟，文化工作者很可能淪為資本家與

市場經濟的奴隸。原因是，「創意產品屬於『體驗性產品』」（林富美，2006：

12），必須訴諸「消費者內心情感」才能刺激消費；這過程「涉及『符號意義』

的生產」，使得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被「擺佈、控制和建構」（McCrackon, 1988；

轉引自林富美，2006：13）。所以說，選秀節目參賽者才會淪為「廉價／免費的

勞動者」，一方面，他們投入的時間和心力因為難以計量，所以容易被忽略；二

方面，他們的勞動價值立基於消費之上，亦即能夠帶動消費和產出利益的勞動才

有價值。在【童盟會】個案中，參賽者不僅被放置在一個有別於正常兒童成長的

環境，更因為做為被消費的對象，而具備經濟價值，因此加深了社會對他們的不

諒解和反彈。 

 

 如同 Baudrillard 所說：「要成為消費的對象，物必須成為符號」；換句話說，

「文化勞動者必須先成為象徵性符號，才能成為被消費的對象」（林富美，2006：

14）。而這項前決條件不僅如前所述，印證在參賽者身上，對製作單位而言，同

樣適用。劇本之於製作單位，就好比表演之於參賽者，所以製作單位要能創造收

視率，就必須寫出能為大眾消費的劇本，此時，製作單位也就和一切能夠刺激觀

眾收看的符號合為一體。 

 

 再者，建立在符號的消費，提高了市場不確定性，所以傳播業付諸收視率調

查，以「面對創新求變又須掌握明確的閱聽人市場」。然而，收視率僅能提供「『事

後諸葛』的分析」，所以資本家會依據以往的市場經驗，進行保守投資（林富美，

                                                      
35

 由於這部分從文化勞動觀點切入討論，所以「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勞動者」交互使用，指

涉製作單位和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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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3-17）。也就是說，資本家為了降低生產風險，提高產品成功率，會傾

向複製既有的成功商品、符號，尤其台灣媒體市場競爭格外激烈，複製的情況才

會層出不窮──這點正說明了歌唱類型的選秀節目和類似的夢想論述的氾濫。 

 

 接著，「產業活動的支援」是「文化勞動能否輸出販賣，以及是否能將創意

具象上市」的關鍵（林富美，2006：17）。因此，就算製作單位有好點子，但老

闆不採用，也就沒有生產的機會。總而言之，符號意義的生產和消費增加了市場

不確定性，而市場的不確定造成保守的投資心態，也讓缺乏產業支援的文化勞動

者及其作品失去變成符號、被消費的機會，最終市場上流通的符號和產品變得單

一，遂形成無限迴圈，例如《星光大道》的成功讓各電視台紛紛開始製作歌唱選

秀節目，【童盟會】也是在此風潮中產生的。 

 

 最後，相較於一般勞動，文化勞動除了勞心為主之外，其勞動價值不再是「做

越多、賺越多」，而是「做出什麼成績」，因此文化勞動者看重「品質」，而不

如一般勞動者般重視薪資和工作條件。但是，在市場經濟中，文化勞動者無法自

由掌控品質，因為產品的好壞全賴「市場反應」，所以他們必定面臨專業價值與

市場價值的兩難；並且，在「有市方有價」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下，文化勞動者

也會面臨實現自我與完成工作的兩難，甚至很容易就被「收編」，因為市場主導

的生產意識，罩著「責任自主」的外衣，讓文化勞動者不知不覺地就被捕獲（林

富美，2006：19-24），導致他們的勞動條件自覺意識薄弱。也就是說，即使工

作條件不佳，製作預算又吃緊，製作單位仍會以創造高收視率為己任；不過，當

市場價值和專業價值、自我價值相衝突時，他們也會反思工作和自我實現的意

義。再者，參賽者同樣被「有市方有價」和「責任自主」交織而成的網絡所捕獲，

因為他們做為產品的可能性，有賴於他們可以承載的符號多寡以及可以被消費的

程度；而在面對勞動與報酬的不對等時，他們會以「當一個藝人本來就是辛苦的」

或自我實現論來合理化其廉價／免費的勞動，「不覺得自己被剝削」，反而覺得

自己應當承擔這種種挫折（王維玲，2010：118）。 

 

 綜言之，研究者認為文化勞動的觀點比較能夠幫助本研究捕捉參賽者和製作

單位的處境，因為不論是製作單位和參賽者彼此的互動，還是兩者與節目的互

動，都如同一場場遊戲，有規則的制約，但也有變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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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Bourdieu之結構與主體的辯證 

 研究者無法忽略行動者所在場域的結構力量，因為唯有兼顧場域和行動者兩

者的討論，才可能真正釐清行動者的處境，也才能得到更動態和完整的事實圖

像。有鑑於場域和行動者之間並非二元對立，而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本研究

使用 Pierre Bourdieu 日常生活言行理論中的概念，做為研究的分析工具，來梳理

【童盟會】製作單位、參賽者與節目本身的動態關係。以下就該理論中主要的幾

個概念做整理： 

 

一、場域 （Field） 

 對 Bourdieu 來說，社會結構是一個動態的空間，而此一動態性恰好證成行

動者的重要性（張錦華，2010）。因為社會結構「為行動者的具體實踐提供客觀

的制約性條件」，它本身則「仰賴於行動者的整個實踐過程」（高宣揚，1998：942）。

場域也是一樣，隨行動者而變動──因為行動者會依據所在位置，運用手中的資

本，爭取對自己更有利的位置，所以場域的動態在於「具體的實踐活動」。換句

話說，雖然場域定義為「由各種客觀權力位置關係所構成的網絡形構」，但更重

要的是，這些權力位置的分布是動態的，視行動者「擁有的各種形式的資本」而

定（張錦華，2010：236-7）。 

 

 【童盟會】參賽者因為年齡36、個性和家庭背景等個人因素或社會條件的不

同，會有不同的經濟、文化資本，在節目的產製中所處的位置也就不一樣。又因

為個別參賽者欲追求的「有利位置」不盡相同，所以與場域互動的情形也會不同。

意思是，即使同樣處在【童盟會】裡頭，基於場域的動態性，行動者仍會有不一

樣的互動經驗，會經歷不甚相同的狀況。製作單位當然也不例外，工作資歷、職

務和個人抱負等等都會影響他們在該場域的實踐、與該場域的互動。 

 

                                                      
36

 【童盟會】僅限制參賽年齡在 12 歲以下，所以參賽者的年齡分布仍分歧，而年齡會影響參賽

心態，舉例來說，對小六的參賽者而言，站在該舞台上的機會就剩那麼一次，相較於小一的參

賽者，他的比賽壓力自然就比較大，場域規則對他的制約力，也相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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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者（Actors）37 

 行動者會運用各種形式的資本，爭取對自己更有利的位置，換句話說，日常

生活言行理論預設行動者「有一種追求利益（interests，泛指各種價值）的動機」

（張錦華，2010：238）。行動者的實踐除了受動機影響之外，還牽制於場域規則，

就像在一場遊戲裡，參與的成員「認同遊戲規則，並認為是重要的活動，在既有

條件下設法採取各種策略」（張錦華，2010：238）。 

 

 說到遊戲規則，Bourdieu 特別說明一點：雖然行動者有追求利益的動機，但

不一定意識到行使策略的動機，而且有些時候，甚至沒辦法自行選擇場域

（Bourdieu, 1998；轉引自張錦華，2010：238）。換言之，雖然【童盟會】參賽

者有不盡相同的參賽動機，欲追求的有利位置也不一致，但是進入該場域之後，

可能不自覺地就接受了場域裡的種種規則。對製作單位來說，也是一樣。即便他

們入行的動機、對工作懷抱的理想都不相同，但是在生產節目的過程中，他們都

必須服從遊戲規則，畢竟他們僅是這場遊戲中的一個遊戲者，不能自行制定規

則，也唯有如此，遊戲才能進行下去。 

 

 不過，當規則與生存心態產生衝突時，例如參賽者無法接受製作單位的劇

本，行動者會主動運用生存心態，以求發揮最大效益。事實上，場域規則時常和

生存心態相衝突，因為行動者身處於多重場域，時時面對不同場域的挑戰，唯有

主動才可能回應並實踐其追求利益的動機。 

 

 最後要特別說明，在【童盟會】節目場域中，有兩群主要行動者，包括第一

群的參賽者及其家人，和第二群的製作單位。將家人和參賽者歸在同一類的原因

是，兩者不論在社會關係上（親屬），還是在利益關係上38，皆達一定程度的不

可分割。然而，也要另外強調，即便兩者關係如此緊密，在本研究的分析過程中，

他們仍被視為「獨特的個別團體」；意思是，將兩者放在一起討論，是為了捕捉

參賽者與家庭場域的互動，及其對參賽者與【童盟會】節目場域互動的影響。簡

言之，行動者所在的場域和抱有的生存心態是多元且動態的，所以在觀察節目場

域的同時，不能忽略其他場域對行動者的作用，也不能忽視不同場域之間的交織

                                                      
37

 目前對 Bourdieu 理論中的「人」的翻譯和解釋，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行動者」（Actor），

另一種是「施為者」（Agent）。前者強調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展現 Bourdieu 對主體和結構之間

辯證的重視；後者則是強調結構對主體的種種限制。研究者認為，施為者唸起來拗口，而且較難

望文生義，於是選擇「行動者」一詞，然而研究者在致力挖掘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時，不忘結

構對個人的束縛。一言以蔽之，在本研究中，「人是受限的行動者」（蘇碩斌，電子郵件，2012.10.22）。 
38

 研究者於研究背景指出，不論哪種類型的兒童選秀節目，家長才是主角，因為兒童的社會位

置附屬於家長，而且選秀節目的初衷也往往不是為兒童的利益著想。此外，在文獻中，探討童

星如何滿足成人對童年的懷舊情感和凝視慾望時，也發現家長──廣泛地說則是全體成人，往

往是背後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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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三、生存心態 （Habitus） 

 生存心態「一方面是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在個人意識中內化了的社會行為

影響的總結果」，另一方面則指涉「長期實踐的經驗因素」，因為它會去「指揮和

調動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方向，賦予各種社會行為特定的意義」。綜言之，它具備

意識、實踐和社會層面的意義，是「人的社會行為、生存方式、生活風尚、行為

規則、策略等實際表現及其精神方面的總根源」（高宣揚，2002：194）。 

 

 而它與行動者的關係是，行動者會主動運用生存心態，以克服不同場域中的

種種挑戰。所以，生存心態是變動的、彈性的；它「既是被結構的結構，同時它

又是能生成結構的結構」（高宣揚，1998：936）。也因此，在使用生存心態此一

概念時，不能拘泥其簡單的定義「一套持久的預設及原則」，更要對其「彈性靈

活態度」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覺（劉維公，1998：21-2；轉引自張錦華，2010：

241）。 

 

 因此，在觀察【童盟會】裡的行動者如何與該場域互動時，不能單以該場域

的規則做為唯一依據，更要注意到行動者身處的其它場域的規則如何與該場域的

規則相衝突，行動者又是如何主動地、彈性地運用生存心態。 

 

四、資本 （Capital） 

 對 Bourdieu 而言，資本不限於物質形式，可區分成「經濟資本」、「文化資

本」、「社會資本」和「象徵資本」。經濟資本包括生產因素（例如土地和工廠）、

財產和收入；文化資本又可分成三種形式，包括「被歸併化的形式」（例如秉性

和才能）、「客觀化的形式」（例如文化財產）以及「制度化的形式」（例如文憑）；

社會資本即是因「社會關係網而把握的社會資源或財富」，例如頭銜；象徵資本

則表現在「聲譽或威信資本的累積」等等的「象徵性現象」上（高宣揚，2002：

248-52）。 

 

 將上述四種資本依序放在【童盟會】中討論，需注意的是：第一，參賽者的

經濟資本幾乎等同於他們家人的經濟資本──除了參賽者透過資本的轉換而獲

得的經濟資本之外；舉例來說，交通費、治裝費，以及才藝補習的費用等等都是

由參賽者的家人支付。第二，一般社會認知中較高的文化資本可能不適用於【童

盟會】；例如英語能力反而不吃香，因為民視的主要收視群是講台語的人口，所

以演唱英語歌曲不比會唱台語歌曲來得有利；事實上，製作單位會鼓勵參賽者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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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演唱台語歌，也會要求以演唱英文歌曲為主的參賽者至少要唱個中文歌。第

三，對參賽者來說，與觀眾的關係39格外重要，因為觀眾的喜愛會反映在收視率

上。第四，要在【童盟會】裡建立「信用」、「權威」，收視率是最為重要的衡量

標準；換言之，不論對參賽者，還是製作單位來說，唯有表演和工作表現化作收

視率數字，才可能受到認可。 

 

 另外，不同資本之間可以相互轉換，但是資本在轉換時，僅限於「功能的發

揮，卻不可完全取代」（林富美，2006：58），而且「每個場域都會設定具有價

值的事物」（張錦華，2010：246）。換句話說，同一資本在不同場域中的優勢程

度不盡相同，所以行動者必須先分辨該場域的優勢資本，以透過不同類型資本的

轉換、累積和取得，為自己爭取有利的位置。 

 

 研究者就觀察到，雖然【童盟會】是歌唱選秀比賽，但是有些時候參賽者的

故事性，比他們的歌唱能力還要重要，因為根據製作單位的說法，觀眾愛看是主

要的考量。顯然，在【童盟會】節目場域中，資本的價值基礎在於「觀眾是否愛

看」。 

 

 進一步地說，當「觀眾喜愛」成為舉足輕重的生產原則，「收視率的象徵體

系」是否油然而生？意思是，當行動者的實踐活動奠基於收視率的多寡，【童盟

會】場域中的資本轉換是否都將立基於「收視率資本」──「可否轉換為收視率」

以及「可以轉換成多少收視率」？若是如此，行動者在收視率象徵體系中，如何

自處？例如，製作單位該如何拿捏賣點與道德、參賽者如何來回於夢想與商業運

作之間。 

 

五、象徵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在 Bourdieu 理論中，「象徵體系既具有將社會結構化的功能，也是被結構

化的結果」；它既「提供認知功能和傳播功能」，也「扮演統治的效果」。再者，

因為它「促使被統治階層接受現有的統治秩序」，所以它其實也是一種象徵權力

（Bourdieu, 1977a: 117；轉引自張錦華，2010：248）。並且，當象徵權力被「強

制運用」，使得「被統治者視既有統治為理所當然，且是合法合理」之時，象徵

暴力就此成形。因此，「象徵暴力並不是明顯的外在威脅，只是個人依據生存心

態不自覺地實踐其意理」（Bourdieu, 1991: 51, 164; Bourdieu & Passeron, 1990: 4; 

                                                      
39

 【童盟會】參賽者和觀眾的關係，主要是指「觀眾緣」，也就是觀眾愛不愛看，所以包括參

賽者上不上相、個人故事吸不吸引人等等。不像成人選秀節目的參賽者，除了觀眾緣之外，還

要經營部落格或其他社群網站來培養和累積粉絲。雖然【童盟會】參賽者的家長也會幫他們成立

粉絲專頁，簽有表演或經紀合約的參賽者還會有工作人員幫他們成立和管理臉書粉絲頁，但是

對【童盟會】參賽者來說，這些「賽外的人氣累積」不如節目播出時收視率上的反應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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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華，2010：248）。 

 

 當【童盟會】場域中的行動者，不論是製作單位還是參賽者及其家人，皆奉

收視率為生產的圭臬時，收視率也就成為統治該節目場域和行動者的象徵體

系。陳富美在新聞工作者與組織的研究中，對收視率的統治有更進一步而且生

動的描繪，她寫道：「收視率與營收數字的理性考評，就仿如考生收到成績單一

樣，更具隱晦性的象徵暴力」（陳富美，2006：61）。事實上，正因為象徵暴力

隱蔽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之中，象徵系統的權力本質以及其中的權力關係容易

被忽視，使統治（domination）在行動者「誤認」（misrecognition）和「幻象」

（illusion） 40的實踐過程中，得以存在並且再製。所以，象徵系統的強制，以及

權力關係的存在，都被視作合法的（legitimate）；而象徵暴力不會是強硬的壓

迫、外顯的暴力，而是行動者的生存心態和實踐活動、是社會結構中合法合理

的權力關係（蘇峰山，2005）。 

 

 也因此，本研究透過分析節目文本的產製，來釐清收視率對該場域的控制情

形；接著，透過訪談分析，進一步挖掘收視率象徵系統的運作情形，以及行動者

之間的權力關係，並揭發收視率象徵暴力的實踐動態。 

 

六、秀異 （Distinction） 

 秀異指的是「差異」，「只有與其他特質相比時」，才能「從關係網絡中的位

置」被凸顯出來（Bourdieu, 1998a: 6；轉引自張錦華，2010：245-6）；要特別注

意的是，「秀異符號」並非任何的差異符號，而是能夠幫助行動者獲取利益和場

域肯定的差異（劉維公，1998：19；轉引自張錦華，2010：246）。而 Bourdieu

預設行動者「具有『凸顯自己』，引人注目的內在動力」，所以會主動和場域中的

其他人做出區隔。 

 

 此外，由於「每個場域都會設定具有價值的事物」，所以行動者必須分辨該

場域的價值，以及自己和他者在該場域的相對位置，以運用自身擁有的資本，來

爭取該場域中有價值的事物和優勢位置（劉維公，1998：16-7；轉引自張錦華，

                                                      
40

 蘇峰山說：「誤認是一種幻象（illusion）」（蘇峰山，2005：126）。以教育系統為例，人們

往往以為學校是中立的，然而，「這種幻象的根源來自於學校所具有的教育學權威，讓人們誤以

為學校運作是合法且中立的」（蘇峰山，2005：126）。此外，高宣揚把 illusion 翻成「幻覺」，

從該字的拉丁文字源談起，挖掘出它的三重意義：首先，在「錯誤」的意義上，不同於錯誤「可

以通過某一種有效的方法進行糾正」，幻覺「是無法避免的，同時又無法根本上糾正過來」；接

著在「偏見」的意義上，如同偏見「具有某種『先天觀點』的意涵」，幻覺是「直接地和不可抗

拒地為主體所接受」；第三，在「心理和生理活動中的幻象」的意義上，猶如生理和心理的幻象

不是「由客體對象所引起的一種感覺」，幻覺是「一種主觀感覺」（高宣揚，1998：956）。簡

單地說，如果場域是遊戲，幻覺就是一種遊戲感，讓行動者進入並且融入遊戲。 



 

48 

 

2010：246-7）。綜言之，秀異一方面呼應了行動者追求最大利益的動機；二方面

秀異可被視作擴大資本的策略，同時也是資本得以轉換的契機和過程。 

 

 對【童盟會】的行動者來說，雖然他們進入該場域的動機不盡相同，但「秀

異」卻是行動者能否生存於該場域的關鍵。如果無法和他人做出區別，或是比他

人更能提供該場域需要的價值，就容易被淘汰出局。換句話說，秀異符號是行動

者在一場域中，取得優勢地位的關鍵。不過，正因為秀異符號讓一行動者能夠與

其他行動者做出區隔，並獲得該場域的肯定，所以它在再製優勢文化的過程中，

可能形成象徵暴力。舉例來說，大學教授發表期刊，不僅能受到學術社群的肯定，

還能建立學術權威，然而以 SSCI 和 TSSCI 篇數為核心衡量標準的學術評鑑制

度，卻可能限縮學術自由、危害學術發展（邱天助，2007；黃宗顯，2013）。此

外，也正因為每個場域設定的秀異符號不盡相同，所以行動者必須主動調整生存

心態，例如參賽者要在好學生和好童星之間取得平衡，又例如，製作單位折衝於

商業利益和專業價值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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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問題與方法 

第一節 個案介紹 

一、節目由來 

 節目全名是《成名一瞬間之超級童盟會》。它的前身《成名一瞬間》在 2006

年 3 月 25 日開播，內容多樣，有模特兒、熱舞等項目的選秀，雖然第一季搭上

台灣選秀風潮，吸引大批民眾參與試鏡，但隨著愈來愈多選秀節目出現，加上本

身節目定位不明確，一年多之後，由同一個製作團隊操刀，轉型成「台灣史上第

一個專屬 12 歲以下小朋友的歌唱舞台」，正式更名為《成名一瞬間之超級童盟

會》。 

 

 雖然該節目已於 2012 年的春天停播41，但是基於以下四個原因，它仍舊具

有高度研究價值：第一，【童盟會】是第一個，也是目前台灣唯一一個專門給 12

歲以下兒童參加的選秀節目。再者，它總共舉辦了三屆比賽，播出時間長達四年

多，而且收視率低迷的時候，也都還有一點多，更不用說，收視率最高達到四點

多。第三，它帶動兒童上節目表演的風潮，例如《鑽石夜總會》、《綜藝大哥大》

等綜藝節目上皆可看見【童盟會】參賽者的身影；更不用說，好幾位參賽者在【童

盟會】露臉之後，即被民視相中而參與八點檔的演出。也因為當時有愈來愈多的

兒童上電視，所以──第四點──它引起許多輿論和專家的評論，如本研究在第

一章討論的。 

二、比賽規則 

 比賽分成週賽、月賽、季賽和年度總冠軍賽。週賽，每週舉行一次，每場有

五位參賽者；月賽，每個月由四位週盟主進行比賽，贏家即為月盟主；季賽，由

三位月盟主進行比賽，贏家即為季盟主；年度總冠賽，由四季的季盟主進行比賽。

全部比賽結束後，會頒發由廣告商贊助的獎品和獎金42。每場比賽有三到五個評

審，每個評審有五顆星，分數最高的參賽者即可進入下一階段的比賽。除了上述

                                                      
41

 該節目一直播到 2012年夏天，而官方網站直至今日都還有人在詢問是否會再開播，因為它是

台灣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專屬兒童參賽者的選秀舞台。 
42

 獎金從五千到兩萬元不等；獎品則依每個年度的贊助商而有所不同。特別的是，贊助商除了

由【童盟會】工作人員和民視業務部去找之外，獎品的另一個來源是，映畫製作公司於其他節目

中置入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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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賽之外，還有歌王歌后 PK 賽、經典連續劇主題曲等等的比賽。另外，被淘

汰或當屆之前的參賽者可透過網路票選，成為人氣王之後，回歸舞台。 

 

第二節 研究問題和架構 

 本研究以童星早熟之爭議為起點，為有效回應媒體、社會對童星和節目製作

單位的批評，以兒童選秀節目【童盟會】為研究文本，欲了解：該節目建構的童

星形象為何？參賽者和製作單位如何參與該節目的童星建構？節目為何建構這

般童星形象？參賽者及其家人和製作單位又是如何理解該節目的童星建構？ 

 

 在上一章文獻探討中，研究者首先從童星的社會意義，勾勒參賽者的輪廓，

接著透過梳理選秀節目的生產特色和生成背景，例如素人的參與、廣告市場的瓜

分情形嚴重等等，進一步了解參賽者及其家人
43在節目中的處境和角色，也是節

目中兒童的基本面貌；同時，也對參賽者、製作單位與節目生產之間的關係有了

初步的觀察。最後，研究者從電視節目的生產特性和市場特質，進一步捕捉參賽

者、家長和製作單位之間的互動情形，尤其是節目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種種衝突。 

 

 一言以蔽之，本研究旨在挖掘【童盟會】對參賽者的兒童／童年建構（即節

目中的「童星形象」），並期望透過實際參與生產的參賽者、家長和製作單位現身

說法，有結構地──在節目的、社會的和文化的，以及三者相互交織的結構下─

─回應新聞媒體和社會大眾對參賽者及其家人和製作單位的批評。也因此，本研

究使用 Bourdieu 的日常生活言行理論中的概念，來分析訪談內容，以捕捉節目

中主要「遊戲者」（player，即參賽者、家長和製作單位）之間的動態關係，讓他

們和兒童早熟及相關爭議44進行辯證性的對話。以下研究者列出研究問題、研究

架構和本研究使用的概念列表，並附上研究流程45： 

1.【超級童盟會】建構的童星形象為何？其形象又是如何對立於台灣社會中主流

的兒童／童年概念？ 

2. 參賽者及其家人和製作單位如何參與該節目的童星建構？ 

3. 參賽者及其家人，還有製作單位如何解讀該節目的童星建構和主流的兒童／

童年形象之間的對立？  

 

                                                      
43

 在行動者的討論中，本研究特別說明，將參賽者及其家人歸在同一類的原因有二，第一，他

們不論在社會關係，還是在利益關係上，皆達一定程度的不可分割；第二，如此才能捕捉參賽

者與家庭場域的互動，及其對參賽者與【童盟會】節目場域互動的影響，也才能顧及場域與行動

者之間多元而且動態的作用關係。 
44

 主要是新聞媒體和社會大眾對節目製作單位的批評。 
45

 因為兒童與選秀的相關研究現階段較為缺乏，所以研究者透過初步訪談和田野調查（即參與

錄影），以蒐集更多的第一手資料；並藉由來回於訪談和文獻之間，得以建立更為完整的研究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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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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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問題與理論概念對照表 

研究問題 理論概念 

1. 【超級童盟會】建構的童星形象為何？ 

其形象又是如何對立於台灣社會中主流的兒童／童

年概念？（第四章） 

（1） 兒童／童年的社會

建構和意義：「浪漫童年」 

（2） 童星的社會建構和

意義：牴觸「浪漫童年」 

（3） 《兒童權利公約》 

2. 參賽者及其家人和製作單位如何參與該節目的童

星建構？（第五章） 

3. 參賽者、他們的家人，以及製作單位如何解讀該

節目的童星建構和主流的兒童／童年形象之間的對

立？（第六章） 

I. Bourdieu 日常生活言行

理論 

（1） 場域 

（2） 行動者 

（3） 生存心態 

（4） 資本 

（5） 象徵暴力 

（6） 秀異 

II. 歌唱選秀節目的特色 

（1） 素人明星之私生活

資訊公開化  

（2） 歌唱選秀節目之造

假 

（3） 歌唱選秀節目之勞

動與報酬的不對等 

（4） 參賽者與製作單位

之間的矛盾情感和利益關

係 

III. 文化勞動 

（1） 文化產業的性質 

（i） 符號的消費 

（ii） 生產風險高 

（iii） 市場不確定性高 

（2） 文化工作者的勞動

特質 

（i） 勞心為主 

（ii） 「有市方有價」 

（iii） 「責任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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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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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童盟會】為分析個案。研究者首先使用參與觀察法，進入該節目

場域之後，不僅獲得節目錄影實況的第一手資料，也順利取得幾位參賽者和工作

人員的連絡方式；而且，實地觀察場域以及場域內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和行動者

交談等等，再再幫助研究者於文獻的回顧和問題的擬定上，能夠更加聚焦。 

 

 透過參與觀察和初步訪談，研究者得以擬出具體的研究問題，並依據研究問

題，分別採用不同的分析方法：針對研究問題一，本研究使用文本分析，釐清【童

盟會】建構的童星形象。針對研究問題二和三，則採用深度訪談法，訪問製作單

位、參賽者及其家人，以深入他們對節目中童星形象的理解，更重要地是，透過

Bourdieu 的日常生活言行理論，進一步捕捉上述行動者與節目場域，以及彼此之

間的動態關係。由於 Bourdieu 的日常生活言行理論已在文獻回顧中討論過，以

下就本研究使用的三種研究方法進行說明： 

一、參與觀察法 

 「假如研究的主旨是希望了解一個環境的活動和互動，如何對某種行為和信

仰賦予意義，參與觀察就是上乘的研究方法」（嚴祥鸞，2010：168）。而本研究

的目的正是理解【童盟會】節目對兒童／童年的建構，以及該節目場域中的行動

者的互動和該建構之間的關係。因此，在文本分析和深度訪談之前，研究者透過

參與觀察，不僅能了解【童盟會】實際的進行情況，還能先行梳理該節目場域中

「習以為常的假設」；意思是，「任何一個組織或團體都有一些假設存在，而這些

假設也是反映該組織的特殊文化基礎」，而身處其中的成員雖然受假設的影響，

但因為習慣了而不自知（嚴祥鸞，2010：168）；相較之下，研究者能夠以較高的

敏感度，去省視組織成員習以為常的成規，挖掘該組織文化中的潛規則。 

1. 徵選現場 

 為了解徵選會的運作情形和兒童的參賽動機，也為了接觸到未來可能成為

參賽者的兒童及其家人，研究者於 2011 年 11 月 27 號參加台北「試唱會」。在

新光三越的廣場，架有一個小型舞台，雖然沒有華麗的燈光和佈景，但是舞台

前排列的三、四排椅子上坐著許多等待上台的參賽者及其家人，廣場的外圍除

了圍觀的民眾之外，還有一些提早抵達現場的家長和參賽者。現場的主持人僅

由製作單位中的工作人員擔任，主要是在維持現場秩序，讓流程順利進行，而

不負責炒熱氣氛，即便如此，家長仍舊熱情，一邊錄影一邊和台上的小孩對

嘴、對動作。除了家長和小孩的組合之外，當天也有同學相約一起來徵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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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幼稚園老師帶著「半班」學生。根據那位老師的說法，小朋友喜歡表演，她也

希望能藉此增加小朋友的表演經驗。總之，看到會場上形形色色的參與者，聽

到不盡相同的參與動機─有時候同一對家長和小孩也可能出現不同調，研究者

對參與者的多樣性有了基本的認識，在之後的接觸和訪談中，也更為留心不同

參賽者之間可能的差異。 

 

 試唱會的中場休息時間，製作單位安排當時一位正在【童盟會】比賽的參賽

者到現場演唱。而這位參賽者（訪談名單中的參賽者 5）也是研究者第一位訪問

的對象，並且透過他，研究者得以參與節目錄影，也因此接觸到更多的參賽

者。 

2. 錄影現場 

 研究者於 2011 年 12 月 18 號到華視的攝影棚，參與民視【童盟會】的錄影。

和參賽者 5 的媽媽（訪談名單中的家長 6），十點約在華視的大門，因為沒有人

帶，就無法進入。當天，研究者準時赴約，然而參賽者 5 一家人早已完成報到。

本以為自己和參賽者 5 一家人是最早到的，沒想到踏進化妝室，發現裡頭已坐著

幾個當天要上台表演的兒童和他們的家人。參賽者陸陸續續報到，當化妝室充滿

他們的嬉鬧聲時，造型師才姍姍來遲。 

 

 接著，因為中午發放便當的時間和彩排時間重疊，所以部分參賽者的用餐時

間和品質也就只能被犧牲了。研究者當天也是便當吃到一半，就趕緊先跟參賽者

5 去彩排。事實上，多數參賽者都是草草結束用餐，因為在等待彩排時，他們會

找地方練習，諸如化妝室、樓梯間和休息區都可以看到參賽者練習的身影。彩排

時，民視會派兩到三人到現場，製作單位稱他們為「民視的高層」。他們坐一排

在舞台的正前方，不時作筆記和給指示，例如燈光和音樂該如何掌控，對參賽者

的彩排表現和出場順序也都有發言權，製作單位則會立即調整。 

 

 即便在參加錄影之前，參賽者 5 的爸媽分別和我說過，椅子多麼不好坐，錄

影多麼累人，研究者卻沒當一回事。直到坐上那硬梆梆又高低不平的長椅，還要

在製作單位的指示下鼓掌和歡呼，而且沒達到製作單位的要求時，就必須一而再

再而三的配合演出；面露疲憊或提不起勁的時候，還會被製作人訓話，才知道觀

眾難當。 

 

 當天，一位台語歌手做為節目的特別來賓，雖然有和兩位參賽者一起唱歌，

也有勉勵在場所有的參賽者，但是唱的都是自己的歌，而且為了宣傳演唱會，研

究者和另外好幾個觀眾被要求舉起他的海報，而該位歌手表演完，就要隨即離

去，但他不忘和我們幾個被分配到拿他海報的人照相，以即時上傳臉書；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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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刻，從沒聽過該位歌手的研究者，卻成了不折不扣的宣傳工具。 

 

 一坐，就是兩個小時，而且還沒完…。整場錄影分成上下半場，上半場長達

四個小時，中間休息只有短暫的上廁所時間。太慢回到現場，還會被製作單位教

訓──「這是節目錄影！」總之，參賽者的加油團和參賽者一樣，同是節目的「廉

價／免費勞工」（簡妙如、劉昌德，2009），都必須懂得配合製作單位安排的演出。

此次錄影讓研究者親身體驗了現場觀眾的辛苦和無奈，也讓研究者初步觀察到民

視、製作單位、參賽者及其家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對之後在閱讀節目劇本、分析

螢幕語言和擬定訪談問題，都有幫助。 

二、文本分析 

1. 分析架構 

 自羅蘭巴特的〈從作品到文本〉一文起，文本不再是「原來的文章」或者「相

較於註解而言的本文」，而是「以語言為媒介，用來指出並說明某種隱於其中的

社會特性」（夏春祥，1997：145）。也就是說，文本就此與作品分裂，除了語言

層次的意義之外，社會性因素諸如階級、性別等等，都是文本分析的重點，即「文

本的社會性」。因此，從事文本分析的研究者的任務是「展示表象是如何傳遞著

不為人熟知的意義，這些意義也建構了我們生活的重心和方向」（夏春祥，1997：

149）。對本研究來說，文本分析的目的不僅在於描繪出【童盟會】參賽者的形象，

更在於捕捉該形象如何與主流的兒童形象相衝突，所以，揭露【童盟會】文本的

社會性，即【童盟會】童星形象的種種社會意涵，是研究者分析的重點。而且，

為了有效梳理文本的社會意義，研究者同意「對文本的分析不能僅著重於字面行

文或圖像本身，該文本被放置於何種（時空）情境脈絡以及為什麼，而以上的種

種又產生了什麼社會效應，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游美惠，2000：23）。所以，

【童盟會】童星形象的生成情境（例如電視節目場域），及其帶動的社會討論（兒

童選秀爭議）也都是本研究分析的重點。 

 

 一言以蔽之，本研究的文本分析兼顧語言及社會層次。下表為研究者使用的

分析架構： 

 

文本：【童盟會】第二年度冠軍賽和受訪者的節目文本 

語言結構： 

主題、文法、語法、敘事、語氣、特效、鏡頭 

社會結構： 

社會情境（家庭、節目、社會）、意識型態、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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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樣本蒐集 

 研究者選擇分析第二屆的年度冠軍賽。原因有二，第一，相較於週賽、月賽

和季賽，總冠軍賽顯得格外重要，現場氣氛更為緊張，而且到場為選手加油的人

數也更多，因此，不論是可看性，還是重要性和代表性，都很高；第二，【童盟

會】官網上有第二年度總冠軍賽完整的影音資料。 

 

 簡言之，研究者分析的節目內容包括：表演團體46的開場表演、主持人與表

演團體的對話、主持人與選手的對話、選手表演以及評審講評。此外，為了有效

理解受訪兒童及其家人的參賽經驗，研究者也分析受訪者47的參賽片段，然而網

路上不一定能蒐集到，所以會請受訪者提供劇本或節目錄影等等檔案，做為分析

文本。 

3. 分析程序 

 Miller和Crabtree 把質性資料的分析方式分成四大類，有「準統計式」、「模

板式」、「編輯式」和「融入／結晶式」（Miller & Crabtree, 1992；轉引自張芬

芬，2010：92）。這四種分析方式在原始資料的蒐集、類目的建構以及研究者扮

演的角色上，都存在差異。因此，兩位學者也提出四項依據，來幫助從事文本分

析的研究者選擇適合的分析方式，包括：第一，「研究問題與目的」；第二，「與

研究問題相關之已知知識與浮現的知識是多或少」；第三，「蒐集資料的方法」

以及第四，「研究報告的讀者」（Miller & Crabtree, 1992：24；轉引自張芬芬，

2010：95）。 

 

 由於研究者爬梳文獻時，即發現目前關於童星的學術研究，尤其分析童星的

第一手資料的研究，一直以來是被忽略的，所以在缺少前人的研究做為基礎的情

況下，本研究適用「主觀性」、「直觀性」和「非標準化」程度較高的編輯式或融

入／結晶式。然而，研究者並非毫無線索，不用像採取融入／結晶式的研究者完

全從原始資料出發；在擁有關鍵文獻《童星的文化重要性》（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ld Star）的條件下，研究者採用編輯式的分析方式。此一資

料分析的方式不像準統計式或模板式那般強調類目的先行建構以及研究程序的

標準化。編輯式的研究者「就像一個編輯者般處理文本：剪裁、組織、再組織」

（張芬芬，2010：94）。綜言之，編輯式的資料分析方式帶有較深的研究者主觀

                                                      
46

 該場的表演團體是「公主幫」，成員包括：姜心蕾、王祥如、謝亞晴、張家瑜、葉宇瞳，她們

分別是不同屆的【童盟會】參賽者。【童盟會】中還有其他不少團體，例如「二林四姊妹」、「小

飛兒樂團」等等，如此一來，可以增加某些參賽者的曝光率，也可以製造節目噱頭。 
47

 雖然節目文本是第二屆年度冠軍賽，但受訪的參賽者並不只有第二屆的，而是三屆都有，這

是為了顧及研究的完整性，也為了捕捉不同屆之間可能的差異。請參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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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在研究程序上則是較為彈性，例如「沒有預定類目系統，而是在分析文本

中逐漸浮現」（同上引：94）。 

 

 研究者首先把【童盟會】第二年度總冠軍賽以及受訪參賽者的節目片段都打

成逐字稿。接著，因為出現在螢幕上的文字是節目欲強調的重點，所以研究者在

登錄資料時，會留意這些文字特效，聲音特效以及鏡頭也不例外，都會特別做紀

錄，因為它們都包含在研究者分析的文本裡頭48。再來，研究者反覆閱讀【童盟

會】節目文本，一邊發展有意義的分類系統，一邊留意關鍵文獻《童星的文化重

要性》已發現的概念；並且來回於文本與訪談內容之間，交叉檢驗，增加研究者

對文本詮釋的正確性。 

 

三、深度訪談 

 為了深入了解【童盟會】兒童參賽者及其家人如何解讀參賽過程中的種種經

歷，研究者選擇深度訪談法。對研究者而言，訪談不只是蒐集受訪者對訪談問題

的回答，更是研究者和受訪者相互建構答案的過程，如畢恆達在〈訪談作為一種

交談行動〉一文中寫道：「訪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它不是將在訪談之前就已經

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畢恆達，

2010：104）。 

1. 選取受訪者 

 本研究的訪問對象包括節目工作人員、兒童參賽者及其家長，總共 17 位受

訪者，包括兒童 7 名、家長 7 名、節目方 3 名49。受訪者含括了第一到第三屆50的

參賽者，而且他們至少都有月盟主的資格，意思是，至少都比賽過三次。雖然【童

盟會】參賽者的表演項目通常是唱歌，但是演唱歌曲的類型不盡相同，而且如前

討論，參賽者演唱的曲目可能影響節目的收視率（民視的收視群主要是台語觀

眾），進而影響他們在節目場域中的位置；顧及此點，所以本研究分別選取主要

演唱中文、英文和台語歌曲的參賽者。並且，受訪者來自台灣不同地區，而不是

集中在節目的產地台北，以確保參賽者的成長環境和家庭背景能夠呈現多樣。 

 

                                                      
48 文本分析的範圍和項目請參考第 56 頁的表格。 
49

 三名看似不多，但已經是佔了一半的工作人員──該節目的製作團隊中，負責寫劇本和帶參

賽者的人最多是七人(包括製作人在內)。由於工作辛苦，還一度只剩下兩人。 
50

 雖然研究者本來的計劃是平均選取三屆參賽者，也就是每一屆各訪問兩位，但後來第三屆多

訪問了一位，原因有二：第一，其中一位第三屆的受訪參賽者因為是緬甸華僑，所以中文不

好，即便研究者前後訪問了他兩次，蒐集到的資料仍舊偏少；第二，新增加的這一位受訪者，

來自單親家庭，依照工作人員的分類，他是有特殊故事／背景的參賽者，所以把他納入，能夠

同時豐富第三屆參賽者和本研究的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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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上述選取標準可保障訪談資料的豐富度，因為具備月盟主資格的他們有

較多的演出經驗，但這同時也表示，相較於第一輪或第二輪被淘汰的兒童，本研

究的受訪者在【童盟會】場域中，是擁有較高資本的行動者，因此研究者必須格

外注意他們一致（正面而且肯定）的態度，並且留意他們其他相似處，以釐清該

場域中的優勢資本。另外，由於大多數的訪談是在節目結束後才進行，所以缺點

是受訪者對某些節目片段已經印象模糊，不過，給予較長的思考時間、利用影片

輔助回想等等，都是有效的解決辦法。而優點是，好幾位受訪者都進到人生和學

習的下一階段（在讀國中或剛進高中），也在節目結束到現階段的這段期間內累

積了其他經歷，所以對【童盟會】的參賽經驗可以有更多的想法。而研究者透過

交叉比對受訪者現今發展、未來規劃和訪談回答，能夠更為完整地描繪出參賽者

和【童盟會】之間的關係。 

 

 最後，受訪者名單表列如下。所有受訪者名稱皆是在詢問受訪者「是否要自

己命名，或者由研究者命名」之後，尊重受訪者選擇而完成的。由於所有受訪者

都選擇讓研究者命名，所以研究者基於書寫方便，也顧慮到讀者閱讀的便利性，

方採用「身分加上阿拉伯數字」的命名模式，例如參賽者 1、參賽者 2，以此類

推，並且參賽者和家長以對稱的方式編號，例如參賽者 1 的家長即是家長 1──

不過，要注意的是有些參賽者不只一個家長接受訪問，所以數字就不一定一致。 

 

表 6 兒童參賽者訪談名單 

受訪者 

名稱 

性別 屆數 參賽年

齡／現

年 

最高資

格 

歌曲類

型／表

演特色 

現居地 訪談日期 

參賽者
1 

男 1 10／15 第三名 中文 桃園 2012.12.09 

參賽者
2 

男 1 11／14 第一名 

 

中文 南投 2013.01.20 

參賽者
3 

女 2 9／12 月盟主 中文 台中 2012.01.15 

2013.12.18 

參賽者
4 

女 2 11／12 第三名 台語 彰化 2013.01.06 

參賽者

5 

男 3 11／12 季盟主 英文 台北 2011.12.27 
2012.01.14 

參賽者
6 

男 3 11／12 月盟主 英文 台北 2012.01.06 
2012.01.29 

參賽者
7 

男 3 10／13 季盟主 台語 桃園 2013.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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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家長訪談名單 

受訪者名稱 身份 職業 關係 訪談日期 

家長 1 媽媽 家庭主婦 參賽者 1 的媽

媽 

2012.12.09 

家長 2 媽媽 公務員 參賽者 2 的媽

媽 

2013.01.20 

家長 3 爸爸 服務業 參賽者 3 的爸

爸 

2012.01.15 

家長 4 媽媽 服務業 

 

參賽者 4 的媽

媽 

2013.01.06 

家長 5 爸爸 金融業 參賽者 5 的爸

爸 

2011.12.27 
2012.01.14 

家長 6 媽媽 家庭主婦 參賽者 5 的媽

媽 

2012.01.14 

家長 7 爸爸 工業 參賽者 6 的爸

爸 

2012.01.06 
2012.01.29 

 

表 8 節目方訪談名單 

受訪者名稱 性別 職位 訪談日期 

工作人員 1  女 執行 2011.12.28 
2013.02.01 

工作人員 2 男 策劃 2012.01.10 
2013.03.07 

工作人員 3 女 執行 2013.02.01 

 

2. 訪談進行 

 訪談方式以面訪為主，十七位受訪者都至少接受過一次面訪。訪談時間平均

是一到一個半小時，不過有好幾位受訪者都超過一個半小時。除了面訪之外，為

了讓資料完整，也為了確保資料正確，以電訪輔助完成。 

 

 約訪時，先簡單說明研究目的，並提供訪談主題給受訪者參考。若受訪者要

求詳細的訪問問題，研究者就會提供訪談大綱；然而，下列的訪談大綱並非研究

者實際問出的問題。基於論文書寫和排版上的方便，下列訪談大綱由較為簡潔但

拗口的文句寫作而成，但是在正式訪談時，研究者使用較為生活化的字句，尤其

面對兒童參賽者的時候，不論文法還是句子都更為簡單和簡短。此外，問題的順

序並非固定的，雖然研究者盡量照著大綱上問題的排序進行訪談，但也會視正式

訪談的情形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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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入正式訪談之前，研究者首先會再次說明研究目的，接著徵求受訪者同

意錄音。所有受訪者都同意錄音，因此，全部訪談皆有錄音存檔，並且也都寫成

逐字稿，因為「逐字稿可以核對上下文，也可能發現新的意義」（畢恆達，2010：

123）。針對逐字稿的引用，研究者認為受訪者的原意很重要，但是考量到過多的

口頭禪可能會影響讀者閱讀，所以研究者會斟酌刪去「然後」、「那」等等贅字。 

 

表 9 訪談大綱之參賽者及其家人 

階段 架構 

比賽

前 

 如何接觸到【童盟會】？對該節目的想像為何？ 

 參賽動機為何？（兒童的動機、家人的動機分別為何；是否父母都

同意參賽？） 

比賽

中 

 對於製作單位仔細探詢私事，覺得如何？ 

 對於在節目上講述自己的故事，覺得如何？ 

 覺得劇本如何？ 

 比賽中，覺得困難的部分為何？（例如兼顧課業和練習） 

 比賽中，覺得有收穫的部分為何？ 

 比賽中，是否曾感覺不滿或犧牲？（例如冗長的錄影時間，卻沒有

車馬費） 

 學校同學、老師、親朋好友對於你／妳參賽覺得如何？ 

 與工作人員相處如何？ 

 是否覺得自己不同於班上的同學／同齡小孩？如何不同？ 

 是否覺得自己比較早熟？原因為何？ 

 對於新聞報導和大眾輿論，覺得如何？ 

 是否聽聞過週／月／季拋之說？ 

比賽

後 

 參賽之前與之後是否有差異？（例如個性上） 

 覺得此次參賽經驗如何？覺得【童盟會】此一舞台如何？ 

 對於該節目已停播，感覺如何？若該節目重新開播，是否還會想參

加？ 

 目前的表演生活為何？ 

 未來的表演規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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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訪談大綱之製作單位 

階段 架構 

錄影前  對【童盟會】的想像和期望為何？ 

 如何接觸到兒童？ 

 如何挑選參賽者？ 

錄影中  如何撰寫劇本？ 

 何謂好劇本？ 

 對於仔細探詢參賽者的私事，覺得如何？ 

 對於參賽者在節目上講述私事，覺得如何？ 

 與參賽者及其家人相處如何？（請分享一、兩個令你印象深刻的故

事，可以是你帶過的小朋友，也可以不是。） 

 是否覺得參賽者不同於同齡小孩？如何不同？ 

 是否覺得參賽者早熟？原因為何？ 

 對於新聞報導和大眾輿論，覺得如何？（是否會覺得【童盟會】使

參賽者早熟？是否擔心【童盟會】對參賽者有負面影響？） 

 節目製作過程中，覺得困難的部分為何？ 

 節目製作過程中，覺得有收穫的部分為何？ 

 節目製作過程中，是否曾感覺不滿或犧牲？（例如投入大量時間和

精力，卻換到低迷的收視率） 

 是否奉行週／月／季拋之機制？原因為何？ 

節目結

束後 

 覺得【童盟會】此一舞台如何？是否符合最初的想像和期望？ 

 對於節目停播，感覺如何？是否會想製作類似節目？ 

 此次製播經驗有何意義？ 

 與參賽者聯絡的情形？ 

 

四、研究分析的章節安排 

 本研究提出三個研究問題，也就分成三個章節處理。因此，第四章到第六章

是本研究的分析結果，依序處理研究問題一到三。於此，簡述後續章節的內容安

排：首先，第四章透過分析【童盟會】節目文本，找出該節目建構的童星形象，

並且搭配上童星相關爭議的討論，例如童年商業化。接著，第五章立基於訪談資

料，梳理參賽者、他們的家人和製作單位參與童星形象建構的情形，並且進一步

討論與這些兒童參賽者有關的爭議。第六章同樣以訪談資料為基礎，了解參賽

者、他們的家人和製作單位如何解讀童星和一般兒童之間的可能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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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童盟會】中的童星建構 

 選秀節目欲召喚的是具備明星潛質的素人，以打造出素人明星，而製作單位

為了吸引這些素人，往往打出「夢想牌」，例如《超級星光大道》的夢想論述由

「成功神話」和「溫情氛圍」構成（王維玲，2010）。夢想論述不僅成功吸引素

人前來參賽，也是讓觀眾收看節目、投注情感的關鍵。做為「兒童版的《超級星

光大道》」，【童盟會】也強調夢想此一元素，但是研究者發現夢想並非節目主軸，

它常見於節目宣傳51，卻鮮少出現在節目裡。深入節目內容，研究者發現參賽者

的童星形象才是【童盟會】製作單位用來吸引觀眾和更多素人參賽者投入節目的

重點。透過分析節目文本，研究者挖掘出兩個主要的童星形象，即「天才」和「超

齡」。 

第一節 天才形象 

一、天才形象的建構 

 

我覺得你真的是一個渾然天成的天才，那我覺得台灣有王建銘是台灣之

光的話，你也是另外一顆台灣之光。那如果小胖可以用唱歌來揚名國際

的話，我覺得你是另外一個年紀更小，然後可以從歌唱節目當中揚名國

際的歌手。（【童盟會】評審蘋果姐姐，2011.06.05） 

 

 參賽者胡見宇繼第一回合拿到滿分之後，第二回合的表現不僅再次拿下滿

分，也讓評審做出了上述的講評。諸如此類的評語俯拾皆是，畢竟【童盟會】就

是一個「來自全台各地的天才小朋友」的夢想舞台（民視【童盟會】官網，上網

日期：2013 年 5 月 25 日）。因此，參賽者的「天才」表現造就了參賽者在節目

上最主要的形象，同時也是節目的最大賣點。 

 

 透過評審誇張的講評，參賽者的天才形象得以建立。除了上述「台灣之光」

的誇飾之外，又例如「我覺得今天比金曲獎還要難評」、「如果小賈斯汀這次不能

來，你完全可以代替他上場表演」等等誇飾法充斥著整個節目。再者，當節目一

再強調評審的專業度，以及評審對參賽者的高標準要求，兒童參賽者不只是優

秀，而是特別優秀的天才，因為小小年紀的他們居然可以從嚴格、專業而且資深

                                                      
51

 例如，民視官網上，對【童盟會】的介紹是：「『成名一瞬間之超級童盟會』，提供小朋友一個

夢想舞台，讓小朋友盡情表現自我。」又例如，在報名的網頁上，也寫著：「你的夢想即將實現！

只要年齡 12 歲以下，敢唱！敢秀！你就可能是未來的超級天王！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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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審手中，獲得高分和讚賞。不過，台灣歌唱選秀節目的評審往往是嚴格但不

刁難，並且給予專業評語的時候，不忘鼓勵後進，因為自《超級星光大道》以來，

評審正向的評語、激勵參賽者，甚至帶有溫馨的講評風格，就成了台灣歌唱選秀

節目的特色，有別於西方歌唱選秀節目評審的麻辣和毒舌風格（王維玲，2010）。

所以，【童盟會】不例外地也承襲了這種正面且溫馨的比賽氣氛52。 

  

 接著，透過年紀和能力的反差，也就是強調「年紀小但能力強」，參賽者的

天才形象塑造完成。舉例來說，一位年僅八歲，也是此次年度冠軍賽所有參賽者

裡年紀最小的選手李承隆，演唱王識賢的《手中沙》，讓主持人和評審讚不絕口，

並且給了滿分： 

人物 說話內容 畫面 

主 持

人 JR 

真的好厲害，這個歌是很有一個氣勢，而且

你知道小朋友唱，你要去扛下那麼重的一個

意境，那壓力是很大的 

 

主 持

人

Gino 

因為識賢大哥的歌，是這種味道很重，偏偏

他就真的唱的出來，果然是認證的小王識賢 

「果然是認證的小王識

賢」粗體字占掉三分之一

的畫面 

主 持

人 JR 

小朋友應該是手中的玩具53，但是他卻要唱

「手中沙」這個意境要怎麼揣摩！你在唱的

時候在想什麼？ 

特寫參賽者李承隆傻笑 

李 承

隆 

（沉默） 眼睛往上看，思考狀 

主 持

人 JR 

（搶著講）手中的冠軍盃？是不是？  

李 承

隆 

應該是吧 傻笑 

主 持

人

Gino 

手中的海綿寶寶？  

主 持

人 JR 

小王識賢李承隆，唱一下海綿寶寶主題曲，

好不好 

李承隆露出不太想要的表

情 

略過 

                                                      
52

 更何況參賽者是兒童──從訪談，研究者發現，撰寫劇本的工作人員都有顧慮參賽者的兒童

身分。雖然評審講評不一定會寫入劇本當中，但是評審在發言前有時候會先請教工作人員。而且，

即便研究者沒有訪問評審，從他們一致都是正面的評語看來，評審和工作人員一樣，都在意參賽

者的兒童身分。 
53

 主持人本來應該是想講：「小朋友應該是玩手中的玩具」，但漏了「玩」字。不過，重點是

手中的玩具和《手中沙》形成強烈的對比，玩具象徵遊戲的、快樂的童年，而《手中沙》這首歌

則是在講人世間的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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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洪榮

宏 

承隆，這首歌翻盤了！以他八歲的年齡，可

以唱出這些情感，真是很不簡單。真的是比

識賢唱得有過之，因為以他八歲的年齡，這

樣來唱。 

 

 

 

 

但是有一個地方，就是「一首歌」那個地方，

你沒有再把它收回來、壓回來，對不對？但

那是沒關係啦，那是沒關係，很棒！ 

「這首歌翻盤了」粗體字

占掉三分之一的畫面； 

「真的是比識賢唱得有過

之」粗體字占掉三分之一

的畫面。加上主持人的

「哇」聲連連和背景觀眾

的歡呼聲 

 

李承隆拿起麥克風，想回

應，但最後只是靦腆地笑 

曾心

梅 

就是如果識賢大哥也是八歲的話，我覺得他

應該會贏過八歲的王識賢。 

 

承隆這次，你表現這首歌，有一種浪子瀟灑

的孤單那種味道，跟識賢哥完全不同，因為

畢竟他是身經百戰的人，在感情的歷練方

面，絕對是比你這個八歲小朋友還要多，所

以他那種味道，呈現出來成熟的男人的味

道，是絕對不一樣，跟你哦。因為你自己本

身，你有你自己的味道，所以你有把浪子很

瀟灑的味道完全地唱出來。尤其你第一句「拆

分開」的那個「拆」就中了，哇，真的就中

了。 

 

 

你高音的穿透力，如果有一張紙擺在你面

前，你的聲音真的會像針一樣，穿透那張紙。 

 

 

那種穿透力是會讓人家起雞皮疙瘩的。這種

東西你都具備了，所以你絕對值 25 分。很

棒，繼續保持，好不好。 

「贏慘了」粗體字占掉三

分之一的畫面 

 

「浪子瀟灑的孤單那種味

道」粗體字占掉三分之一

的畫面 

 

特寫李承隆抿著嘴，專心

聽講評 

 

「真的就中了」粗體字占

掉三分之一的畫面。接

著，重播李承隆唱這句的

片段 

 

「會像針一樣，穿透那張

紙」粗體字占掉三分之一

的畫面，並搭配音效「哦」 

 

「會讓人家起雞皮疙瘩

的」粗體字占掉將近一半

的畫面。接著響起掌聲和

歡呼聲。 

資料來源：【童盟會】2011.06.04 節目片段 

 

 上面這個節目片段再次證明評審的講評往往是誇張的，在誇飾法的使用上，

會搭配譬喻和類比，增加畫面感。而畫面上的文字特效，通常是粗體、占掉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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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面（有時候甚至是二分之一），並且帶有鮮豔的顏色，不時還會搭配上驚嘆

號、問號或其他表示情緒的符號，讓人看得目不暇給。聲音特效的使用也不遑多

讓──研究者往往難以區辨聲音特效和真正來自觀眾的聲音。總的來說，透過螢

幕上鮮艷而且粗大的文字，節目欲傳達的訊息能夠鮮明地印入觀眾眼簾；透過巧

妙安排的音效，節目能夠成功地塑造特定的氛圍，多半是驚奇或者感人。不論是

文字還是聲音的特效，都再再引導觀眾思考、強化節目訊息、製造節目效果，所

以就算不看字幕，只要有畫面上的文字重點，搭配上音效，也能輕輕鬆鬆融入節

目。就連臨時轉台轉到【童盟會】的觀眾，看見螢幕上斗大的字句：「你的聲音

真的會像針一樣，穿透那張紙」，不僅目光被吸引，還會出現「這孩子一定不簡

單」的想法，能夠快速進到節目特意營造的「天才兒童」氣氛。 

 

 另外，不只這位參賽者有小王識賢的封號，其他參賽者也有類似的封號，例

如小洪榮宏、小詹雅雯、小蔡依林等等。而且，一個人往往被賦予多個頭銜，除

了取名自檯面上現有的明星之外，還有源自參賽者背景的封號，例如屏東小歌

王、牛肉麵店小公主等等。研究者認為，這些頭銜和封號方便觀眾記憶的同時，

也強化了參賽者的天才形象。素人參賽者不再平凡，他們是閃亮著星光的未來明

星，也因此，研究者認為這些被附加到參賽者身上的封號，既是製作單位對節目

效果的追求，也是成人社會對名氣的追求──而後者往往也是兒童選秀節目的爭

議所在，因為兒童參與選秀可能不是自願，而是為了父母親的星爸星媽夢。看看

那位號稱「屏東小歌王」的參賽者，有著聲勢浩大的加油團，除了爸媽到場，親

戚朋友更坐滿半場觀眾席。主持人問他：「如果沒有拿到冠軍會怎樣？」他回答

道：「可能吃藤條炒肉絲吧」。當然，這一番話可能是玩笑話，但這場比賽也可能

不僅是兒童檢視自身歌藝的時刻，更是家長驗收成果的時候。關於兒童選秀的爭

議留待後續討論，於此，研究者發現的是：【童盟會】參賽者不僅象徵節目設定

的天才形象，還可能暗示家長，甚至是整體成人社會對名氣／成名的重視。換句

話說，螢光幕上的兒童有其社會意涵，如同文獻回顧時討論到，童星負載著「成

人對過去的緬懷」、「對美好的追求」等意義。面對兒童做為意義的載體，有學者

感到擔憂，認為當兒童猶如「白板」，成人可以隨心所欲投射欲望、附加意義到

兒童身上，誠如 Kincaid 所說：「當童年如同一塊空白的石板，成人就可以自由

地投射他們的幻想到兒童身上」（Kincaid, 1996, as cited in Higonnet, 1998: 38）。

兒童參賽者淪為被消費的對象，同樣是兒童選秀爭議的焦點，放到下面「兒童／

童年商業化」再做討論。 

 

 在天才形象分析的最後，研究者從「語句」和「說話節奏」切入，發現主持

人大量使用「對不對」、「是不是」和「好不好」等句子結尾，而不是用「對嗎」、

「是嗎」和「好嗎」。也就是說，主持人問話的目的不在確認參賽者話語的真實

性，而是要他們附和。而且，研究者還發現，所有的對不對和好不好，都得到「對」

和「好」的回答，因為參賽者不如主持人來得能言善道。事實上，從說話節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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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同樣發現到參賽者許多時候沒辦法跟上主持人的節奏，只得沉默或者傻笑─

例子中的李承隆參賽者就多次傻笑。顯然，兒童在【童盟會】舞台，無法自由發

揮，因為能說、能做效果的主持人和評審才是這場子的主人。有趣地是，研究者

發現，兒童和成人的差異（例如兒童參賽者反應不過來）往往能成就很棒的節目

效果，因為它凸顯參賽者的兒童特質（單純），同時也加強了參賽者的天才形象；

意思是，透過單純模樣／尚未成熟和天才形象／成熟歌藝的對比，塑造一種奇

觀。諸如此類的對比充斥著整個節目。在這篇擷取的文本中，有一段是主持人叫

參賽者唱《海綿寶寶》，但參賽者不想，所以將近一分鐘的時間主持人都在說服

他，因為太冗長，研究者選擇「略過」，也因為這段文本的重點其實是《海綿寶

寶》和《手中沙》的強烈對比。前者是卡通《海綿寶寶》的主題曲，後者則是講

述人生無常的台語歌曲，兩者的違和讓人不禁對參賽者另眼相看。如同主持人聽

完參賽者演唱《手中沙》，評道：「小朋友應該是（玩）手中的玩具，但是他卻唱

手中沙」，年僅八歲的兒童詮釋起世間的悲歡離合，如此到位──聽聽專業評審

對他的讚賞，當然讓人看得目瞪口呆，嘖嘖稱奇，天才形象也就不證自明，而且

節目效果十足。 

 

二、相關爭議：兒童／童年商業化的危機 

 就在「天才形象」成功地成為【童盟會】招牌的同時，社會大眾對這群「天

才兒童」的關注和擔憂也與日俱增。他們害怕參賽者的童年受到侵害，憂心參賽

者被迫做出成人般的表演；對他們來說，兒童和成人有別，而童年是兒童成為成

人必經的階段，顯得格外重要，甚至神聖，因為一旦侵犯了，兒童可能就無法「成

人」。所以，「特優秀」（extra-ordinary）的參賽者，「不（再是）平常」（not ordinary）

的兒童，甚至被視為「不正常」（abnormal）。誠如 O'Connor 所說，「優秀兒童以

多種形式表現特殊，只要他們的經驗在某個角度上反抗了所謂的『正常』」

（O’Connor, 2008: 28）；意思是，不論是鋼琴神童、心算神童，還是高智商的兒

童、或者童星，都因為「和同年齡的其他兒童相比之下，顯得『不尋常地優秀』」，

所以被歸類為不正常（O’Connor, 2008: 27）。O'Connor 除了挖掘到童星和其他天

才兒童（Child Prodigy）之間此一意義連結，也觀察到人們對童星較其他天才兒

童更有敵意；而且透過梳理天才兒童相關文獻，她發現「童星在天才兒童相關的

學術文獻中是隱形的」，並歸結「童星猶如那些描寫他們的故事中的主角，卻不

是真正的人」，他們可看作是「自電子媒體的爆炸以來，人們對娛樂產業『童年

的商業化』和『色情化』更廣泛的關注和擔憂」（O’Connor, 2008: 28）。 

 

 事實上，大眾和學者對於「兒童／童年商業化」的情形，一直投以高度的關

注；不安的情緒也從來沒有消失過。然而，目前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兒童的消費行

為、商品的行銷手法，以及商品行銷對兒童的影響（Juliet B. Schor，2004／彭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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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譯；馮敏惠，2008；蘇慧玲 2008）。在【童盟會】的情境下，「兒童／童年商

業化」的程度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兒童不再只是新興的消費者，更是「商

品」；不再只是商人行銷的對象，更是商人生產的工具。也因此，人們對參賽者

及其童年的警覺和擔憂升至最高點。不過，【童盟會】的工作人員似乎都不認為

兒童選秀有任何問題，更不覺得自己利用兒童、破壞其童年──至少受訪的工作

人員是如此54。 

 

小朋友他們不是在【童盟會】才唱這些歌的，他在家裡就唱這些歌了。

我只是給他一個，只是讓你知道說有這些小朋友的存在而已，並不是說

我們開了一間工廠，然後把一些完全不懂流行歌的小朋友拉進來，然後

開始訓練他們唱歌，然後可以上節目了就上節目，我們沒有做這種事情

（工作人員 2，2012.01.10）。 

 

 當大眾和學者指控節目讓參賽者唱大人才能──也應該才會──唱的流行

歌，工作人員看到的是，參賽者在日常生活裡就都在唱流行歌了。事實上，透過

電視和網路，現在的兒童可以輕易接觸到流行歌曲。即便關掉電視和電腦，走進

餐廳、書店，甚至公園，依然可以聽見流行歌。 

 

 林莉婷指出，「流行歌曲兒童風潮的現象，除了是台灣唱片工業對於偶像歌

手的塑造與宣傳之外，同時也是兒童處於成人社會普遍接受流行歌曲的環境之中

所造成的」（林莉婷，2007：9）；她也因此進一步省思兒童歌謠的現況，發現「時

代變化與兒童娛樂方式的不同，使傳統兒童歌謠快速在兒童之間失傳」（林莉婷，

2007：113）。面對流行歌曲的盛行、傳統兒童歌謠的沒落，林莉婷認為，當「兒

童熟悉的流行歌曲其實是一種經過設計包裝適合大眾品味的歌曲，這些歌曲在不

同媒體的重複播放，將會直接影響兒童對音樂的想像和品味，窄化兒童的音樂視

野」（林莉婷，2007：113）。簡言之，因為媒體科技的變遷，以及大眾媒體和唱

片工業、偶像工業的推波助瀾，現代兒童的生活充斥著流行歌曲，是既定的事實，

但不該是唯一的選擇。研究者認為，即使促成流行歌曲兒童風潮的原因眾多，甚

至表面上看來是不可擋的趨勢，但是電視節目產業做為流行文化工業的一環節，

不能輕易地卸責，人們也不能輕易地隨波逐流。不過，不安的情緒和帶有偏見的

                                                      
54
 社會大眾反對兒童選秀的原因在於兒童演唱大人歌曲或做大人打扮，然而，工作人員對於這方

面的批評，只覺得「奇怪」，因為兒童在日常生活中，就在唱這些歌了，而打扮大致上也沒有離

現實生活太遠，只有化妝的部分，因為螢幕呈現上的需要，所以會比較誇張。不過，工作人員卻

忽略了兒童的服裝在當代社會中，已「淪為成人服裝配件的一部份」（王上榕，2009：81），是「成

人一味地以孩子的時尚打扮做為展現自我、炫耀的方式」的結果（同上引：63）。除此之外，他

們也忽略了兒童參賽者的想法和感受，節目需要理所當然地先於兒童權利。但是，工作人員仍舊

有覺得不妥的地方，就是兒童必須要自然地演出劇本、把歌唱好，並且接受評審的評分和講評，

承受比賽壓力。只不過，工作人員不因為這個壓力問題，而反對兒童選秀，他們強調家長的心態，

認為只要家長有正確的心態，兒童就能有正面的參賽經驗。關於工作人員對社會輿論的回應，在

第六章會處理到──製作單位如何解讀【童盟會】與「浪漫童年」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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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責也都不會讓兒童的生活和未來更好。所以研究者認為，在兒童選秀參賽者演

唱流行歌曲的議題上，焦點該是流行文化背後的商業操縱，尤其是製作單位對節

目效果的追求、對收視率的重視。如林莉婷在其研究最後呼籲人們正視流行歌曲

的「流行真相」時，寫道：「『流行』與大眾品味背後有著商業文化與媒體工業統

合的強大力量」（林莉婷，2007：113）。 

 

 聽著兒童演唱成人的情愛，看著成人和兒童之間界線的日漸消失，「（浪漫）

童年的消逝」似乎也成了事實。Postman 把「童年的消逝」歸罪於電子媒體，尤

其是當時候正值流行的電視媒體，並且大聲疾呼童年存在的必要，因為對他來

說，童年「可能是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Neil Postman，

1982／蕭昭君譯，1994：6）。 

 

 然而，「童年是否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或者更根本的問題「究

竟兒童及其童年該是什麼模樣」，不是本研究可以回答的。在這次的個案分析中，

研究者透過解構【童盟會】的童星形象，挖掘兒童、童年概念的歷史性和社會性，

並進一步檢視節目中的兒童模樣與台灣現今社會之間的關聯。意思是，雖然【童

盟會】參賽者僅是少數兒童，但是經過「節目上的兒童」、「私底下的兒童」、「大

眾和學者眼中的兒童」三方辯證，研究者得以勾勒出當代兒童和童年圖像，而此

圖像往往隨著社會型態、媒體的種類和使用等等因素而變遷。如同一位工作人員

所說： 

 

你不能覺得說小朋友就是做小朋友該做的事情就好了，而且小朋友該做

的事情又是什麼東西，這很奇怪嘛，我的童年是在玩什麼東西，和我爸

的童年在玩什麼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喔，他們小時候可以在溪邊釣

魚，但現在溪邊裡面都是臭水溝而已，根本就沒有那種東西可以玩。而

且我的童年又跟現在小朋友不一樣了，他們從小就可以接觸到很多電子

設備、電腦遊戲，我小時候根本就沒有那種東西。競爭性也不同，價值

觀、世界觀都不同，我不喜歡一些學者，或者大人，說小朋友就是要做

小朋友的事情（工作人員 2，2012.01.10）。 

 

 不論是「浪漫童年」，還是「商業童年」
55
都是社會產物，反映當時代的社會

型態和媒體科技，節目打造的童星形象也是如此。「天才形象」既是節目賣點，

也是「媒體奇觀」，反映的是電視科技的表現方式。Kellner定義媒體奇觀為：「那

些能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並將當代社會中的

                                                      
55

 「商業童年」有兩層意思：第一，參賽者演唱流行歌曲，並且流行歌曲在一般兒童之間也蔚

為流行，所以兒童對流行歌曲的消費，可視作商業童年的徵兆；第二，演唱流行歌曲的參賽者

做為【童盟會】節目的商品，被納入流行文化和資本主義之中，是謂童年的商業化。本研究尤其

關心後者，也就是兒童參賽者與節目之間的關係，包括節目生產什麼樣的參賽者形象（第四章）

以及參賽者如何參與節目的生產（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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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和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Kellner, 2003；轉引自王南雄，2009：

11）。【童盟會】在刻意強調天才參賽者和一般兒童的差異的過程中──即便參

賽者和一般兒童並沒有那麼不一樣56，浪漫童年、商業童年和當代童年的衝突以

誇張的表現方式呈現在螢幕上，成就媒體奇觀。此外，在參賽者的天才形象塑造

完成之後，節目透過揭露參賽者私底下的模樣或者由參賽者真情流露地訴說個人

故事，頓時間，參賽者的「平凡」模樣57（包括參賽者展現兒童的純真）和天才

形象產生反差，亦為奇觀。然而，在這一個個天才形象的奇觀中，參賽者真實的

面貌變得模糊不清，他們淪為成就節目效果的工具。換句話說，比起所謂的社會

變遷，例如上面提到電子媒體使浪漫童年消逝，流行文化和資本主義可能才是造

成這場童年衝突的關鍵力量。 

 

 總而言之，兒童參賽者以天才形象包裝，化做媒體奇觀、成為節目商品。他

們及其家長既是節目的勞動者，也是觀眾消費的對象。即便所有受訪家長一致認

為自己的孩子擁有表演天賦，並且熱心地列舉孩子的「天才跡象」，例如參賽者

讀幼稚園時，老師就稱讚孩子很會扭，又例如，一首歌只要聽一、兩遍就會唱，

但誇張的劇本和綜藝的節目設計卻是不爭的事實，而兒童的身影模糊成一幕幕奇

觀戲碼的背景。換言之，節目的綜藝效果喧賓奪主，讓兒童參賽者的優異也成了

「效果」，為的是讓電視上和電視機前的人嘖嘖稱奇。顯而易見地，電視節目此

一場域是個強調包裝設計和綜藝效果的環境，而這般環境對兒童參賽者的影響，

正是大眾和學者對兒童選秀節目的質疑，所以他們主張回歸浪漫童年，實行兒童

保護。但是，當浪漫童年和兒童保護論把兒童貶為客體時，兒童只有被保護的份，

而且他們對於自己該受到什麼樣的保護沒有任何發言的權利，所以他們的需求和

利益被掌握在別人手中。因此，研究者支持《兒童權利公約》，認為只有當兒童

被視為主體，他們才可能透過主張權利，進而保障自身權益。例如，【童盟會】

製作單位為了讓劇本好看，以博得較高的收視率，而採取「挪用」技巧，使兒童

參賽者有些時候必須把別人的故事當成自己的來講。但是，《兒童權利公約》賦

予兒童自由表意的權利，所以製作單位有責任聆聽參賽者的意見，而參賽者有權

利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未徵求參賽者意見的情況下，就叫他們說不真實的話，既

是對兒童參賽者的不尊重，更侵犯了他們的表意權。同樣基於兒童「自由表意的

權利」，兒童有權取得他們認為重要的資訊，所以製作單位有責任告知所有與比

賽相關的資訊，包括劇本的存在與作用、錄影時間等等。 

                                                      
56

 如前面的討論，現在的兒童唱流行歌曲是稀鬆平常的事，雖然唱功的好壞確實有差，但是差

異也確實被刻意強調、放大了。如此一來，參賽者的「天才形象」的人工成分也就不證自明。 
57

 如文獻討論，選秀節目的參賽者以「平凡」和「真實」換取觀眾的支持和認同，不同於明星

以「專業」和「完美」成為鎂光燈的焦點。【童盟會】兒童參賽者的「天才形象」，在牴觸成人

選秀參賽者的「平凡」特色之時，卻因為兒童概念本身具備的「自然」，而不顯得突兀；再說，

兒童概念也承載了「美好」，甚至「完美」的意義，使得兒童參賽者的天才形象有了真實性。反

而是節目誇張的人工設計，破壞了這些兒童概念載具的意義；也就是說，在一個個天才形象的

奇觀中，主流的浪漫童年形象和商業的童年形象之間衝突不斷。到最後，意義在衝突之中，變

得支離破碎，而形象也變得模糊不清，只剩下人們口中的「節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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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超齡」58形象 

一、超齡形象的建構 

主持人：到了年度總冠軍的比賽，心情怎麼樣？ 

參賽者王奕淳：很複雜，因為我來童盟會的過程很坎坷，我參加試唱會

之後，在家裡整整等了一年，你們才通知我來比賽，卻又在比月賽的時

候，馬上輸給王祥如，第二次挑戰才順利比到年度賽，我的青春可以說

都用在童盟會上。（【童盟會】第二屆年度冠軍賽第一回合，2011.05.15） 

 

 當「坎坷」從年僅十二歲的兒童口中迸出的剎那，觀眾的專注力全放到眼前

這位堅持不懈、燃燒青春的女孩──不過，對主張「浪漫童年」的大多數人來說，

執迷不悟、浪費青春或許是較為貼切的形容。參賽者除了說話超齡，演唱的歌曲

也超齡。研究者於下表，列出參賽者在第二屆年度總冠軍賽兩回合所唱的歌曲：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狼 我的驕傲 

鼓聲若響 阿嬤的話 

解替 手中沙 

第一滴淚 世界唯一的妳 

孤單酒 將我放心肝 

你為什麼說謊 Listen 

我不是你想像那麼勇敢 癡情有憨膽 

雨雖無情你有情 回鄉的囝仔 

It’s gonna be alright 笨小孩 

 

 參賽者演唱《雨雖無情你有情》、《孤單酒》、《你為什麼說謊》等歌曲，對比

他們嬌小、尚未發育的身軀，不免令人有些不知所措。然而，愛情和人生的酸甜

苦辣本是流行歌曲常見的主題，誠如林莉婷在《台南市國小兒童之流行歌曲消費

與運用的研究》一文指出，「為了要通俗易記、容易流傳，符合市場經濟與大眾

品味需求，流行歌曲的歌詞文字與內容常以愛情為主要議題」（林莉婷，2007：

61）。更何況，每個人一生中，多多少少要嚐到這些複雜滋味；如此一來，浪漫

                                                      
58

 由於「早熟」一詞通常帶有負面意涵，而且它是社會場域對行動者的一種規範和評價，所以

在研究者和指導教授、口試委員討論過後，選用「超齡」這個相對中性的字來描述節目場域中的

兒童參賽者。不過，研究者有兩點要特別說明：第一，超齡其實並不完全中性，因為它暗示著年

齡仍舊做為社會規範的標準，超過這個標準即是「超齡」；第二，在【童盟會】和童星相關的新

聞報導中，超齡和早熟常被視作一組同義詞，交替使用。只是，相較於早熟，超齡較少出現，也

較不那麼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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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顯得不切實際。只不過，取而代之的「商業童年」也不怎麼真實，和浪漫童

年一樣，都不是兒童的原意，因為當兒童做為客體時，童年就容易淪落到他人手

中──浪漫童年是維持成人社會、鞏固階級秩序59的工具，而商業童年的背後是

商業力量的操縱。因此，兒童選秀參賽者和一般兒童都在唱流行歌或跳熱舞，不

僅反映出現代童年的變遷，更顯示出流行文化和資本主義對童年的入侵。而【童

盟會】正是「商業童年」的絕佳例子；意思是，該節目因為收視率的需要，所以

講求戲劇效果，兒童參賽者也就必須配合節目效果的需求，演出超齡戲碼。 

 

 首先就是搬演自身被誇大的經歷。透過使用強烈的字詞，例如引文中的「坎

坷」，以及誇張的句子，例如「我的青春可以說都用在童盟會上」，事實性陳述搖

身一變，成了效果十足的台詞。再來，【童盟會】參賽者也搬演別人的故事。由

於兒童參賽者的人生經歷不能和成人相比，他們的生活也相對地規律而平乏，所

以當工作人員寫不出「有效果」的劇本，就會把 A 的故事套用到 B，例如原本

是家長的故事，變成是孩子的故事、原本是工作人員從別人身上聽來的，變成是

參賽者的故事，或者是工作人員讓參賽者回去看某部電影，把電影內容「內化」

成自己的故事。老實說，研究者自己在分析節目文本時，並沒有發現這項「挪用」

技巧，是在訪問工作人員後，才挖掘出這樣的內幕： 

 

我們會把 A的故事套用到 B上面，或者是我聽到的故事套用在這小朋友

上面，這也是會有，但很少，因為小朋友會講不出來，因為他無感，他

就會演不出來。然後有時候我會換一下，譬如說他媽媽的故事變成他自

己的故事，就是媽媽小時候的事情變成他自己的東西，可是媽媽可以跟

他講，講說怎麼樣怎麼樣，因為小朋友比較單純，你要他演，他又不專

業，那演得太假，觀眾又覺得「這假的」（台語），所以你不能太 set。或

者是我跟他講說我有一部電影，叫做《魯冰花》，看一下《魯冰花》，然

後看完之後你有什麼想法，講其中一段，把它當成故事來講。（研究者：

所以他可能本來沒接觸到這電影，然後你就跟他講，讓他去看了之後

講？） 對，譬如說《把愛傳出去》，你去看這部電影，你看過這小朋友

的故事，如果今天是你，你會想要怎麼做？「喔我今天來參加比賽是想

要把愛傳出去，所以我想要唱一首歌送給需要幫助的人」。（工作人員 2，

2013.03.07） 

 

 顯然，【童盟會】繼承了歌唱選秀節目的「造假」特徵。不論是誇飾，還是

挪用，因為節目追求效果，所以背離參賽者的真實生活，也就顯得超齡。再說，

劇本都是由成年的工作人員寫成，而且「專業的」工作人員為了節目效果，「有

責任」把劇本寫得好看，所以不論他們如何嘗試貼近兒童參賽者的語調，原本的

「成人」氣味，加上特意設計的「梗」，當然讓兒童參賽者說話「超齡」。有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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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參考本文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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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眾和學者眼中的「超齡」（他們更常使用「早熟」）卻是工作人員口中的「專

業」和「負責」，好比他們自己撰寫誇張的劇本，是份內事，兒童參賽者上節目

就應該扎實地照劇本演出。 

 

 研究者還發現，成人氣味不僅源自撰寫劇本的工作人員，也來自善於「重述」

的主持人。意思是，主持人透過抽換詞面，或者更改語句的順序，使參賽者的話

變成主持人的梗。以《公主幫》和主持人的一段對話為例： 

人物 說話內容 畫面 

主 持

人 JR 

今天你們五位學姊在現場對今天九位參賽者有

什麼話想要說嗎？ 

 

謝 亞

晴 

我有話對派翠克，還有臭鮪魚說  

主 持

人 JR 

臭鮪魚？喔，洧鋌啊！ 鏡頭帶到參賽者林洧

鋌 

謝 亞

晴 

不好意思，我這個人呢，說話比較直，因為我們

復活賽，他唱贏我們，所以你們今天才有機會坐

在這裡。所以你們兩個誰都一定要給我拿到年度

總冠軍，我會努力幫你們加油的，不要讓我們眼

淚白流 

「說話比較直」粗體

字占掉三分之一的畫

面 

「不要讓我們眼淚白

流」粗體字占掉三分

之一的畫面，並配上

「流淚」的動作 

主 持

人

Gino 

等於說他們兩個是踏著他們三個的鮮血往上爬

的 

背景音效是短促的小

喇叭聲，表示震驚 

主 持

人 JR 

哈哈哈哈  

主持

人

Gino 

所以他們兩個沒拿到年度總冠軍的話，他們三個

就沒面子，是不是這個意思 

 

公主

幫 

（沉默） 鏡頭帶到她們微笑、

點頭 

資料來源：【童盟會】2011.05.14 節目片段 

 

 從這段節目內容，再次驗證兒童表演者60的超齡來自誇張的表演，包括：使

用較為強烈的字句（眼淚白流）、成熟的語氣（我這個人呢，說話比較直），輔以

動作（流淚的動作）；也清楚看到主持人會「重述」兒童表演者的發言，並且透

                                                      
60

 《公主幫》成員並非此次冠軍賽的比賽選手，而是負責開場的表演者，所以研究者於此使用

「表演者」。不過，「重述」情形同樣發生在參賽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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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重述，主持人得以進一步解釋兒童的話──也是更有綜藝效果的話。接著，當

主持人補上「對不對」、「是不是」、「好不好」這種選舉式的問句，主持人的重述

就此成了終極答案，因為兒童表演者和參賽者不是附和說「對」、說「是」、說「好」，

就是點頭微笑。 

 

 總的來說，透過誇飾、挪用、重述和選舉式問句，參賽者的超齡形象得以建

立；並且，和流行歌曲普遍為兒童接受的情形一樣，流行文化（選秀節目的盛行）

和商業操作（講求節目效果、追求收視率）才是參賽者表演超齡的幕後黑手。 

 

二、相關爭議：兒童「提早成熟」的危機 

1. 提早成熟：「媒體的童年」和「競賽的童年」惹的禍？ 

 由於浪漫童年強調兒童的純真和無知，所以演繹著天才和超齡形象的【童盟

會】參賽者註定對立於浪漫童年。然而，超齡不僅發生在童星、【童盟會】參賽

者的身上；當代兒童同樣面臨「提早成熟」的課題。如同研究者在上一個相關爭

議中提到，電子媒體促使童年──精確地說，「浪漫」童年的消逝。根據兒童福

利聯盟 2012 年調查發現，兒童平日每天平均看電視 2.01 小時，週末有一成三

（13.1%）兒童看電視的時間達五小時以上；在網路的使用上，平日時間，八成

三（83.4%）的兒童會上網，到了週末假日，有一成（10.9%）的兒童上網時間

超過 6 個小時。電子媒體不僅占據了兒童生活一大部分，也讓兒童提早接觸到「兒

童不宜」的內容。如兒童福利聯盟《2013 年兒童收視熱門時段之電視內容分析》

的報告顯示：在親子闔家觀賞的時段，也是兒童最常收視的時段（下午六點到晚

上十點），「不到 10 分鐘就出現一次不當的內容，其中平均每小時出現 1.8 次暴

力畫面、1.4 次黃腔或是情色畫面、3.3 次的不當言語」（2013 年兒童收視熱門時

段之電視內容分析，上網日期：2013 年 7 月 4 日）。網路上，「兒童不宜」的內

容更是防不勝防，尤其當經營臉書或部落格躍升為「兒童上網最常做的事情」第

二名（占 52%），而且在臉書「資訊未分級的狀態下，近半數（48.4%）孩子曾

在臉書上看過色情廣告，其中超過一成（11.7%）孩子甚至會點選這些曖昧廣告」

等情形出現時（2012 年兒少網路行為調查報告，上網日期：2013 年 7 月 4 日），

可以說兒童「提早成熟」的趨勢銳不可擋。然而，家長和主流社會並不希望兒童

太快長大。 

 

 Brooks 在《消費天真：流行文化與我們的孩子》（Consuming Innocence: 

Popular Culture and Our Children）一書中，指出家長並不是不想要孩子長大，而

是不想要孩子太快長大。她寫道：「當大多數的我們悲嘆孩子的成熟，成熟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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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才是引起我們擔憂的原因」；而這種「孩子早熟」的現象被稱做「Kids Growing 

Older Younger」（Brooks, 2008: 5）。換句話說，對 Brooks 和大多數的家長來說，

童年的終點是成年（adulthood），而成年的過程必須依照一定的時程和步調進行，

但現代的童年過得太快。研究者認為，時程和步調並非固定的，應該隨著童年概

念的改變而有所變動，因為童年是「歷史和文化經驗，而且它的意義、詮釋和利

害關係都存在於這樣的脈絡之中」（Jenks, 2005, as cited in Brooks, 2008: 16）。 

 

 因此，研究者認為，在界定早熟之前，先要能夠捕捉現代童年與以往童年的

差異。Brooks 就捕捉到：在現代社會中，家長對「養育」（parenting）有強烈的

不安和極高的要求，因而使得現代童年較以往承受著更大的壓力和緊張感。意思

是，當家長期望孩子「比好還要好」（better than good），現代童年形同一場「競

賽」──「多數的家長想要他們的孩子贏得勝利，不論他們自身，還是孩子的天

真和長遠的快樂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Brooks, 2008: 30）。台灣社會同樣瀰漫著

一股競賽氣氛，家長對養育同樣有著強烈的不安，所以常見兒童下了課，還要去

補習班和才藝班。如此一來，不難理解為何【童盟會】參賽者大多是既會讀書又

能歌善舞的孩子。 

 

 研究者發現，不論是看電視、上網，還是補習，再再透露兒童和家長的相處

時間變少，而親子時間的縮短和相處方式的改變，源自勞動結構和家庭結構的改

變。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2012 年女性勞動參與率首次

突破 50%（達 50.19%），而且有配偶或同居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高達 49.05%；換

句話說，目前台灣社會有愈來愈多的雙薪家庭，所以在收入提升、子女數量減少

的情況下，補習班或才藝班成了兒童第二個家，因為家長沒有時間，但有（經濟）

能力（涂鉅旻，2012.11.12）；就算能力有限，基於栽培那唯一、唯二的孩子，也

會努力把孩子往補習班送。而電子媒體則成了最佳保姆，因為父母都在工作，缺

乏時間陪伴孩子。上述觀察挖掘了當代童年的社會性，有助於研究者釐清當代童

年的特徵，也有助於討論兒童早熟議題，例如當代童年做為「媒體的童年」，在

兒童透過電視和網路，大量且頻繁接觸「原本被界定為兒童不宜」的資訊時，早

熟的可能性（對多數人來說，是風險）也就較以往高出許多。而競賽的童年在描

繪兒童忙碌生活的同時，更揭露了台灣社會對成功的追求。雖然兒童不必然在一

場場競賽之中變得早熟，但是追求成功的過程往往加速兒童成熟，童年的浪漫也

就不斷流逝。換句話說，在「贏者通吃的社會」（a winner-take-all society）裡，

家長害怕「孩子如果不是少數的大贏家，就會淪落成多數的輸家」，所以他們急

迫地「栽培孩子的天賦，並且把每一個童年活動形塑成立即可見的成功」（Marlys 

Harris, 1997.03.01）。【童盟會】比賽就常被視為成功的機會──事實上，校園裡

頭大大小小的比賽也不遑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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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兒童可能因為競賽而壓力過大，家長往往還是會催促孩子把握任何成功

的機會。在 Harris 的報導中，有一位母親針對孩子因為壓力過大而精疲力盡

（burn-out），回應說：「家長的工作就是提供孩子暴露（exposure），他們自己可

以選擇要不要繼續。在這過程中，如果孩子精疲力盡（burn out），至少他們發展

過他們的才能。他們可以說『我做了，我有那樣的經驗』」。研究者發現，【童盟

會】參賽者的家長也都有這種想法和心態。他們認為【童盟會】讓孩子有個「很

不一樣的童年」，而這種特殊的童年經驗讓孩子在現階段與眾不同，也可能讓孩

子在未來受用無窮。顯然，現代童年不再是無憂無慮、整日玩耍的「浪漫時光」，

而是一場場以成功為目標的「競賽活動」。然而，沒人能保證成功一定會到手；

而且在 Harris 看來，家長為了培養「超級小孩」（super kid）61，付出了太多的代

價，卻往往沒有實質的「收益」（payoff）。再者，孩子淪為客體，他們彷彿只是

家長的想法、夢想的投射，畢竟「在三歲、七歲或九歲這樣的年紀，小孩對任何

職業或某個學習領域，大多只有短暫的熱情」（Marlys Harris, 1997.03.01）。 

 

 正因為成功的機率和熱情的比例都是不確定的，所以也都是「有可能的」─

孩子有可能很享受做某件事、有可能做了就可以成功。因此，【童盟會】參賽者

有可能很喜歡表演，也有可能因為表演得好，就成為家喻戶曉的童星；就算沒那

麼成功，也「累積了經驗」。只是，相較於這些尚未被證實的可能性和經驗值，

大量的時間、金錢和勞動卻是確定的成本支出，並且在浪漫童年的意識型態下，

浪漫童年的消逝被視作最昂貴的代價。不過，競賽和兒童早熟的關聯尚未確定，

現在比較清楚的是：參與選秀比賽的兒童比起參加其他類型競賽的兒童更容易被

貼上早熟標籤，就像童星比其他天才兒童更容易遭受詆毀。  

 

2. 提早成熟：兒童嚮往成年？家長揠苗助長？ 

 研究者從訪談發現，兒童參賽者往往演唱著所謂的成人歌曲，卻不一定了解

歌詞意境。原因就在於，他們大多數都還沒經歷過歌曲所刻劃的事件和情感，上

台唱歌頂多算是「為賦新辭強說愁」，也好比小女孩出於好奇，趁媽媽不在家時，

拿起口紅、粉餅，對著鏡子依樣畫葫蘆，卻塗得一臉大濃妝。諸如此類「兒童模

仿大人行為」，既是自然的成長過程，也是最早的社會化經驗。中國兒童文學作

家班馬曾說：「當我們竭力向下俯就兒童的時候，卻不知兒童讀者自己的心理視

角恰恰是向上的」。他觀察到，比起兒童文學，兒童更喜歡閱讀成人文學作品，
                                                      
61【童盟會】有一個動畫片頭，內容是三個小朋友又唱又跳，他們的衣服上都寫著 SUPER KIDS，

截圖請見附錄一。不論是「超級小孩」（super kids），還是家長對小孩「比好還要好」（better than 

good）的期許，都讓現代童年註定「不再浪漫」。在台灣社會，除了安親班、補習班和才藝班，

兒童也是暑期營隊的目標對象，並且強調營隊如何提升兒童的學業和生活能力。舉例來說，研

究者在 2013 年 5 月 30 號，收到《商業周刊》寄來 Super Camp 超人營的廣告信，同一封信裡還

有其他各式各樣可以讓孩子脫胎換骨的營隊。或許，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中，浪漫童年早已

遠去，不論是「情緒價值」還是「經濟價值」，能夠帶來「成功」，才真正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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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做出上述評論，並提出「『兒童反兒童化』概念──意思是，兒童內心深處

有著「亟欲擺脫童年而嚮往成年的心情」，以及「暗暗地準備著走向未來的社會

實踐，從而渴求認識現實生活的那種強烈願望」（彭斯遠，2002：3）。「兒童反兒

童化」不僅反映了兒童實際的閱讀情況，更間接道出兒童成長的真實寫照。換句

話說，兒童在邁向成年的過程中，除了因為年紀的增長，而必須學會特定的智識

和能力之外，其實還有這麼一個本能，驅使他們「成人化」。然而，研究者認為，

缺乏時間和教育洗禮的模仿行為，只能帶來行為上的成熟，卻不能成就心智上的

成熟，所以說，【童盟會】參賽者從選秀比賽獲得的成長，往往是行為層面，例

如歌唱技巧和台風漸趨成熟，但是對心智成長，就顯得有限；並且當【童盟會】

深受流行文化和商業市場影響（甚至是驅使）時，研究者不免要提問：【童盟會】

參賽者是過「不一樣的童年」62，還是「被商業剝削的童年」呢？ 

 

 由於【童盟會】的童星形象有背於主流的「浪漫童年」，所以學者往往認定

參賽者被製作單位、電視節目市場剝削。不過，在欠缺經驗性研究的情況下，【童

盟會】參賽者，以及其他選秀節目的參賽者是否覺得剝削，有待釐清。舉例來說，

王維玲研究發現，《星光大道》的參賽者「並不覺得自己被剝削，反而覺得透過

節目，讓他們體驗到演藝圈的辛苦，而這些辛苦與忍耐都是想要成為藝人或歌手

不可或缺的試煉」（王維玲，2010：118-9）。面對歌唱選秀節目「勞動與報酬不

對等」的特質，人們容易產生「參賽者被剝削」的印象和想法，尤其當對象是兒

童時，更會直接如此認定。然而，訪談資料顯示，雖然參賽者和他們的家人一致

都在抱怨錄影時間過長，但是對於勞動和報酬的不對等，他們不是完全沒想過，

就是不這麼覺得，通常回應：「本來就是這樣」。不過，參賽者及其家人對剝削的

「無感」，並不能證明「沒有任何剝削存在」，因為他們可能被剝削了而不自覺，

如同家長在沒有劇本，而且「超緊張」、「不知道要講什麼」的情況下，依然做出

很有節目效果、戲劇性的發言──這些其實都是「生存心態」使然。因此，參賽

者及其家人不但不覺得剝削，甚至感謝節目製作單位，一點也看不見該場域中不

合理的地方。更多行動者和【童盟會】場域的互動情形，以及生存心態的討論，

詳見下一章。 

 

 於此，研究者觀察到的有趣現象是，媒體和大眾往往直接就把參賽者的家

長，以及其他把孩子推往演藝圈的家長，標籤為「自私自利的星爸、星媽」，冠

上「剝削兒童」的罪名。如 O'Connor 在《童星的文化意義》一書所說，童星因

為勞動，創造了經濟價值，所以被排除在一般／正常兒童的範疇之外，而不正常

的童年使他們在媒體和社會大眾的眼中，成了「星夢下的犧牲者」，他們的家長

則被形塑成自私自利的星爸、星媽。換句話說，在「兒童（該）是純真，只具備

情緒價值」的「浪漫童年」框架下，把孩子送進演藝圈的父母也只有被抹黑的份

了。即便【童盟會】的車馬費微薄，可以排除大眾對參賽者家長「利用小孩賺錢」

                                                      
62

 多位受訪家長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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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控──畢竟許多時候家長都還要倒貼錢。不過，此說法仍舊無法回避選秀對

兒童其他可能的剝削，例如受教育的權利；只是，話又說回來，學校教育也是浪

漫童年建構的重要環節63。總而言之，研究者認為「自私自利的家長」的論述不

僅排除了兒童和家長協商的所有空間，更過度簡化了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情感和關

係。 

 

 舉例來說，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矛盾的情感。父母一方面覺得自己的孩子「最

好」，受訪的參賽者家長也不例外，在訪談過程中，都會不時回憶起孩子小時候

「天才般」的表現。另一方面，卻期望自己的孩子「更好」，所以幫孩子報名【童

盟會】，培養孩子的表演能力和表達能力，相信孩子有了這麼一個「不一樣的童

年經驗」，也就變得「與眾不同」──除了會讀書之外，還具備才藝和表演經驗，

而這也打破了社會大眾對從事表演工作的兒童「不會讀書」的刻板印象。雖然社

會大眾總是質疑兒童因為演藝活動而忽略課業，但是從訪談資料看來，【童盟會】

參賽者往往在校成績優秀，因為家長對成績要求嚴格；而且在比賽之前，都會和

孩子談好條件「不能影響功課」。綜言之，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情緒卻互相滋養，

長出一個又一個「比好還要好」的孩子。如前述，童年猶如一場競賽，任何機會

和嘗試都不放過，孩子才可能成為「超級兒童」，所以即使「比好還要好」的概

念在暗示自己的孩子不夠好的同時，與「自己的孩子最好」的概念產生衝突，家

長並不會認知不協調，反而容易得出「讓孩子參賽」的結論，因為孩子參賽，代

表他有一定的才能，並且經過比賽的歷練，他還能精進才藝、累積經驗，而變得

愈來愈好。 

 

 不過，針對兒童參與選秀，以及兒童身影遍及娛樂產業的現象，趙霞認為，

原因在於「成人的誇示心態」，意即「成人借助兒童的形象、才能等的表演性展

示所尋求實現的一種誇耀性效果。兒童相對於其監護人的現實依附關係，使得一

種關於孩子的出類拔萃的明示或暗示滿足了監護人某種自我誇示的需求」（趙

霞，2011：151）。這種心態不僅透露成人對兒童的掌控力，更暗示家長對孩子的

擁有權。所以，她進一步批評家長那種「自以為十分真誠的『為了孩子』的想法」

其實源自於一種「私有財產觀」，意思是家長視孩子為其私有財產，「孩子的現在

與未來視為成人自我價值實現的一種延伸」（趙霞，2011：152）。 

 

 已逝作家老舍曾說：「摩登夫婦，教三、四歲小孩識字，客來則表演一番，

是以兒童為玩物，而忘了兒童的身心教育甚慢，不可助長也」。也難怪，人們看

到家長把孩子往台上推，會大罵家長自私自利、罔顧兒童身心發展。然而，父母

卻也可能真的是為了孩子的好、為了給孩子不一樣的童年、為了讓孩子有競爭

                                                      
63

 「浪漫童年」主張童年是「一段不具生產力的時光」（O’Connor, 2008: 146）。於是，兒童不

再是小大人（small adults）。他們「只具備情緒的價值，但不該具有經濟效用」（emotionally 

priceless yet economically useless）（Zelitzer,1985, as cited in O’Connor, 2008: 23），而學校就此成

為浪漫兒童的童年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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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究竟父母是為了自己，還是孩子，總是如此難下定論，因為親子關係從來就

不只是單向的上對下關係。縱使在講求順從、不那麼注重情感表達的華人家庭，

父母和孩子之間仍是感情深厚（林米庭，2007），而且隨著社會變遷，親子關係

也不再強調父母的威權，而是在父母提供更多正面回饋的同時，變得更為平等（林

雅莉，2010）。情感的羈絆和溝通的存在，再再讓這件「家務事」顯得複雜難解。 

 

 總而言之，兒童選秀不能夠被簡化成星爸星媽夢，而直接讓所謂的自私自利

的家長擔起全責，因為此議題的關鍵在於當代家庭場域中成員的互動，也在於家

庭場域和電視節目場域的角力。因此，研究者在第五章會進一步討論參賽者、家

長和製作單位的實際互動，透過了解場域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情形，以及不同場域

間產生的牴觸和協商，畫出更為細緻的兒童選秀面貌，也才能夠對兒童選秀相關

爭議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第三節 小結：當「浪漫童年」不再浪漫  

 經過文本分析，本研究理出【童盟會】中兩個主要的童星形象。首先，研究

者發現，透過評審誇張的講評、參賽者年紀和能力的反差，以及賦予參賽者頭銜、

強調評審專業度和評比的高標準，再搭配上文字、聲音特效，「天才形象」就此

成形。然而，該形象牴觸「浪漫童年」對兒童的框架，並被視作「商業童年」對

參賽者的侵害。接著，研究者發現，「超齡」是參賽者第二個主要形象，但其實

也是當代兒童的共同處境。在節目上，因為節目效果的需求、收視率的壓力，所

以透過誇飾法、重述和挪用等手法的包裝，參賽者搬演一場場超齡戲碼──新聞

報導和社會輿論更常用「早熟」來形容。在社會中，由於電子媒體「兒童成人化

／成人兒童化」64的媒體特性和普及化，還有家庭型態、勞動結構的改變，現在

的兒童愈來愈早成熟（Kids Growing Older Younger）。綜言之，不論是天才的兒

童還是超齡的兒童，都不是浪漫童年所描繪的兒童形象，而商業的童年、成人化

的童年卻一再挑戰浪漫童年的框架。並且當「浪漫童年」和「成人社會」做為主

流的意識型態時，兒童參賽者只能成為受害者、他們的家長則成為自私自利的

人，因為天真的兒童就該被成熟世故的成人保護；尤其在選秀節目的情境下，兒

童參賽者做為節目的勞動者，其受害者的角色更為鮮明，即便他們也是主動而且

積極的參與者。 

 

 有趣的是，製作單位後來因為 NCC 去函民視，所以增加親子同樂的內容，

例如參賽者和家人一起合唱。雖然親子同樂有些牴觸參賽者超齡的形象──因為

                                                      
64

 Postman 在〈成年的兒童〉一文中，開宗明義寫道：「由於電子資訊環境使童年概念消失，也

可以換成：電子資訊環境也導使成人世界的概念日漸消失」，使得「電視時代人類共有三階段的

生命，一端是嬰兒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間則是所謂的『成年兒童期』」（Neil Postman，1982

／蕭昭君譯，1994：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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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強調的是兒童參賽者與家長的連結，甚至是依賴，但是親子同樂的內容不僅可

以回應社會輿論以及 NCC 質疑，也反映在收視率上。製作單位發現，溫馨的家

庭故事有好的收視率表現，例如為去世的阿公獻唱一曲、向離家出走的媽媽喊話

並且唱一首歌表達思念之情。既然重口味的溫馨有收視率，製作單位也樂見參賽

者及其家人相互真情告白，畢竟素人的價值在於貢獻個人故事，創造情緒經濟。

其實，在童星建構的討論中，研究者就已經觀察到「故事好看」指的是「收視率

數字好看」，並且收視率做為生產指標和原則，為所有行動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實

踐。 

 

 Bourdieu 在《論電視》裡說過：「收視率是這個世界裡的隱匿之神，祂統治

著其中人物的意識」（Pierre Bourdieu, 1996／林志明譯，2002：34）。試想，如果

親子之間的故事不好看，工作人員根本不會寫進劇本；換句話說，收視率是生產

故事／節目內容的主要考量。在收視率的考量之下，「親情」做為一種「廣為接

受的成見」
65，可以預期被觀眾接受，因為此種意念「具有平庸、合於規範、普

通等性格」，所以「當你在接受它的時候，其實早已經被接受了」（同上引：40）。

不過，在競爭激烈的節目市場中，成見只有收視的基礎，卻不能刺激收視的成長，

所以同樣在收視率的考量之下，成見可能會被「戲劇化」。如 Bourdieu 所言：「電

視會導向『戲劇化』，而且符合此字的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會把一個事件置入

場景、形象的形式之中，另一方面，它又會誇張其中的重要性、嚴重性、戲劇性

和悲劇性」（同上引：24）。 

 

 舉例來說，在冠軍賽最後一回合的現場上，參賽者身後播放著一張張他和媽

媽的合照，主持人訪問參賽者的阿公、阿媽，道出他們對女兒的思念，也讓參賽

者向可能正坐在電視前的媽媽說句話，於是在參賽者說出「媽媽我愛妳」的時候，

評審忍不住流下了眼淚。並且在感人的背景音樂的襯托下，主持人對著鏡頭，深

情喊話：「我們也很希望皓皓的媽媽可以趕快回到家裡，看看爸爸、媽媽，看看

妳的寶貝兒子陳皓」，甚至做出承諾「有什麼不方便的，可以跟我們童盟會做聯

絡，大家會盡力來幫忙」66。在背景音樂、文字特效和特寫鏡頭等等的搭配下67，

                                                      
65

 也因此，該節目中，不難發現社會迷思和刻板印象。例如在研究者分析的文本裡，一名原住

民女孩，因為身材較為圓潤，所以被主持人取笑。而她的阿祖帶來小米酒，當作禮物要送給主

持人，主持人卻說：「你們該不會剛剛都有偷喝兩口吧」，還有阿祖不習慣使用麥克風，直把它

放到座位邊，一位主持人就模仿原住民口音，開玩笑說：「麥克風不要一直想要偷偷帶回家，麥

克風是我們的」，另一位接著說：「她想要用小米酒來換麥克風啦」，前一位主持人繼續說：「他

們一直把麥克風偷偷放到皮包裡，這一支有幾千塊」（【童盟會】2011/05/15 節目內容）。在這

短短的文本中，就出現「女生要瘦」的迷思，以及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例如說話有口音、愛喝

酒；甚至，把原住民描繪成還活在以物易物的時代、有偷竊傾向的一群人。 
66

 【超級童盟會】2011/06/05（第二年度總冠軍賽第二回合）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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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感人的故事變得更加扣人心弦；好比一則則真人真事，搬到螢幕上，成了令

人動容的劇作。 

 

 雖然 Bourdieu 觀察到電視有戲劇化的傾向，但是《論電視》著力於描繪電

視場域的結構，以及身處當中的行動者與結構之間的關係，並沒有進一步闡述電

視形式和內容的關係。所以到底為什麼電視有戲劇化的傾向呢？媒體形式和媒體

內容存在著什麼關係？研究者認為，McLuhan「媒體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的論點在主張媒體形式形塑人類的感覺、認知和人際互動的同時，也

點出了媒體形式、內容和人的關係。在《認識媒體：人的延伸》一書中，他寫道：

「正是媒體本身，塑造並控制了人事關聯與人類行動的規模和形式。而媒體的內

容與用途雖五花八門，對人事關聯的形塑則完全無能為力」（Marshall McLuhan，

1964／鄭明萱譯，2006：37）。換句話說，「媒體形式決定了人們所接收到的訊息

內容」（鍾嘉純，2009：38），而戲劇化的電視內容其實肇因於電視本身的媒體形

式。所以接著，只要了解電視媒體的形式，就可以找出電視內容戲劇化的原因了。 

 

 從 Neil Postman《娛樂至死：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電視時代》一書的書

名就可歸納出電視此一媒體的形式，包括利用圖像傳播、訴諸情緒／情感和內容

娛樂化等傾向。Neil Postman 寫道： 

 

美國的電視的確是種壯麗奇景，一種悅目情景，每天都映現千萬圖

像。…。還有電視還提供觀眾多樣化「題材」，用不上絲毫技巧就可以

理解，而且內容多半為了滿足感情需求。…。我想說的是，電視把娛樂

本身變成一切經驗的自然表現形式（Neil Postman，1985／蔡承志譯，

2007：114-5）。 

 

 雖然這是 Neil Postman 對美國電視的觀察，但是他也說過：「在自由民主體

制和較為自由的市場經濟中，電視找到可以充分發揮圖像技術潛能的合宜氣

候」，而且在台灣的電視環境受制於商業邏輯的運作、盛行感官主義的情況下，

上述見解仍能做為參考。回想一下研究者剛剛描繪的【童盟會】節目內容──那

段「拋家棄子的母親」的故事，不就呼應了 Neil Postman 幫電視媒體下的結論嗎？

簡言之，因為電視媒體的形式強調影像、情感和娛樂效果，導致電視內容戲劇化，

所以畫面豐富、感覺煽情、能夠娛樂觀眾、戲劇化的內容才會層出不窮。加上電

                                                                                                                                                        
67

 另外，商業電視需要廣告收益，使廣告壓縮了節目實際可以播出的時間，也間接放大了節目

內容的效果。以【童盟會】為例，節目時間是半個小時，但扣掉廣告，實際播出只剩下二十分鐘

左右。如工作人員所說，「我們錄影可能錄兩個小時，可是我們剪只剪個七、八分鐘」（工作人

員 2，2013.03.07）。剪接，跟其他後製技術一樣，是電視媒體的表現形式。綜言之，形式在強

化內容的效果的同時，讓觀眾能夠在短時間產生最大的情緒，而這也包括了觀眾對兒童參賽者

「天才」和「早熟」形象的感知，即便實際錄影情況與播出內容可能相差甚遠──「其實有時候

小朋友還是會『嗯？你說什麼』，但我們怎麼可能把這個剪進去。我覺得是因為剪接的關係，讓

他們變向地就覺得，我們到底對這些小孩做了什麼事」（工作人員 1，201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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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真實效應」，觀眾漸漸難以區分戲劇化的電視內容和真實的關係，如

Bourdieu 所言：「影像有一個特質：它會產生文學批評家所說的『真實效應』。它

展示出一些事物，並且使人相信它所展示的事物是存在的」（Pierre Bourdieu, 1996

／林志明譯，2002：27）。所以兒童保護論者害怕兒童觀眾看到【童盟會】參賽

者／童星的光鮮亮麗，而起追逐、模仿之念，也擔心那群螢幕上的兒童終將迷失

於五光十色的演藝圈裡，成為永遠的受害者。除了影像的真實效應之外，台灣觀

眾對奇觀的收視需求，也是台灣的真人秀節目有著濃厚戲劇味的原因。如簡妙如

所說：「台灣真人秀節目的崛起，並不那麼地是在追求現代社會早已失落的真實，

反而較像是在八卦新聞的耳濡目染之下，希望在那些後現代擬像中的脫軌情事、

奇觀家務，真的就有人出來現身說法，那些媒體裡才會編出的光怪陸離，都抱持

著一種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的假想期盼」（簡妙如，2008：114）。而受訪的工作

人員也提到類似的概念，他說： 

 

以前的腳本又跟現在的腳本天南地北，我們一開始的節目沒有想要做這

麼複雜，後來是因為觀眾的胃口養大了，那時候的腳本是只有兩個哇點

就好了，就是為什麼他可以來，然後他的哇點是什麼，譬如說他是蔡依

林接班人，哇！就這樣，就好了。可是之後就變成要故事性，要讓人家

痛哭流涕啊，為了完成阿嬤的願望，所以來上台唱歌，或是阿嬤死了，

要唱給在天上的阿嬤聽之類的（工作人員 2，2013.03.07）。 

 

 綜言之，在台灣觀眾眼裡，光怪陸離不再是天方夜譚，遙不可及，而該是家

常便飯，隨手可得；而八卦新聞不再專屬名人，有話題的素人、夠煽情的日常生

活點滴都能滿足台灣觀眾的奇觀胃口。事實上，奇觀有時候已不足以形容螢幕上

搬演的內容了。它們跳脫真實的界定，「超越真實」的後現代擬像概念更能捕捉

它們的動態。舉例來說，【童盟會】工作人員把 A 故事「挪用」到 B 身上，甚至

把電影的故事情節「挪用」成參賽者的個人生命故事；從此，內容無關乎真實─

在攝影機的運鏡（尤其是指特寫鏡頭的使用68）、背景音樂的搭配，還有文字特效

的重點提示等等營造之下，一個個真假難辨的影像被擬仿出來，而它們正是「比

真實的指涉對象還要真實」的「超真實」（鍾嘉純，2009：18）。對研究者來說，

這些擬像的影像經過訪談之後，脫去超真實的偽裝，讓研究者實在是哭笑不得。

舉例來說，原來那段參賽者回憶已過世的阿公，而掉淚的節目內容，根本不是因

為思念，而是參賽者比賽太緊張，所以才會哭出來。另一位參賽者的母親聽完女

兒對她的真情告白之後，也根本不是因為感動而哽咽得說不出話來，而是因為突

                                                      
68

 特寫鏡頭有「感情的流露和重要人物的意涵」（江茂山，2005：31）；換句話說，特寫鏡頭

能夠凸顯人物的情緒和重要性，具備強烈的視覺效果。所以，【童盟會】大量採取特寫鏡頭，來

強調參賽者的臉部表情，尤其是當他們難過或感動的時候。另外，「中景」則常在參賽者演唱比

賽歌曲時使用，透過全身入鏡，捕捉參賽者投入的神情和穩健的台風，營造參賽者專業的形

象；搭配上「伸縮入境」（由遠景到近景），能夠把觀眾的注意力集中到參賽者身上（陳佩君，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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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主持人叫上台，覺得很緊張。她說：「我的眼睛是模糊的，不敢看觀眾，超

緊張的。反正我走去跟走回來，我的視線都是模糊的，我看不到觀眾，我就一直

看著她（按：該位參賽者），反正我不知道，我就很緊張，緊張到模糊，然後我

講『ㄟㄟㄟ』（按：斷斷續續的ㄟ，在節目上聽起來像哽咽），那個聲音不是感動

喔，是我緊張到發不出聲音來，我超緊張的！（研究者：所以不是哽咽了？）不

是不是，我是緊張，這個我自己知道」（家長 4，2013.01.06）。研究者為自己看

【童盟會】掉過的淚覺得不值的同時，想起了一位工作人員說的話：「做節目嘛，

怎麼感人怎麼做啊。就是要逼到觀眾哭，現場觀眾哭，啊中了！越感人越好」（工

作人員 2，2013.03.07）。 

 

 在後續的章節，透過分析訪談資料，研究者能夠更深入該節目的生產情形。

因此，擬像般的節目內容與兒童參賽者之間的關係為何？工作人員如何受制於收

視率？工作人員及其產製的內容、工作環境的關係為何？這些問題在接下來的討

論裡，都會獲得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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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童盟會】場域分析 

 由於上一章在分析節目中的兩大童星形象時，研究者觀察到收視率在【童盟

會】中的主導力量，再加上，為了能夠描繪出參賽者、他們的家人和工作人員參

與節目童星形象的建構情形，研究者必須更深入去討論收視率在【童盟會】中的

運作。因此，研究者借助 Bourdieu 的理論，來釐清【童盟會】場域中的行動者

和收視率之間的關係。 

 

 有鑑於【童盟會】中參賽者形象的建構和節目的產製，主要就是節目劇本的

生產和執行。第四章已討論節目劇本的兩大主題，即「天才」和「超齡」形象，

以及形象的建構手法，例如誇飾法和挪用。在這一章，研究者以兩個重要的劇本

元素為主軸，展開行動者和場域的討論，並且繼續兒童選秀爭議的相關討論。因

為這兩個劇本元素，即「競爭感」和「故事性」，為劇本定調，所以透過它們，

研究者得以更細緻地去觀察：收視率象徵體系／權力如何主導【童盟會】的生產，

以及行動者如何受制於收視率象徵暴力。 

 

 進入本章的正文之前，研究者先說明一下象徵體系、象徵權力和象徵暴力這

三個名詞在本文中使用的情形和差異。由於本節處理行動者和場域的互動，所以

象徵體系最少被使用到，而是使用「強調統治效果」的象徵權力；並且在描述「象

徵權力對行動者的控制」的時候，會使用「象徵暴力」，以凸顯行動者的生存心

態和實踐活動受場域結構左右的情景。 

第一節 競爭感 

一、從「同樂會」到「賽制」 

 雖然【童盟會】是以《超級星光大道》為雛型，但是考量到兒童與成人的差

異，製作單位起初把它設定在同樂會形式，讓來自台灣各地的兒童能聚到這個平

台，交流才藝。 

 

我們一開始做《超級童盟會》，不是想做比賽的，本來是小朋友來同樂

會的感覺，因為不想要有小朋友去競爭，怕會影響到小朋友，會不好，

可是做沒多少，就是做了四次的示範賽之後，電視台的長官開始覺得

說，在節目上呈現如果只是唱歌交友的話，是沒有競爭性跟刺激感，觀

眾會覺得不好看，所以我們才開始有小朋友在比賽的感覺（工作人員 

2，201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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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製作單位本來有意避免讓小朋友競爭，只想提供一個讓小朋友一同歡樂

的地方，這番美意終究敵不過收視率和長官的壓力。於是，節目的呈現方式從同

樂會，改成賽制。加添了競爭感，也增加了可看性；而競爭感也就成了【童盟會】

樂意而且刻意營造的氛圍。因此，參賽者相互「嗆聲」的片段屢見不鮮69。 

 

 然而，本研究的所有兒童受訪者，都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並不常嗆聲，也並

不喜歡嗆聲，只是照劇本唸出台詞而已。也就是說，螢幕上喜歡嗆聲，而且還可

以嗆得很有內容的參賽者，其實都只是在演戲，私底下的他們可能連嗆聲都不

會。正因為嗆聲可以製造競爭的氛圍，進而刺激收視率，所以被納入節目內容，

寫成劇本。有趣地是，儘管參賽者和他們的家人都不喜歡嗆聲的劇本，但還是會

照劇本演出，更能理解劇本存在的必要。 

 

我知道他們做節目是要效果，對不對，你說做節目大家都很平平淡淡

的，就說你今年幾歲、我今年八歲、你讀什麼國小、我讀什麼國小、你

要唱什麼歌，這樣做起來會冷掉。（家長 3，2012.01.05） 

 

 除了這位家長之外，其他好幾位家長在談到劇本的時候，也都說「因為節目

效果需要」。為什麼他們都知道節目就是要效果呢？那是因為「節目效果」是內

化於行動者的生存心態，不需要製作單位硬性規定，行動者自會身體力行，所以

收視率也得以做為「象徵暴力」，讓參賽者家長自覺或不自覺地服膺於收視率邏

輯，生產節目效果。「象徵暴力的運作係基於社會行動主體的共謀，而行動主體

之所以會涉入共謀的結構，是因為其心理的建構係依照世界結構所產生的認知結

構」（邱天助，2002：166）。因此，【童盟會】場域中的參賽者及其家人會配合製

作單位，演出有節目效果、能夠反應在收視率上的劇情。 

 

 而且家長不僅能夠理解，更有人會感謝製作單位的用心良苦。有位家長就

說：「畢竟是小朋友，怕講話講不出來。所以我說應該要謝謝這個製作單位，要

不然說真的，其實一個製作單位、工作人員，你敢讓沒有經驗的來唱嗎？」（家

長 1，2012.12.09） 

 

 選秀節目起用素人，讓本來只能在電視機前收看、因為平凡而無緣出現在螢

幕上的素人也能成為鎂光燈的焦點，使得素人前仆後繼，從成人到兒童都躍躍欲

試。「缺乏經驗」的他們，不同於從前的明星以近乎完美的外表或才藝獲取明星

地位，「平凡」正是素人的最大賣點，猶如一顆顆璞玉，只待選秀節目的雕琢，

就能臻至完美。即使許多【童盟會】參賽者在亮相之際，即被設定成「天才兒童」，

強打他們亮眼的才藝表現，但是在強調節目的高水平、評審的高標準，以及滿分

                                                      
69
 （研究者：為什麼節目常出現嗆聲呢？）「我覺得比較有競爭的感覺吧，好像兩隊真的在比賽，

然後我不會輸給你的那種感覺。」（工作人員 3，201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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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少出現的情況下，參賽者總是差了那麼一點，仍舊需要評審的指導、比賽的磨

練。因此，不難看到兩度、甚至三度挑戰的參賽者。也難怪，「被給機會」的素

人會心存感謝。總的來說，不論是競爭感，還是劇本的存在，都是【童盟會】場

域的運作特徵，也是場域規則，而參賽者及其家人不僅能理解，還可能心存感謝，

甚至主動實踐。 

 

（研究者：JR 問妳要如何投資張政雄那段有寫在劇本裡嗎？）「沒有，

他就臨時這樣問我耶（語帶無奈），…，我就當下，就這樣回應他啊，

那個也是臨時這樣講出來」（家長 2，2013.01.20）。 

 

 顯然，這位家長不知不覺地就實踐了場域規則，而這更是生存心態的展現。

生存心態做為「經驗的累積」，使得家長在某個時機點，某個特定情境，說出有

節目效果的話。同時，這也說明了「行動者有追求利益的動機，但不一定意識到

行使策略的動機」（Bourdieu, 1998；轉引自張錦華，2010：238）。所以，這位家

長並不清楚她在那個當下為什麼會說出那段話，但她清楚知道：她期望孩子能有

好的表現、獲得好的比賽成績。不只家長，兒童參賽者也可能不自覺地實踐場域

規則。 

 

雖然我們腳本這樣子寫，但有些小朋友他們的反應是臨時出來的，是我

們沒有預料到的，所以主持人就會盡量用他自己的方式，譬如說他會搞

笑或是深入地問，然後希望把小朋友比較真實的那面表現出來。像蔡文

燁，你可以看一下，他說一個打十個，那我們沒有寫，他自己講出來的

（工作人員 3，2013.02.01）。 

 

 研究者認為，就算劇本沒寫到，在主持人的引導之下，預料之外的回答其實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就以工作人員提到的這個節目片段為例，該位參賽者從一開

始表示自己無法以一敵十，在主持人一連串的引導式發問70，和情緒的鋪陳之下，

他最後語帶自信地回答：「打十個」，同時還比劃了一個武打招式。 

 

 不過，兩相比較之下，兒童參賽者的實踐情形較少，而且趨於被動。就劇本

而言，受訪的參賽者多數認為有劇本，就不必自己想話說，否則不知道要說什麼，

會讓自己陷入尷尬的情境。顯然，參賽者想到的是自己，根本沒想到觀眾的喜好、

製作單位的立場，更沒想到收視率的存在。然而，家長對觀眾、製作單位和收視

                                                      
70 參賽者和男主持人完整的對話如下：男主持人問他：「你有辦法保護她（按：女主持人）嗎？」

參賽者回答：「十個人以上就沒辦法」。男主持人聽到後，問說：「所以九個人你打得過，是不

是？」，此時的回答仍舊是保留的，他說：「只是我會被打得很慘而已」，接著一連串的引導式

發問：「你可能把他們打昏嗎？」參賽者只是點頭，說「嗯」而已，主持人卻不斷提高音量和音

調：「有可能！為什麼！因為你是誰！」參賽者說：「葉問」，接下來主持人更加重語氣問道：

「你要打幾個？」參賽者最後就說出了：「我要打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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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就顯得相對敏感，所以他們對劇本的態度，較參賽者更為認真──工作人員也

是，不過劇本寫作畢竟是他們的工作。 

 

 總體看來，對大人們來說，把劇本背好，並好好地演出，是認真的表現。也

因此，在訪問過程中，會聽到家長抱怨孩子不認真背稿、不專心練唱；在錄影現

場，則會聽到製作人大喊：「你們是來錄影的，不是來玩的」。看見家長比孩子更

認真，也難怪有人會質疑：到底是小孩的比賽？還是大人的比賽？只是，這般弔

詭的情景在「競賽童年」的當代社會裡比比皆是。當童年不再浪漫，而是競爭激

烈的時候，家長因為比孩子更了解社會的運作，就像【童盟會】場域中的家長比

小孩更了解節目對收視率的需求，所以他們會表現地更主動、更積極，並且以「過

來人」的身份或者「經驗談」，使自己在與孩子之間的權力關係中，取得主導位

置。 

 

 綜言之，競爭感和劇本是收視率象徵體系中的要素，而嗆聲的戲碼也常常被

用來刺激收視率。所以，礙於遊戲規則，更是基於生存心態，行動者即便不喜歡

嗆聲，仍舊會照劇本行動；而且，研究者懷疑，即便參賽者及其家長可以透過主

張兒童權利，向製作單位反映甚至反對演出此種嗆聲劇本，他們很有可能選擇不

講，畢竟競爭感──更精確地說，「節目效果」和「收視率」，做為【童盟會】場

域規則，和行動者的生存心態，往往能夠被理解，甚至內化並付諸於實踐。在實

踐上，研究者則發現，家長的行動力普遍比孩子來得大，而這個發現隨著研究者

深入劇本的生產和【童盟會】場域的運作，就愈發明顯，關於這一點，暫待之後

細部討論，因為它不只是參賽者及其家人和製作單位的權力關係，還牽涉到家長

和孩子的權力關係71（家庭場域的運作）。 

 

二、兒童選秀爭議之「壓力好大的小孩」 

 關於競爭感常見的爭議是，比賽會使參賽者壓力過大，影響其心理發展。反

對兒童選秀的人認為兒童比賽就會有龐大的壓力，而且他們年紀還小，心智尚未

發展成熟，所以他們不能夠、也不應該有這些壓力。如研究者在文獻探討中所分

析，這套反對兒童選秀的論述基礎是：兒童的心智發展完全等同於生理狀態，而

年齡（成年）是公認的（成熟）標記；然而，研究者對此論述持保留態度，認為

年齡和抗壓力的關係尚待更多的研究和論證。因此，本研究無法回應兒童參賽者

「應不應該」有壓力、「能不能夠」承受壓力這兩個問題。不過，從訪談資料出

發，研究者能夠釐清的是：【童盟會】參賽者可能有哪些比賽壓力？以及，參賽

者是否因為比賽而感到壓力很大？ 

 

                                                      
71

 詳見本文第 94-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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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和成人選秀節目參賽者相比，【童盟會】參賽者應該有更為充裕的時

間和心力來投入比賽，因為他們無須負擔家中生計，而且國小的課業也無須他們

花費太多的時間就能兼顧，所以照理來說，他們較不會因為缺乏練唱時間或者因

為經濟考量而產生壓力；但事實不然。多位受訪的參賽者因為補習（補學校課業，

也補才藝），所以練唱時間被壓縮到所剩不多。而且，不像成人參賽者在選歌、

練唱上，多是獨立作業，頂多需要和製作單位討論，他們家長的參與侷限在加油

打氣，兒童參賽者的家長通常是「全程」參與──從選歌、練歌到錄影，家長往

往會給予許多意見。如上述討論提到，家長因為比起孩子更了解【童盟會】場域

和社會場域的運作，也因為他們的「家長身份」，所以他們的實踐行動顯得更為

主動和積極。如此一來，【童盟會】參賽者除了因為練唱時間不多的情況感到壓

力之外，與家長的溝通也可能為他們帶來壓力。例如，家長往往覺得孩子練唱不

認真、覺得孩子可以準備得更好，孩子則覺得自己練得很好了。有趣地是，即便

多數受訪的參賽者都曾經和家長在選歌、練唱上意見不合，甚至在爭吵的時候，

搬出棄賽這個選項，但最後，兩方仍會合作，繼續為晉級努力。畢竟放棄了，之

前的努力也就白費了，如王維玲研究發現，儘管《超級星光大道》參賽者承受很

大的生理和心理負擔，他們仍會繼續比賽，因為「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夠得到回報」

（王維玲，2010：98）。 

 

 再者，雖然兒童參賽者沒有經濟壓力，但是有輿論壓力。意思是，不像成人

參賽者須自行負擔個人或家中經濟，兒童參賽者有家長做為經濟後盾，但是他們

往往必須承受「父母的搖錢樹」諸如此類的輿論。先不論這種論述其實是以「浪

漫童年」（兒童／童年不具備經濟價值）為基礎而形成的刻板印象；實際從訪談

資料看來，此種輿論顯然有待商榷，因為微薄的車馬費許多時候連交通費都不夠

支付，甚至還需要家長自己貼錢，而且因比賽獲得的獎金72都存入孩子的戶頭或

者由孩子自己保管。一言以蔽之，【童盟會】參賽者有準備比賽的壓力73，包括

練唱時間不足，以及和家人意見不合，還有輿論壓力。那麼，參賽者是否因為比

賽而壓力大呢？似乎沒有，因為參賽者在訪談過程中，並沒有特別講到壓力。此

外，從受訪者沒使用「壓力」這個字詞看來，即便壓力存在，它或許不如社會輿

論所形容地那般負面74，尤其參賽者對【童盟會】參賽經驗以及該舞台的描述、

                                                      
72
 本研究的受訪者都至少晉級到月賽，所以他們除了參賽的車馬費 1500 元（扣稅後是 1350 元）

之外，都有拿過一萬元獎金，因為獲得月盟主或季盟主的資格都有一萬元可以拿。 
73
 說到比賽壓力，反而工作人員有比較多的想法，例如一位資深的工作人員表示參賽者的許多壓

力來自於家長，所以他特別強調家長要有正確的心態。他說：「我都會先教育家長，跟家長講說，

你不要給小朋友太多壓力，你也不要講說比上次好就好了，靠北！這個才是真正的壓力，這個壓

力更大。…。比如說，唱得不好，小朋友就會哭，都還沒給分數就哭了，然後講說什麼對不起爸

爸媽媽，因為我沒有唱好，我想說不對吧，只是來表演、來唱歌而已，搞得好像來打仗一樣（工

作人員 2，2012.01.10）。 
74

 有一位參賽者甚至喜歡比賽帶來的緊張感，「覺得特別好玩」(參賽者 5，2011.12.27)。他的回

答不僅扭轉了兒童參賽者被家長和製作單位逼迫演出的被害者形象，而且從他的例子來講，隨比

賽而至的緊張感並不會造成壓力，又或者，對他而言，比賽壓力並不是一種對其人格產生負面影

響的壓迫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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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都是正面的，而且他們一致表示，如果節目重新開張，還要再參加。不過，

這樣的結果不排除受到了樣本本身的影響，因為受訪的參賽者都是【童盟會】的

勝利者，他們至少都晉級到月賽，甚至取得總冠軍，所以對付壓力可能比其他參

賽者來得有辦法，對節目也有較高的評價。 

 

 最後，暫且不論年齡和抗壓力的關係，研究者認為，透過主張兒童權利，可

能可以避免或減少一些比賽壓力。舉例來說，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成人有責

任並且應該主動提供兒童認為對他們重要的資訊，所以在比賽之前，製作單位必

須確認參賽者的參賽意願，避免參賽者因為被迫參賽，而承受龐大的比賽壓力，

並且告知參賽者所有與比賽相關的資訊，包括錄影時間可能會到半夜、比賽可能

會壓縮到學習課業的時間等等。 

 

第二節 故事性 

一、從私生活到公領域 

準備給分的時候，小朋友緊張，可是工作人員更緊張，有兩種心態，一

種是希望他贏，另一種是希望他不要贏，希望他贏是因為他是我的小朋

友，當然希望他贏，但是不希望他贏的原因是，他已經沒有梗了，他會

的歌已經沒了，他贏的話就完蛋了，小朋友完蛋了，拜託他不要贏這樣。

（工作人員 2，2012.01.10） 

 

 什麼是「梗」呢？經訪談發現，工作人員口中的「梗」，類似「新聞點」，就

是能夠吸引觀眾、衝高收視率的所有主題或內容。它的功能正是賦予劇本「故事

性」，增加節目可看性。工作人員除了開會時，相互腦力激盪，還會觀察、蒐集

其他節目的梗，而「梗」的來源，不是兒童節目，也不侷限在「以兒童年齡層為

目標」的綜藝節目，而是所有綜藝節目中的梗都會參考，也都可能拿來使用。一

位受訪的工作人員表示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收視率表」75，以「觀察

                                                      
75

 這不只是收視率對【童盟會】場域的宰制，也道出台灣電視節目內容趨於一致的現象，即在

相互模仿甚至抄襲的工作環境下，工作人員不僅不能發揮創意，往往還必須和收視率數字妥協。

訪談中，一位受訪者也談到電視節目相互抄襲的情況：「像我們做小朋友唱歌，另外一個節目同

時段也開始做小朋友唱歌，用我們想出來的梗拿去其他節目做，就是把我們【童盟會】的小朋友

唱過的歌、講過的話，把我們播過的內容拿到其他節目去做」（工作人員 2，2012.01.10）。另外

要注意的是，雖然該位受訪者在訪談時，使用「我們」做為主詞，但是其他兩位工作人員，經研

究者訪談查證後，確定她們並不需要天天看收視率表，原因是她們的職位比較低。即便如此，她

們仍受收視率的宰制，而且深受其擾──在訪談過程中，她們拋出許多關於收視率的抱怨和想

法，尤其工作人員 1 講到收視率，就一肚子氣：「我們才做半小時，能做一點多很厲害了，我覺

得民視的人腦袋都怪怪的。你有認識誰有電視盒的嗎？我到現在還沒認識過耶，一個都沒有，那

些東西到底是從哪裡來，莫名其妙耶，準嗎？它到底分布在哪裡啊？我認識那麼多人，少說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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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綜藝節目的梗」。也就是說，雖然【童盟會】每週播出一次，但是在梗的需

求之下，工作人員必須每天注意收視率表。並且，從梗和收視率的連結，可以發

現：梗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能刺激收視率，再再證明收視率對【童盟會】場域的

宰制，握有劇本寫作大權的工作人員也不能自外。 

 

 如 Bourdieu 所說：「象徵暴力的特點是在它施行的同時，會獲得承受它的人

默許的共謀，而且連施行它的人常常也在承受此暴力」（Pierre Bourdieu，1996

／林志明譯，2002：18）。換句話說，工作人員因為能夠掌握劇本，看似是暴力

的施行者，但他們其實和參賽者一樣，也是收視率暴力的受害者。劇本猶如兩面

刃，它讓工作人員在【童盟會】取得較參賽者更高的權力地位，卻也是工作人員

受制於該場域的具體表現。既是施暴者又是受暴者的工作人員，往往會陷入矛盾

情緒。以開頭引用的訪談內容為例，該位工作人員無法單純地為他負責的參賽者

加油，考量到劇本的可看性、節目的收視率，他反而不希望參賽者獲勝。再加上，

選秀節目的工作人員需要參賽者提供個人故事，而參賽者依賴工作人員的提點，

他們之間的共生關係、利益和情感複雜的交融情形，往往加劇了工作人員的矛盾

情緒。 

 

 綜言之，梗在【童盟會】場域中是重要的，因為它就是劇本的故事性，更左

右了節目的可看性，所以在這個被收視率權力宰制的場域中，梗的有無、劇本的

好看不好看、有沒有收視率，在在決定了行動者的位置和處境。舉例來說，「沒

有梗的人」（工作人員 3，2013.02.01），就是唱歌唱得不錯，但因為沒有梗，所

以沒辦法讓他／她上電視。相反地，如果有梗，即便唱歌唱得不好，還是可以登

上舞台76。再者，依據梗的多寡，更產生了「週／月／季拋」的分類機制。「我們

有一個名詞就是，這個小朋友我們就把他當成週拋就好了，就是他來一週就掰

掰，因為他的內容沒有很多，然後有些小朋友家裡比較特別，比較有梗，哇！這

個可以當月拋，這個可以當季拋 」（工作人員 2，2012.01.10）。顯然，在收視率

的考量之下，梗／故事性是這般重要。不過，「週／月／季拋」之所以產生，其

實也是因為製作單位考量到參賽者只是兒童，本身就缺乏故事。 

                                                                                                                                                        
百個吧，我從來都沒聽過耶」（工作人員 1，2011.12.28）。她接著問我是否認識家裡裝有電視盒

的人，當我回答「沒有」的時候，她像獲得勝利一般，說道：「這樣就有四百多個人了，所以我

說這東西根本不準！」 
76【童盟會】透過劇本、特效、剪接等等來包裝參賽者及其家人，生產有梗／有節目效果的內容。

這麼一個「歌聲在歌唱選秀中不是最重要」的情景，如同陳亭瑜在《歌唱選秀節目中素人明星的

產製與消費初探》一文中，引述 Bell 對《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的觀察：「與其說 American 

Idol 是歌唱比賽，倒不如說是個形象的競賽。商業性特質指涉了一個特定的外表與一種特定的個

性，並直接代表了，擁有一個好的嗓音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陳亭瑜，2010：30）。除了梗／

劇本的包裝之外，【童盟會】對「形象」的重視還表現在參賽者的「觀眾緣」，也就是觀眾愛不

愛看。所以，除了個人故事要吸引人，製作單位會挑選「上相」的參賽者，例如女生長髮比較好、

年紀比較大的，要瘦；年紀小的，臉就要肉肉的。男生的話，在訪談中則是沒有特別講到。這些

挑選標準主要來自製作單位的經驗判斷；另外，製作單位也會觀察徵選會現場觀眾的反應，評量

參賽者的觀眾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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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像星光大道或超偶那種，就是不停的讓小朋友慢慢汰掉，是因

為小朋友畢竟是小朋友，如果我們過度去壓榨他的話，他一下就沒了，

就像我們跟小朋友聊內容，小朋友才四歲，他從會講話到現在才一年而

已，他人生沒有太多的歷練，你要他講出個什麼所以然，都是騙人的，

其他小朋友也是，他才五、六歲，或七、八歲而已，你要他在節目上不

停的唱歌，這樣對小朋友來說，真的太殘忍了。（工作人員 2，2012.01.10） 

 

 只是，讓參賽者「來一次就掰掰」，不殘忍嗎？當這樣的安排是預先設好的、

當參賽者和他們的家人全都不知道有這樣的分類、當參賽者多是主動報名、當參

賽者喜歡上在該舞台表演的感覺…，在這些情況下，「週／月／季拋」著實是殘

忍的，而製作單位對參賽者的體諒，則瞬間變成了傷害。在研究者看來，「週／

月／季拋」分類機制做為解決差異（會表達和不太會表達的參賽者）和避免壓榨

（和成人相比，不斷要兒童唱歌或提供故事，反而是壓榨）的方式顯然有些弔詭，

因為不想傷害到小朋友，或許最好的方式是不去打擾到他們；但是礙於選秀節目

的流行，以及收視率的追求，兒童選秀、兒童參賽者成了製作單位勢必開發的市

場，而故事性以及隨之而生的「週／月／季拋」則成了製作單位必要採取的手段。 

 

 為了故事性，所以製作單位什麼都要問──從參賽者到他／她的家人、朋

友、老師、鄰居、寵物；從個人興趣、學校生活到爸爸的初戀情人、媽媽離家出

走、阿公過世。簡言之，以往被界定為私領域的生活故事，只要有梗、夠故事性，

都可以寫成劇本，公開演出，並成為大眾消費的對象。如同研究者在文獻回顧時，

寫道：「對選秀節目的參賽者而言，私生活資訊是換取明星地位的貨幣」。由於參

賽者是尚未成名的素人，並且缺乏專業和完美的特質（相對於檯面上已存在的明

星而言），所以他們透過分享個人故事、揭露自身的情感，來爭取明星地位。不

過，研究者依然好奇：工作人員如何挖出一個又一個私密故事？難道每個參賽

者，還有他們的家人為了成名，都變得侃侃而談？ 

 

你要跟他『搏挪』（台語，交際的意思）、『交陪』（台語），大家交朋友，

就是你這個朋友我交定了！」（研究者：可是電話會給人距離感）所以

我們講話都變得八面玲瓏，原住民就『啊，這麼這樣子ㄌㄟ，人家就覺

得好親切ㄋㄟ』（模仿原住民口音）。然後台語就講台語，『我甲你說』（台

語），然後講國語就很認真，見鬼說鬼話，見人就說人話的意思。（研究

者：我還以為你們會去家裡拜訪）太麻煩了！不用不用，就透過電話，

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詐騙集團直接講電話就可以騙到你的錢了，我們也

是啊，只是我們是騙他的故事，而不是騙他的錢。（工作人員 2，

2013.03.07） 

 

 也就是說，在參賽者及其家人自我揭露之前，工作人員其實要很努力地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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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搏感情」。除了使用親切的語氣和口音，拉近彼此的距離之外，許多時候工

作人員還必須先自我揭露一番。三位受訪的工作人員皆提到他們會透過講述自己

的故事，降低對方的戒心、獲取信任，就能得到較為深刻的故事。雖然對工作人

員來說，自我揭露是獲得對方故事的策略；就工作而言，只是公事公辦，但是工

作人員自身的故事和情感，其實就是節目生產體系的一環。換句話說，工作人員

和參賽者及其家長一樣，在選秀節目的製作過程中，他們的個人故事和情感同是

不可或缺的原料，而他們的勞動也都是低酬、甚至是無酬，尤其情感勞動，往往

是被忽視的，而且理當被忽略掉──因為是素人，所以他們理當要貢獻個人故

事；因為工作需要，所以工作人員理當要盡心盡力問出感人的故事。事實上，工

作人員也和參賽者一樣，往往無視勞動的剝削。意思是，由於生存心態，參賽者

及其家人儘管只有微薄的車馬費、儘管勞動和報酬不等值，也不會覺得被剝削；

同樣地，工作人員頂多抱怨他們投注的大量時間、體力和心力換來低薪，但總是

以「這行業就是這樣」來降低心中的不滿，並且想想這行業的優點來支持自己繼

續做下去。 

 

 另外，研究者發現，工作人員對於挖故事、寫劇本，沒有任何猶豫，覺得「問

到祖宗十八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是必要的（工作人員 2，2013.03.07），

但是想到比賽可能為兒童參賽者帶來壓力時，反而會對節目產生遲疑，因為他們

希望參賽者能開心唱歌。然而，在找梗的時候，他們因為內化了的生存心態、因

為【童盟會】場域中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這麼做，所以他們「全部都要問」（工

作人員 1，2011.12.28），甚至「死不要臉」地去說服參賽者及其家人公開在節目

上講述私密的故事（工作人員 2，2013.03.07）。而參賽者和他們的家人似乎都可

以和工作人員侃侃而談，並且在意見不合的情況下，容易被工作人員說服。莫非，

每個工作人員都如詐騙集團一般，說話說得天花亂墜？還是另有原因？ 

 

 研究者發現，除了工作人員的說話技巧之外，他們的「專業形象」、在場域

中的權力位置，以及【童盟會】場域中的生存心態，才是讓參賽者及其家人侃侃

而談，並且配合劇本演出的主要原因。其實在上面關於「競爭感」的討論中，就

看到參賽者和他們的家人不曾質疑劇本的存在，還會配合演出他們不喜歡的嗆聲

劇情，這是他們對場域規則的感知和實踐，更是生存心態的展現，畢竟素人的（好

看的）故事是選秀場域中交換明星地位的貨幣。還有，在同一個討論裡，也看到

參賽者及其家人因為認知到自己缺乏能力和經驗（相對於檯面上的明星而言），

所以對於給予機會的製作單位心存感謝，而這份對自我能力的認知，以及這份對

製作單位的感謝，使得製作單位在兩方的權力關係中，取得了較高的位置，並在

【童盟會】場域中獲得主導的地位。同理，基於生存心態，以及製作單位在場域

中的形象和位置，參賽者及其家人不曾質疑製作單位一連串的詢問，甚或是追問。 

 

 而且，如工作人員所說：「我們畢竟是工作人員，我們見過的小朋友比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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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太多了，所以我對他們來說算是專業，然後遇到專業的話，就會產生信任」（工

作人員 2，2012.01.10）。這般專業的形象也讓參賽者及其家人傾向於聽從工作人

員的意見行事
77，尤其對比參賽者及其家人缺乏能力和經驗的形象，工作人員專

業的形象顯得更為突出。而專業的形象再次鞏固了工作人員在他們與參賽者及其

家人的權力關係中較高的地位，也讓工作人員進而取得某種主導節目運作的「權

威」。舉例來說，某位參賽者和他的家人一直認為某次比賽中，一位明星的出現，

是工作人員為了製造節目的高潮而安排的，不相信該位明星──同時身為該位參

賽者的歌唱老師，只是單純想為參賽者加油而到場。無論工作人員如何解釋，參

賽者及其家人就是認為這一切都是節目的安排；然而，研究者僅是轉述工作人員

的解釋，明明是相同的說法，參賽者和他的家人此時卻覺得可以相信。 

 

 從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工作人員、參賽者及其家人的互動情形和權力關係78：

在參賽者和他們家人的眼中，工作人員主宰著節目，節目的一切都在他們的運籌

帷幄之中，包括透過橋段設計，以製造節目效果；相較之下，自己只能被動地配

合演出。然而，在研究者看來，這種權力關係，更深一層，其實顯示出「故事性」

元素以及隱身於背後的收視率象徵體系在此場域是多麼地根深蒂固，並且當場域

中的行動者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依據節目效果／收視率來行動時，收視率象徵暴

力儼然成形。換句話說，工作人員的宰制地位僅是相對於參賽者及其家人而言，

實際上他們同樣受控於收視率暴力。由於【童盟會】場域被收視率象徵暴力所宰

制，象徵資本的累積，包括專業形象給參賽者及其家人的信任感，以及賦予工作

人員的權威感，弔詭地成了一種無形枷鎖。意思是，當工作人員的專業和權威立

基於收視率表現，即愈高的收視率，代表專業能力愈高、寫得劇本愈好，也就能

                                                      
77

 事實上，工作人員的「專業」亦受到評審的肯定和尊重。雖然工作人員不干預評審的評分，

但是在節目追求效果的情況下，評審的發言或講評多採用工作人員的劇本或建議。如一位工作人

員說：「通常我會跟評審溝通說『我希望你可以講什麼』，就是我會先聽彩排，小朋友準備要唱歌

了，然後導播設計鏡頭，就會先停機跟攝影機講說等一下要怎麼 zoom，這個時候我就會走到評

審面前，跟他講說不要講得太果斷，不要說我覺得他唱得不好、他唱得非常好，你要講得模稜兩

可，或者是你給個提示，譬如說我都會跟評審講說『我聽了你的唱歌完，我覺得周杰倫要退休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效果字『周杰倫要退休了』，或是『如果你早出生個十年，就沒有蔡依林了』。

我就跟評審講說你幫我講這些比較綜藝化的梗。」（研究者：所以說你會給評審一些意見？） 對，

比較有趣的梗，就跟他們講幫我講這個這個，然後他們有時候覺得好笑，他們會再增加一些東西，

那就更棒！（研究者：那你給的意見，他們會採納嗎？）會啊，十個有九個採納，因為他們都覺

得我們做節目的人比較有創意，所以他們就覺得不錯可以講這個。」（工作人員 2，2013.03.07） 
78

 還有好幾個類似的例子，都顯示出此種工作人員在【童盟會】場域裡，握有較參賽者及其家

人還要大的權力──不論是生產上，還是決策上。例如，有位參賽者和他家人向研究者透露他之

所以會被錄取，是因為製作單位想要拓展該節目在台北的人氣。但是，之後他以月盟主的身份到

徵選會表演宣傳，卻沒有帶來什麼效果。結果，他說：「上次那個試唱會，很少人會唱的關係，

然後他們就想說，就不用我了，所以他們特別就把我幹掉」（參賽者 5，2011.12.27）。此外，在

這樣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弱勢的一方可能會感覺「被利用」，因為覺得工作人員只有在需要自

己的時候，才會想到，不然就被放到一旁。而工作人員為了不要讓參賽者及其家人有這樣不好的

感覺，在比賽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會和參賽者保持聯絡──「為了避免小朋友覺得我們在利用，

就是小朋友家長覺得我們在利用他們。想到就打電話給他們，比方說天氣很冷就打電話過去，其

實我是真的每一個我的小朋友都很喜歡」（工作人員 1，2011.12.28）。有一次，該位工作人員因

為忙到忘了打電話關心，讓參賽者和她的家人感覺被利用，所以她後來還登門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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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域內占據較高的地位，他們只是再次陷入既是施暴者，又是受暴者的窘境。 

 

 不過，參賽者和家長也不總是被動地聽從工作人員的意見，他們在熟悉場域

的運作之後，實踐上會變得比較主動，例如自行「加戲」或者要求更換劇本，這

同時也是因為行動者「有一種追求利益（interests，泛指各種價值）的動機」（張

錦華，2010：238）。出於這種追求利益的動機，參賽者及其家長的實踐會不自覺

地符合場域的規則，他們甚至是有意識地迎合場域。舉例來說，有位受訪者透露

某位參賽者的台詞很多，是因為該位參賽者的家長會幫她加台詞。而參賽者及其

家人的主動實踐還包括改劇本和退劇本。 

 

你知道嗎！（聲音往上提，語氣帶有不滿）那次腳本是說在節目上，我

就承認我是他乾爸爸這樣子，我把那腳本丟回去說，公開這個事情，我

不能配合你們節目來做這種事情，這是很嚴肅的事情，不是這樣隨便做

的事情。（家長 5，2011.12.27） 

 

 顯然，遊戲有遊戲的規則，參與者也有不可侵犯的底線；而且，正是變動的

具體實踐，賦予場域動態性，使得場域從來就不是靜態的空間。在這個例子中，

該位參賽者有歌唱實力做為籌碼，並且堅持修改，所以工作人員也就很快地生出

新的劇本。面對這一場場角力遊戲，如這位家長所說：「很多東西都是 negotiation」

（家長 5，2011.12.27），尤其當參賽者及其家人熟悉場域之後，往往一改開始時

的「逆來順受」、「照本宣科」（家長 5，2012.01.14；家長 3，2012.01.15）。他們

不僅態度上變得主動，例如向製作單位反映哪一句台詞不好，要求刪掉；而且，

對於如何在該場域追求有利位置，也愈來愈有想法，所以不再那麼依賴製作單位

或劇本，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達成節目要的效果。諸如此類的行動，似乎反轉了

參賽者及其家人和工作人員的權力關係，尤其在訪談過程中，多位家長還分析了

劇本的缺點，並提出建議。只是，他們終究受制於場域，因為就算退了劇本，還

是要照新寫好的劇本演出；就算自己改台詞，還是要顧到效果。收視率始終是【童

盟會】場域的主宰者，而生存心態雖然是彈性的，但它終究是被結構的結構。 

 

 綜言之，研究者發現：對於劇本，參賽者及其家長並不是照單全收，尤其有

損自身利益的劇本，他們會自行修改，甚至退劇本，例如他們不喜歡過於誇大的

劇本內容，因為怕引起觀眾反感。也就是說，即使參賽者和家長都能理解並接受

節目效果，但是當所謂的節目效果可能為自己帶來負面效果、對自己不利時，家

長就會主動幫孩子修改劇本。然而，研究者也注意到，可能的協商和反轉其實仍

受場域限制。有趣地是，細究上述實踐行動，會發現採取行動的全是家長──由

家長修改詞句或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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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家長較參賽者在實踐上更為主動的表現79，研究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有

三：首先，在成人的社會中，家長做為成人，理所當然地成了兒童的代言人。第

二，在家庭場域中，有社會經驗、經濟能力的家長，其地位當然較孩子高，所以

他們對於參賽與否、徵選、比賽選歌、之後的發展等等，皆握有一定的決定權，

更因為他們的家長／監護人身份，所以他們的決定權顯得更加不容質疑。更何

況，家長和孩子之間還有親情的羈絆，正是這份情感往往讓家長比孩子表現得還

要認真、積極。簡單地說，家長覺得自己有能力，又有照顧孩子的責任和義務─

當然，他們也希望孩子好，所以會處處給予孩子建議，甚至領導孩子該怎麼做。

第三，如前面討論過的，在【童盟會】場域中，參賽者只覺得「有話說」就好、

不要冷場就好，但家長因為知道「說什麼比較好」，所以對於「說什麼」嚴格把

關。總的來說，家長因為比孩子更了解【童盟會】場域，以及社會場域的運作、

因為成人社會中，家長（一向）做為孩子的發言人、也因為他們與孩子之間的情

感牽絆，所以他們顯得更為主動。 

 

 也難怪旁觀者總覺得家長、製作單位滿頭熱，孩子則是無辜的受害者。但是，

從訪談資料看來，參賽者對歌唱都有濃厚的興趣，而且唱歌對他們來說，除了是

興趣，也是抒發情緒、壓力的方式，也是夢想，所以即便【童盟會】結束了，有

些人持續精進才藝，有些人嘗試其他舞台，有些人選擇就讀表演學校或者把表演

學校、藝術學校做為升學目標。再者，研究者認為，人們對這些家長的控訴，包

括自私自利、罔顧孩子福祉、視孩子為私有財產等等，著實有些偏頗，尤其訪問

現場裡，研究者看見參賽者及其家長不論是言談，還是肢體，都透露出對彼此的

依賴和親密。而且，訪談中，研究者也發現到，有些家長對「養育」（parenting）

感到不安，雖然他們想給孩子最好的，卻不確定自己是否做得對；同時，因為希

望孩子能過得好，所以對孩子的要求就很高。而這正呼應 Brooks 所說，當代社

會中，家長對養育兒女有強烈的不安和極高的要求，使得現代童年較以往承受著

更大的壓力和緊張感（Brooks, 2008）。總而言之，於兒童選秀議題上，把參賽者

直接視為受害者的說法，其實是對兒童本身的聲音、家庭場域中的互動，以及現

代社會中育兒情況的不了解。而且，若要究責的話，電視機前的觀眾，消費著螢

幕上一個個兒童影像，或許才是兒童選秀節目的幕後黑手。 

 

 最後，從上述種種參賽者及其家人的主動實踐看來，他們似乎可以反轉他們

與工作人員在【童盟會】場域的權力關係。只是，研究者懷疑當工作人員象徵專

業和權威，此種反轉的實踐的機會能有多大。因為細究劇本的生產，研究者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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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改台詞和提出異議之外，家長在選歌或者孩子練唱上，也都是主動積極的。看到這景

象，自然會質疑「到底是誰的比賽」。就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說，選歌方面，通常是相互討論出來

的，也不太會有歧見。反倒是練唱方面，多位參賽者和他們的家長在練習時數和態度上，往往

有不同的意見，因為在家長眼中，參賽者是懶散的，所以他們會提醒、監督孩子練唱，但孩子

卻不這麼認為。總之，研究者確實觀察到家長的積極──他們比賽前要幫忙選歌、找音樂帶，

甚至自己剪音樂帶，還要跟著練唱，到了錄影現場則要陪伴，賽後還可能要安慰或檢討，但不

因此就認為「這是家長的比賽」。詳見研究者於正文中列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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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寫劇本之前，不會一件事一件事去徵詢當事人同意；再說，即便參賽者

及其家人可以在被訪問的時候，或者拿到劇本之後，向工作人員反應「不要寫出

來」，或者提出哪裡要修改，實際操作劇本的權力仍掌握在工作人員手中。如三

位受訪的工作人員都表示，參賽者及其家人幾乎都不會「反抗」。 

 

我說『好啦，不管啦，姊姊就是這樣寫，你這樣唸就對了』。」（研究者：

他們不會反抗嗎？） 不會反抗，就是爸媽也都很順著我們這樣，大部

分啦，應該是所有，比較沒有遇到說你不要寫這個，只有那個乾兒子，

其他都沒有（工作人員 1，2013.02.01）。 

 

 除此之外，就算有反抗出現，工作人員也會選擇先溝通、說服，直到溝通、

說服不成，才會重寫。因為在生產時間有限的情況下，說服往往比重寫來得快，

再加上，重寫的東西通常不比原本的取材來得有效果，所以當然會先想辦法和參

賽者及其家人溝通──但其實也就是說服他們。 

 

（研究者：有小朋友曾經反抗過劇本嗎？）「也是會有啊，我會跟小朋

友溝通，你要知道他不想要講的原因是什麼。譬如說他不想要講到親情

這塊，因為他怕哭，我就說哭又沒關係，哭就哭啊，哭就表示大家都知

道你是認真的，可是他說我哭會影響等下比賽的程度，我就換個方式來

催眠他，既然如此，你就先唱比賽歌曲，唱完再講這故事。或是可能真

的不想講，那這段我們在錄影之前，先把你拍下來，當天就不要講，透

過 VCR 講出來。或者是錄影前天你幫我寫一封信，然後我跟你講要寫

什麼，或是你先打草稿給我看，我再幫你修改，然後當天我請主持人幫

你唸出來，這也是個方法。他有他的堅持的時候，你就可以用很多方法

去讓他妥協。所以並不是小朋友說我不要，那就不要吧，你要去想很多

方法來取代這個方法，這樣才是對的（工作人員 2，2013.03.07）。 

 

 工作人員傾聽參賽者的難處，並盡力排解那些難處，目的就是說服參賽者訴

說感人的個人故事，如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訪問策略，在此，溝通

也是種策略，其目的在於產出動人的劇本，創造收視率。而可能反抗的參賽者，

終究是妥協的一方。同理，為了精彩的劇情、為了好看的收視率，工作人員會「想

很多方法」、「用很多方法」讓家長妥協。 

 

（研究者：有沒有發生過家長不接受你寫出來的劇本呢？）「也是有，

但我會說服家長就這麼做。（研究者：怎麼說服？）就是見人說人話，

譬如說老來得子，這個很 ok啦，因為他覺得很開心啊，五十歲生孩子

誰不開心。（研究者：那有沒有比較不願意講的？）負面的就不想要講，

譬如說媽媽跟別人跑了。（研究者：你是怎麼說服他的？）小朋友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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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一邊哭啊，然後爸爸在旁邊也哭了，小朋友說『我想要當一個有媽媽

的孩子』，然後評審就想揍我，說『你真的是太沒良心了，讓小朋友講

這種話』，然後評審也哭了。（研究者：你怎麼說服爸爸的？）跟爸爸講

他真的很想要媽媽，這輩子他可能真的沒有機會見到媽媽了，那如果他

有這個機會可以透過鏡頭跟他媽媽講話，他可能就不會有遺憾、可能就

釋懷了，可以更獨立、更勇敢地去面對他的人生。我講完，他爸就哭了，

說好。我那時候就死不要臉，就覺得還好。（研究者：那時候是覺得說

這故事很好？）其實那時候是很直接，很直覺的，因為其實我可以不要

做這個東西，我可以做別的，因為你做久就有很多面向可以做，可是有

時候你就覺得這個（劇）本，以前沒有人做過（工作人員 2，2013.03.07）。 

 

 一言以蔽之，當收視率考量做為生存心態之時，工作人員會選擇說服欲反抗

的參賽者和他們的家人。誠如高宣揚所說，生存心態既是「在個人意識中內化了

的社會行為影響的總結果」，也是「長期實踐的經驗因素」（高宣揚，2002：194）。

因為內化了，也因為長久以來都是如此，所以該位工作人員「很直接、很直覺的」

選擇生產這個讓許多人都哭了的故事。此外，也因為「以前沒有人做過」，所以

為了和其他同事做區別，該位工作人員才不輕易放棄這個故事，尤其感人的故事

可謂是收視率的保證。換句話說，收視率既是【童盟會】場域的生存心態，也是

秀異符號，不僅建立該場域的生產原則，更透過行動者之間對它的競逐，全面地

宰制行動者的實踐。也因此，研究者一再強調，不論是工作人員，還是參賽者及

其家人；不論是象徵資本的累積，還是生存心態的運用，甚或秀異，終究受制於

收視率象徵暴力。即便如此，由於行動者同時還身處於其他不同的場域，而且有

追求利益的動機，所以他們的生存心態仍是彈性的，而實踐行動仍是變動的。舉

例來說，身處於學校場域和【童盟會】場域中的兒童參賽者必須在好學生和好童

星之間取得平衡。 

 

二、兒童選秀爭議之「不會讀書的小孩」 

 社會大眾往往認為螢幕上的兒童，不是不會讀書，就是不愛讀書──他們因

為花時間在表演上，沒時間讀書，所以沒辦法把書讀好；也因為他們選擇表演，

而非讀書，所以表示他們不喜歡讀書。上述推論有所依據，看似合理，但不可否

認地，也有缺陷。第一，它忽視了兒童表演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因為目前根

本沒有統計數字可以證明螢幕上的兒童都／多是不會讀書或者不愛讀書的孩

子，所以它淪為刻板印象──不只社會大眾使用，媒體更是常用的刻板印象。如

O'Connor（2008）觀察到童星常受媒體詆毀，原因是他們牴觸了社會對兒童／童

年的認知和想像；螢幕上的兒童也是一樣。研究者發現，螢幕上的兒童就算還沒

獲得明星地位，往往也是被詆毀，深受童星相關的刻板印象所擾，而這些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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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源自於社會對兒童／童年概念的建構。換句話說，一旦學校教育（在學校讀書）

是正常的兒童／童年概念中的必備要素，跨足電視領域的兒童表演者註定是不正

常的兒童、不好的學生。第二，它還忽視了學校場域和電視場域之間的衝突性。

由於兩場域的秀異符號不同，甚至是相互對立的，所以如前所述，【童盟會】場

域中的兒童參賽者必須在好學生和好童星之間取得平衡，而他們的家長在面對學

校場域和電視場域之間可能的衝突，更是在意和謹慎行事。 

 

 「我不喜歡我的孩子被人家說，你只是個會唱歌的孩子、你只是個不會讀書

的孩子」（家長 6，2012.01.14），一位受訪家長如是說道。除了這位母親，多數

受訪家長也都強調兼顧功課是比賽的前提，一旦表演影響課業就要退賽。而參賽

者也是這麼認為。換句話說，兼顧課業是參賽者及其家人的共識。事實上，多位

參賽者不僅是兼顧課業，他們還是學校裡名列前茅的學生。一位參賽者更表示，

【童盟會】裡多數參賽者的功課都很好。深入其中原因，首要是因為參賽者自身，

以及他們的家人對課業都有要求；再者，研究者發現，參賽者及其家人對演藝圈

的「剖析」，同樣促使參賽者顧好課業。因為他們從媒體報導得知演藝圈華麗外

衣之下的種種辛酸和黑暗，所以他們對於栽入五光十色的螢幕世界，語帶保留並

且表現謹慎，進而強調學生本分和台下的生活。也因此，對【童盟會】參賽者而

言，兼顧課業和比賽通常是不成問題，反而是與同學、老師的相處，因為參賽而

變得緊張。 

 

一些童星──製作公司跟我講的，就是到了學校之後，銜接出了很大的

狀況，就是被同學排擠，他（按：該位家長的小孩）現在已經有出來了，

同學一半呢，非常的迷他、崇拜他，另外一半就是忌妒他。（家長 6，

2012.01.14） 

 

 身處於學校場域和電視場域的【童盟會】參賽者，既是學生，也是表演者／

藝人。此一雙重身分，讓他們像童星一樣，不僅忙到分身乏術，還可能為他們帶

來棘手的挑戰。引文中的參賽者因為上完學校的課，還要去安親班、吉他班和美

語補習班，所以比賽之前，會利用下課時間練唱，沒想到班上某些同學開始批評

他「自大」、「愛現」，甚至討厭他。而這是他參賽之前沒有意料到的事。 

 

 同學之所以覺得該位參賽者自大、愛現，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那就是他可

以在課堂上表演──該位參賽者的老師在小考結束或者上課上到一個段落時，會

叫該位參賽者上台唱歌娛樂大家。即便該位參賽者不想要唱，尤其不想要（再）

引起同學的妒忌，但是礙於老師的權威和權力，就算被同學罵，他也不會反駁：

「都是老師叫我唱的」（參賽者 5，2012.01.14）。據此，清楚看到學校場域內老

師和學生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也看見電視場域的「秀異符號」，例如歌唱能

力和參賽經驗，到了學校場域，反而給參賽者帶來麻煩。除了可能引起同學忌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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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能造成老師不滿。這位參賽者就因為比賽忙碌，所以忘了在教師節的時候，

為老師送上卡片。班導以「不盡責」為由，拔除他的班長職位，因為對班導師而

言，他身為班長，就該處理好學校事務，不然就算歌唱得再好，也是不及格的，

所以即使參賽者一度心情低落到排斥上學，還是沒有得到諒解。也因為老師在學

校場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所以不管家長蒐集了多少班上同學的說詞，還鬧到家

長會、校務會議上，只要老師堅持「每個月都會換班長」的說法，最終也只能作

罷，並且考量到參賽者還要待在該班級兩年，只好努力修補與老師的關係80。如

Bourdieu 和 Passeron 在《教育、社會與文化中的再製》一書中，寫道：「在學校

場域中，教師對他的學生具有合法支配的權威與位置」（Bourdieu & Passeron, 

1990；轉引自周新富，2005：147）。因此，即便學生都不記得老師在開學時說過

每個月都要換班長，老師的說詞仍會被採納，因為他有支配學生的權力，而且這

權力是合法的。 

 

 總的來說，電視場域和學校場域、社會場域之間存在衝突，因為它們看重的

價值不同。學校場域強調智識，並且有意和經濟、商業做區別，但電視場域強調

經驗，並且和經濟、商業緊密掛勾；而社會場域在「浪漫童年」的意識型態之下，

與學校場域多有疊合。所以，螢幕上的兒童，包括【童盟會】參賽者，有顧此失

彼的危機，例如被視做不會讀書的孩子、被批評愛現──關於愛現，除了上述例

中的參賽者之外，另外還有兩位參賽者也和研究者談到。 

 

三、兒童選秀爭議之「『裝很大』的小孩」 

 故事往往需要包裝，才能成功帶動收視率。如第四章討論到，【童盟會】善

用誇飾、挪用等手法，為參賽者塑造出天才和超齡形象，並且把平凡的日常生活

塑造成特別的媒體奇觀。就像參賽者及其家人認知並執行劇本／梗，他們通常也

接受當中的包裝手法。舉例來說，嗆聲是常見的劇情，但也是一種誇飾手法，因

為它目的在於誇大參賽者之間的競爭。雖然【童盟會】因此收視率提高，但也因

為這些包裝手法，引起專家學者和兒福聯盟的反對聲浪。有一位受訪家長針對節

目包裝，侃侃而談： 

 

（研究者：我參加錄影才知道節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不知道什麼才是

真的了） 你感覺他們很多都是假裝出來、做出來的。本來就是這樣，

你覺得你看新聞都是對的嗎？這本來成人文化就是這樣子嘛，哈哈哈，

所以我看起來是還好啦，因為都是包裝。（研究者：所以你覺得包裝是？）

我覺得那是無可厚非，反正表演藝術就是包裝嘛，對不對，其實你說政

                                                      
80

 家長在接下來的聖誕節，請了聖誕老公公到班上，並且發送 Mister Donut 聖誕禮盒給全班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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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也是包裝；你到一個公司，商業也都是要包裝。變成一個必修學分，

金正日也要包裝，哈哈哈，蔣中正也要包裝阿，對不對，什麼魚兒往上

游的故事，大家都要包裝一下，對不對（家長 5，2011.12.27）。 

 

 然而，在專家學者和兒福聯盟眼中，正因為成人和兒童的文化不同，所以兒

童不應該提早接觸成人文化，不然兒童會受到負面影響（即專家學者和兒福聯盟

所說的「早熟」）。事實上，兒童和成人不只是相異的，還是對立的，因此，純真

的兒童應當和失真的包裝手法毫無關係，而充滿包裝的【童盟會】也就成了兒童

禁地。不過，支持兒童選秀的人會反駁：兒童終將成為成人，而且他們一直在為

此事準備──就連學校教育也是為兒童「成（為）人」做準備，所以不必對所謂

的成人文化避而遠之。 

 

 在研究者看來，如同「童星不會／不愛讀書」是欠缺證據的刻板印象，「兒

童因為參與選秀節目所以『早熟』」的說法同樣缺乏實證，而且「早熟」是否為

兒童參賽者帶來負面影響，也有待考察81。但同時，研究者對於這般精心設計過

的環境能對兒童參賽者有什麼幫助，以及被收視率暴力宰制的場域能讓兒童參賽

者獲得些什麼，再再感到質疑，尤其連工作人員自己有時候都分辨不出真假82，

想見【童盟會】中的商業力量該有多麼強勢，正因為追求節目效果，所以工作人

員「為寫而寫」；正因為收視率既是內化的生存心態，又是外顯的秀異符號，所

以不能一句「大家都要包裝」就帶過（家長 5，2011.12.27）。當那些華而不實的

影像是那般真實地存在【童盟會】裡，當中的行動者，不論參賽者、他們的家人，

還是工作人員，甚至電視機前的觀眾，其實都是收視率受暴者。關於參賽者、他

們的家人，和製作單位如何面對「早熟」批評，下一章有深入的討論。 

 

 

 

 

 

 

                                                      
81

 一來，近年的兒童／童年研究強調童年的「社會建構」特質（也是事實），使得學者對早熟

的界定更加分歧，所以當早熟的定義沒有一定的準則時，也就難以進一步討論早熟對兒童的影

響。二來，有不少學者研究兒童接收暴力和色情的媒體內容的情形，以及這些內容對兒童的影

響，但是它們無法解釋早熟對兒童的影響。有鑑於早熟一詞的模糊不清，甚至帶有負面意涵，

研究者偏好使用較為中性的「超齡」，不過，討論到社會大眾和專家學者對【童盟會】參賽者、

童星的評論時，沿用他們慣用的「早熟」，以不失原意，也才能反映出社會情境。 
82

 有一次，一位受訪的工作人員交出一本很有「效果」的劇本，沒想到被長官改掉，因為長官

以為她亂寫，但那次的劇本內容是確有其事。連專業的、經驗豐富的主管都分不清楚真假，顯

然，劇本加油添醋，甚至跳脫事實的情形是稀鬆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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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借助 Bourdieu 的理論，研究者能夠更清楚看見參賽者、他們的家人和製作

單位在【童盟會】生產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尤其透過這些行動者與【童盟會】場

域的互動，研究者既能挖掘收視率象徵暴力對行動者的宰制，又能正視行動者動

態的實踐，例如生存心態的調整。由於前面的討論著重在參賽者及其家人和製作

單位的互動，還有參賽者和家人的互動，研究者利用這一章的最後，分析製作單

位內部，以及製作單位（映畫製作公司）和電視台（民視）之間的互動，以獲得

工作人員的勞動全貌。 

 

 由於【童盟會】場域做為電視節目，為一文化場域，所以研究者先從文化勞

動的觀點，描繪【童盟會】場域輪廓，方便之後捕捉工作人員和該場域，以及該

場域和電視台之間的互動情形。首先，如前面討論所示，【童盟會】場域受制於

收視率；而商業力量之所以能夠作用於【童盟會】，是因為場域之間有「相互滲

透性」。意思是，「經濟場域的運作邏輯（可以）滲透到其他場域」，例如文學場

域重視發行量、藝術場域重視藝術品的商業價值；再加上，場域有「自主權」但

沒有「自決權」，也就是場域可以透過訂定特殊的規則，建立它和其他場域的差

異和界線，但是不同場域仍會互相滲透（周新富，2005：61-63）。不過，雖然場

域會互相滲透，但是每個場域彼此滲透的程度不一。如高宣揚說：「在當代媒體

系統中，各個組成部分距離或介入社會場域和經濟場域的程度很不一樣」83；他

進一步指出，介入商業經濟場域較深的媒體，因為「它們同商業之間的緊密關係，

使它們無法完全保持文化場域應有的自律性」（高宣揚，2002：413）。所以，如

Bourdieu 所言：「透過收視率的作用，電視比起其他所有的文化生產世界，承受

著更大的商業壓力」（Pierre Bourdieu，1996／林志明譯，2002：54）。也因此，

在分析【童盟會】場域內行動者的實踐活動時，必定要注意收視率對他們的影響。 

 

 接著，由於文化場域中，文化工作者的勞動以「勞心」為主，不同於一般勞

動，難以量化；它不僅總是被忽略，而且因為建立在「有市方有價」，所以容易

被收編進市場經濟，使得文化工作者可能淪落成資本家的奴隸（林富美，2006）。

換句話說，文化工作者的勞動價值立基於消費之上，所以他們會努力產出能夠引

起良好市場反應的商品，即便投注的時間和勞力遠大過於可以獲得的報酬，在「責

任自主」的生存心態作用之下，他們也不會群起反抗。所以，【童盟會】的工作

人員成天追著收視率跑，常常要加班到半夜，但是口頭抱怨完後，還是繼續如此

勞動；顯然，他們對於勞動條件上的不平等，缺乏自覺意識。而這也顯示出工作

人員的實踐活動如何受制於收視率象徵暴力和生存心態。以下的討論旨在挖掘工

                                                      
83

 舉例來說，新聞媒體介入社會場域的程度比廣告媒體深，而廣告媒體較新聞媒體更為介入經

濟／商業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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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製作人和電視台主管於收視率象徵暴力的宰制下，彼此互動的細節。 

基層工作人員 vs. 製作單位主管 

「很不喜歡在製作人面前打電話，她喜歡控制我們（笑），她每次都在旁邊偷聽

我們電話內容，然後掛掉電話，她就說『你要問什麼問什麼啊』。」 

（工作人員 3，2013.02.01） 

 

 在製作公司內部，屬製作人最大，因為節目的一切都由她管，包括打電話、

寫劇本、服裝、梳化等等。不過，這也表示節目的表現由她承擔。意思是，她之

所以要「控制」下屬，除了是職責所在，更是因為收視率的好壞都算在她的頭上。

製作人不僅每個禮拜都要到民視開會，檢討【童盟會】收視率表現，平時和民視

的高層建立良好的關係也是她的工作。所以，製作人當然會「控制」下屬；只是，

當她把壓力加諸到員工身上，壓力大的工作環境、過長的工作時數和低薪使得員

工流動率也變得很大。工作團隊甚至一度只剩下她和一位資深員工。 

 

 總的來說，不論是占據製作單位場域中重要位置的製作人，還是基層的工作

人員，面對要求收視率的電視台、面對每個禮拜的收視率表，他們同是電視台追

求收視率象徵權力中的一個棋子。然而，他們不完全被動，能夠在有限的範圍內，

實現當初進入【童盟會】場域所懷抱的動機和目標。舉例來說，一位受訪工作人

員希望【童盟會】是參賽者創造快樂回憶的地方，所以即便她清楚製作人喜歡的

劇本類型，也不輕易做出牴觸她心中理念的實踐活動：「我之前有問到一些，製

作人會喜歡的東西，可能是感人的，但家長不願意講，我連跟她講有這件事情都

不會跟她說，因為她會要我去說服家長講這件事情，所以就停在我這邊，不把它

打到資料上，開會也不提到」（工作人員 1，2013.02.01）。 

製作公司 vs. 電視台 

 雖然【童盟會】的廣告由民視自行負責，映畫製作公司不用拉廣告84，但是

廣告和收視率的壓力仍舊透過每週的收視率檢討會議和人際關係（製作人和員

工、製作公司和電視台之間），加諸到製作公司裡的每一個人身上。而出錢的民

視可以掌控節目內容，還可以停掉節目。 

 

 事實上，製作公司對播出內容的掌控小於民視，因為映畫的後製人員必須先

剪出樣帶（稱為「初剪」），民視的監製看過之後，照著監製的意見增刪內容（除

了節目內容的安排，還包括廣告的安插）。此外，由於民視另有一個歌唱選秀節

目《明日之星》，所以製作團隊不時會收到民視長官的指令，要求他們讓《明日

                                                      
84 製作公司獲得的是簽合約時談好的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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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星》的參賽者上【童盟會】。也因此，節目上不時出現「最愛的偶像」企劃活

動，讓【童盟會】參賽者和《明日之星》的發片歌手合唱，美其名是給【童盟會】

參賽者學習的機會，實際上則是讓那些歌手宣傳新歌85。民視除了能掌控節目內

容之外，還能在覺得收視率不夠好的時候，說收就收86。而收掉節目的決定讓製

作團隊、參賽者及其家人都措手不及87。 

 

 民視以商業利益為主要而且唯一的考量，往往不會考慮到參賽者的心情。最

後一集「三代高手 PK 賽」也是製作公司爭取來的──「那次原本沒辦法錄，工

作人員跟我講，就是那個高層、長官啊，就不給他們錄，後來製作人溝通了半天，

才把那集錄完」（家長 3，2012.01.05）。幸好製作單位出面，不然參賽者和他們

的家人可能就被一通電話給打發走。不過，突如其來的決定不只是因為收視率下

來，更牽扯到民視和映畫製作公司之間的利益關係。 

 

（研究者：為什麼停得這麼突然？）因為豬哥亮的關係。楊登魁是豬哥

亮的老闆，而楊登魁是映畫的大股東，所以現在豬哥亮復出、要做節目，

楊登魁希望豬哥亮給誰做節目，當然是給映畫做，但這時候豬哥亮接了

民視的《豬哥會社》，然後又要在壹電視開節目，楊登魁就希望這節目

讓映畫來做，可是民視就覺得映畫怎麼可以害民視和壹電視對打，因為

你想要看豬哥亮就看民視嘛，那現在壹電視要做了，就不是獨一無二

了，所以民視就不爽，『你要做，就做做看，我就把你的節目停掉』，後

來我們就不做，壹電視這節目讓其他公司做，所以【童盟會】就繼續做。

不過那時候就交惡了，民視就不爽了。後來沒辦法，《萬秀豬王》確定

要在中視開了，讓映畫做。民視一知道這消息，【童盟會】就停了。老

闆評估不得不停掉【童盟會】，因為【童盟會】一集可能讓你賺五萬塊，

可是《萬秀豬王》一集可以讓你賺二十萬，他有經濟上的考量。（工作

人員 2，2013.03.07） 

 

                                                      
85

 此類「資源利用」的情形屢見不鮮，例如在「經典連續劇主題曲 PK 賽」上，幾乎全部的參賽

者都是唱民視連續劇的歌曲；又例如，民視連續劇中的藝人若出唱片，也會上【童盟會】打歌。  
86

 NCC 的來函（警告參賽者的表演太大人化）只是民視對外的說法，【童盟會】的結束其實是因

為收視率從三或四點多，掉到一點多。對於民視突然收掉節目，一位受訪的工作人員說：「我覺

得一點多很強了，還要怎麼樣，而且他們現在做的那個節目，零點零幾耶，做詹偉忠那集，零點

零四喔，哈哈！很扯，超低，低得不像話。我覺得電視台的長官都很白目，他們根本不懂怎麼做

節目，他們應該先來製作公司上班，大部分都沒有做過節目，我聽我們製作人講的。（研究者：

那他們怎麼當上長官？）就是互捧 LP（台語），然後辛苦的事都是我們在做，錢都是他們在賺。」

（工作人員 1，2013.02.01） 
87「十月隱隱約約有聽到要收，但是都沒有確定，所以最後要收也是滿突然的，就是我們自己也

很錯愕，就是瞬間要停，就直接停。（研究者：民視可以說卡就卡，不是有簽約嗎？）我不知道，

可能要問製作人，電視台說了算，我們外包公司很可憐。」（工作人員 1，2013.02.01）不僅工作

人員感到錯愕，在當天錄影的最後才被告知的參賽者及其家人更是錯愕，而突來的消息更讓好幾

位參賽者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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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地來說，民視做為出資者，掌握經濟資本，也就於權力關係中取得了優

勢位置。製作單位和參賽者同為缺乏經濟資本的弱勢，並且因為他們之間存在共

生關係，所以製作單位會考量到參賽者的心情──不論在結束節目此一事件上，

還是撰寫劇本的方面88。 

 

 

 

 

 

 

 

 

 

 

 

 

 

 

 

 

 

 

 

 

 

 

 

 

 

 

 

 

                                                      
88

 如「基層工作人員 vs. 製作單位主管」中所討論，工作人員基於體諒和保護參賽者的心態，

選擇不上報一些特定的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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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對早熟批評的解讀 

 在這一章，研究者回歸到行動者主體，從他們的立場，探討社會大眾針對他

們所做的批評，目的在於讓他們能夠有這樣的空間去回應；並且因為大眾的批評

主要是針對超齡形象做成，所以確切地來說，研究者分析的是：參賽者及其家人，

和製作單位對於超齡形象的解讀為何。然而，「超齡」雖是相對中性的字詞，卻

無法如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對【童盟會】參賽者（以及童星群體）的負面評價──

新聞媒體、社會大眾和專家學者在描述【童盟會】參賽者時，最常使用的是「早

熟」。由於本章旨在討論參賽者及其家人，還有製作單位如何解讀社會對他們的

批評，所以顧及此一社會脈絡，在第六章中研究者改用「早熟」89。 

 

第一節 參賽者及其家人對於早熟批評的解讀 

 多數參賽者都不認為自己早熟，就算覺得自己比同年齡的朋友成熟，也不覺

得是因為參加了【童盟會】，而是自身的特質使然，例如自己本來就想比較多、

平時就覺得某些同儕的行為幼稚。因此，參賽者對早熟的解讀是「否認」90。然

而，面對早熟批評，他們的家人有較為豐富的解讀策略，包括「撇清並漂白早熟」

和「轉移責任歸屬」。 

一、 撇清並漂白早熟 

 其實，在參賽者家長的眼中，孩子們都還很「嫩」，談不上早熟。同時，在

他們看來，早熟並不像批評人士論述地那般負面和不堪，反而代表著正面特質，

例如體貼、懂得察言觀色等等。如同一位家長舉例： 

 

我覺得早熟應該說是夠不夠貼心吧，她夠不夠會替你想，譬如說早熟的

小孩子，你有事她就會打理好自己，像有一陣子我爸爸住院，我去桃園，

住了差不多一個禮拜，她起床也自己，什麼通通都自己，所以我認為這

                                                      
89

 正因為新聞媒體、社會大眾和專家學者慣用「早熟」來描述【童盟會】參賽者以及童星群體，
所以在詢問參賽者及其家人和製作單位對社會輿論的看法時，研究者也使用早熟一詞，如訪談大
綱所示。但是第四章處理的是節目文本，第五章也主要在處理【童盟會】節目場域，而非社會場
域，所以研究者使用較為中性的「超齡」。 
90 第六章的資料來自參賽者的家長和製作單位，顯然從參賽者蒐集到的訪談資料較不豐富。所
以，研究者在第七章第二節，針對這問題做討論，主要原因包括語言使用的差異和研究者－研究
對象權力關係的不對等。詳細內容請見第 119-120 頁。說到兒童發言，研究者還觀察到，當參賽
者的家長在場時，他們的發言通常會變得更少，而這樣的情況正說明兒童在家庭場域（社會場域
也是）往往都扮演「被代言」的角色。所以為了解決家長可能影響到參賽者回答，研究者盡量分
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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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才是早熟。像我那時候週年慶促銷，我跟她交代說「店裡有一個哥哥

沒做了，媽媽又去那邊促銷，沒有在這邊，那妳要給爸爸幫忙」，然後

她自己會去收碗、洗蔥、洗菜，我覺得那個才是早熟，跟別人外界說因

為唱台語歌，所以變得早熟，我不能認同（家長 4，2013.01.06）。 

 

 也就是說，對家長而言，「早熟」不是貶義字。他們主張孩子終究要「成熟」，

所以體貼、察言觀色、獨立等等特質本來就應該要學習；而且，在【童盟會】裡，

孩子的身份是參賽者、是表演者，所以把歌唱得完美、台詞講得流利才是負責任

的表現──早熟的褒義詞字串就此又多了「負責任」。不僅如此，早熟還能帶來

「成功」。 

 

我覺得小孩子喔，可能很多人想說要保護、維持天真，我倒不這麼想耶，

你說，有名的人，像王永慶，他童年都是很天真嗎？他一定都很早熟的，

你早熟，你會早比別人想很多東西，你想很多東西的話，你以後成功機

率很大，你會做很多事情去訓練你自己，所以我這方面，我會建議他們，

他們也會去比較，做什麼賺的錢比較多，但是我是說你賺錢不要亂花

錢，賺錢去買電動就不太對啦，但是我會建議他要賺錢儲蓄，提早去想

這個事情 （家長 5，2011.12.27）。 

 

 這位家長接著以自己生長的家庭，以及大同集團第四代長孫林建文自殺為

例，進一步闡述「家長過度保護」對孩子的傷害，強調讓孩子自己學會累積生活

經驗才對。在研究者看來，參賽者家長的主張其實都合理：兒童終要長大成人，

所以他們的確要學習成熟；而且家長能夠幫助孩子的程度確實有限，所以應該讓

孩子學習走自己的路。只是，孩子走的路真是他／她自己選的嗎？回到這位家長

舉的例子，根據新聞報導，林建文正是因為被媽媽逼太緊而走上自殺一途。如同

在「競賽童年」討論中，看見家長對「養育」感到（很）不安，他們和孩子之間

因此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再加上親子間的感情羈絆讓「路的選擇」變得更加複

雜，也使得「路是誰的選擇」變得難以區分。不過，研究者認為，當家長的思考

從「都是為你／妳好」，轉成「為誰好」、「如何為你／妳好」，做出的選擇就能夠

更符合兩方的期待和需要。而這個思考角度也呼應了本研究的初衷和宗旨：不再

理所當然地認為成人們的所做所為都是為兒童好，重新檢視這些作為到底讓誰

好，並且把兒童也納入對話，才可能釐清「兒童的最佳利益」。換句話說，不再

以成人的標準和思維來對待兒童，而是透過給予兒童發聲的空間，並賦予他們做

決定的權利，才可能回應兒童真實的需求，也才能真正減少兒童被剝削的情形─

畢竟當兒童只有「被代言」的份，所謂的兒童最佳利益很可能淪為其他人為自身

謀取利益的論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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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言之，在家長的論述中，早熟是褒義詞。它指的是察言觀色，不是油嘴滑

舌；它也指體貼，而不是有心機，更不是世故。此外，它還有負責任、自動自發

的意思
91。家長嘗試反轉早熟的意義很有趣，而同樣有趣地是，即便早熟可以是

正面的詞彙，記者往往選用它的負面意涵來報導螢幕上的兒童，如 O’Connor 發

現，媒體偏好撰寫童星的負面故事，甚至產生一個特殊的文類，即「從落魄到有

錢，再回到落魄的敘事模式」（rags-to-riches-to-rags narrative），而且在這故事中，

還要有野心勃勃的雙親和經紀人（O’Connor, 2008: 24）。 

 

二、 轉移責任歸屬 

 參賽者家長除了「漂白」早熟意義之外，還可能找個「代罪羔羊」去扛起早

熟負面的涵義。也就是說，透過漂白，早熟不是全黑的概念，自己使用妥當，所

以早熟是好的，別人使用不當，使得早熟可能有害。常見的代罪羔羊包括在彼此

的權力關係中，占據較高位置的製作單位，以及較自己更為弱勢的單親家庭參賽

者。家長讓製作單位成為代罪羔羊的方法是，透過訴說製作單位的強勢，對比自

己和孩子的弱勢地位，樹立受害者形象。換句話說，誇張的劇本都是製作安排，

自己也只能配合演出，畢竟要成為明星，除了能力還需要機會，而製作單位正是

掌握節目、表演機會的一方。 

 

 再者，把早熟罪名讓其他較為弱勢的參賽者家庭承擔之前，參賽者家長會先

透過早熟的反義詞，撇清自己孩子可能和早熟的一切關聯；接著，帶出代罪羔羊，

並提出合理的原因。例如：「我覺得他還滿老實耶，不像有些跟他同年齡或比他

小的，參加很多次，就變成老油條，講話方面、各方面就像個小大人，他沒有，

他很單純嘛」（家長 1，2012.12.09）。又例如，一位受訪家長也是先主張「我們

很單純」，然後再拉出動機不單純的別人，說道： 

 

到那邊感覺很多父母，在經濟上，都比較需要小孩子，所以父母在後面

給的壓力比較大，他們賺錢的壓力比較大，父母就幫他接 case啦，很 care

講話、表情、動作，回去就訓練他，馬上就把他變成一個成人，要讓他

賺錢。我們並沒有這樣子，我們訓練以興趣為基礎，並沒有要讓他像歌

星去賺錢（家長 5，2011.12.27）。 

 

 換句話說，家長 5 的孩子生活在沒有經濟壓力的家庭，也就不會因為需要賺

錢而變得世故。然而，該位家長的動機是否如此單純，而他所指控的家長的動機

                                                      
91 多數【童盟會】參賽者都是能夠兼顧課業和表演的兒童。他們既能把握時間寫功課、準備考

試，還能練歌、比賽。一位受訪者因為還要拍戲，所以行程忙碌，但是她會利用拍戲空檔，抓緊

時間念書，可以看出她是自動自發的小孩。然而，這些事實卻鮮少被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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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就那麼不單純，研究者在有限的訪談時間裡，無法確定。但研究者確實觀察

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原本的優勢，例如比賽經驗豐富，反而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同理，原本單親家庭的感人故事也從加分變成扣分；原本辛苦養家，令人敬佩和

同情的單親爸爸或媽媽，頓時變成利用孩子賺錢的最大嫌疑犯。 

 

可能是單親家庭，可能是原住民哪，以原住民來講，唱歌是他們部落裡

面很大的一個出路，因為阿妹阿，前面例子，所以他們重視這個東西，

那原住民會不會因為這樣油條，我覺得倒是還好，因為天性。但是南部

他們有一些很重視這個東西，送小孩到什麼廟會比賽，參加什麼很多這

種情況嘛，那久而久之大概就會變得油條，對不對，然後用他去賺錢。

（家長 5，2011.12.27） 

 

 對這位家長而言，來自單親家庭、原住民和南部家庭的參賽者和家長熱衷於

歌唱比賽，並且因為比賽的環境多半複雜，使得兒童變得早熟，甚至油條。雖然

這位家長有特別提到原住民因為天性，所以不會變得那麼油條，但是原住民仍舊

被點名了。在研究者看來，這是一連串的刻板印象，使得本來的弱勢更加弱勢─

舉例來說，單親家庭在社會上往往被視作經濟有困難的弱勢家庭。而原住民的天

性（在此應該是指單純）雖然讓原住民參賽者免被歸類到「油條」，也讓他們的

家人免被歸到「利用孩子賺錢」一類，但細究起來，原住民「天性單純」其實也

是一種刻板印象，就像「男生要剛強」一樣；單純和剛強通常都做為正面的詞彙，

被視作優點，但它們仍是一種先入為主的概念，仍然可能是一種誤解。確定的是，

「單純的兒童」和「無私的家長」是台灣社會場域肯定的價值，所以該位家長讓

其他參賽者擔起早熟的指控、讓其他家長揹上自私的汙名，正是追求秀異符號的

表現，既有區隔的功效，又能受到社會場域的肯定。 

 

 此外，研究者也發現：不僅優勢文化會再製，弱勢文化也會再製。以單親家

庭的參賽者及其家人為例，他們容易被迫揹上「早熟」和「利用小孩賺錢」的黑

鍋，其弱勢文化的再製是被動／被迫的；然而，當參賽者講述自身單親家庭的身

世，讓評審和觀眾紛紛落淚時，他在節目收視上取得一定地位，使他難以割捨單

親家庭的身份。這般弔詭的情景好比兩面刃，且看參賽者、家長如何使用。不過，

可以肯定的是，身處遊戲之中的遊戲者，受到追求利益的動機驅使，又在早熟批

評當前，必會想盡辦法，善用手中資源，使自己晉升到有利的位置。因此，家長

1 和家長 5 分別搬出比賽經驗豐富的參賽者、出生於原住民、單親和南部家庭的

參賽者做為早熟爭議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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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製作單位對於早熟批評的解讀  

 面對早熟批評，工作人員有兩個解讀策略，第一個策略和參賽者家長使用的

策略一樣，即「撇清並漂白早熟」，因為他們都不覺得早熟是負面的。另外一個

是「自我妥協／尋找平衡」。 

 

一、撇清並漂白早熟 

 對工作人員來說，表演就是表演，無關乎早熟，而表演就應該像螢幕上所呈

現的那樣。因此，沒有過於成熟的裝扮或演出內容，就「只是一個表演」。 

 

你上台就是要舞台妝，不是嗎？奇怪，那些人回去翻他們小時候穿什麼

衣服，那種東西能上電視嗎？妳不覺得他們很奇怪嗎？唱的所有歌曲也

都不需要討論什麼啊，這只是一個表演，為什麼要把它看得這麼沉重？

（研究者：化妝也是表演的一部分？）當然啊，哪個藝人不化妝的，張

小燕小時候也有化妝啊，為什麼不去講她？奇怪耶！這些人的標準到底

在哪裡啊？（工作人員 1，2013.02.01） 

 

 換句話說，對這位工作人員而言，裝扮成熟和演唱成人歌曲皆與早熟無關，

只是表演需求而已。而且，在第四章研究者也已討論到，因為傳統兒童歌謠沒落、

流行歌曲盛行，再加上電視和網際網路的普及，所以參賽者演唱成人歌曲其實是

現代兒童普遍喜愛流行歌曲的現象的縮影。也因此，所有受訪的工作人員都不能

理解「演唱成人／流行歌曲就是早熟」。 

 

我們小時候也是在聽一般電視會放的歌，或是流行歌曲，我並不覺得他

們上去會唱這麼多的流行歌曲是早熟，因為小時候本來就在聽這些歌，

除了兒歌，就是流行歌，沒有其他東西啊。所以就覺得這個理論還滿奇

怪的，因為大家小朋友都有在聽啊。（工作人員 3，2013.02.01） 

 

 除了撇清參賽者的表演和早熟之間的關聯之外，專家學者口中的早熟在工作

人員看來，是大方的、專業的、負責任的表現──表演就應該是這樣。而且，工

作人員強調參賽者私底下的模樣是單純的。換句話說，舞台上的表現因為是表

演，所以和早熟無關，而舞台下的參賽者仍是「小朋友」。 

 

 研究者發現，工作人員和參賽者家長同樣使用「負責任」這個詞來形容參賽

者。顯然，兩者都在強調參賽者的「表演者身分」。然而，對反對兒童選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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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兒童以表演者的姿態進入公共領域，本是錯誤的，因為對他們來說，兒童

的身份只能是孩子和學生，應該被保護在家庭和學校裡。此外，研究者也發現，

工作人員和專家學者採用的標準不一樣，前者比較的對象是參賽者和成人，而專

家學者比較的對象則是參賽者和一般小朋友。因此，工作人員絕不會覺得參賽者

早熟，專家學者則認定參賽者就是早熟。然而，如前面章節討論過，「參賽者以

及螢幕上的兒童表演者是否比一般兒童早熟」有待考證，因為目前並沒有任何數

據或研究支持此一論點。不過，「早熟的風險」相對上來說是有跡可循的，畢竟

當工作人員一再強調「表演就是這樣」，讓人不得不考慮此種環境對兒童可能造

成的影響，尤其流行歌曲的背後是唱片／音樂市場的獲利，而掌控【童盟會】場

域的是收視率。但話說回來，若參賽者在【童盟會】的所作所為僅是早熟戲碼的

演出，那麼，演藝環境是否讓兒童變得早熟，需要更多研究，尤其是歷時性的研

究，才能透過追蹤兒童表演者的成長，進一步梳理演藝圈在這當中扮演的角色以

及可能造成的影響。 

 

二、 自我妥協／尋找平衡 

【超級童盟會】並不是個完全的兒童節目，也不是個完全的歌唱比賽節

目，【超級童盟會】是個兒童歌唱綜藝節目，這就表示這個節目（是有）

兒童、歌唱比賽、綜藝三個要素的節目。過多的綜藝梗當然對小朋友不

好，因為小朋友還是要單純一點啊！可是節目有收視率的壓力、電視台

的壓力、現代觀眾普遍重口味的壓力。如果你們家電視只有民視，我們

也想規規矩矩無憂無慮快快樂樂做個超優質清新脫俗的節目讓大家膜

拜啊！（工作人員 2的網誌，2011.11.07）92 

 

 雖然在上一個討論中，工作人員從表演專業的角度，為節目和參賽者護航，

但是他們有些時候還是會覺得參賽者「小大人」。這種矛盾情緒的產生有兩個原

因。第一，因為【童盟會】場域和台灣社會場域之間存在著衝突，前者重視節目

效果，塑造誇張的童星形象，而後者基於浪漫兒童的意識型態，堅守純真的兒童

形象，所以同時處於兩場域的工作人員，不免會感覺矛盾，尤其當代童年的變遷

更加劇那層矛盾。意思是，在種種社會變遷和資本主義的作用之下，社會場域中

的兒童也漸漸地遠離了浪漫童年，然而在這個轉變之中，工作人員往往被視為罪

魁禍首，如同文獻中討論到的戀童癖者，他們被建構出來合理化成人集體對兒童

的欲望。 

 

 第二，在選秀節目中，工作人員是參賽者對節目產生認同情感的主要來源（王

維玲，2010），再加上對參賽者來說，他們是大哥哥、大姊姊，所以工作人員和

                                                      
92

 見工作人員 2 網誌 http://mypaper.pchome.com.tw/yangway/post/132257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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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之間的情誼有時候會和專業價值相衝突。也就是說，身為工作人員，他們

必須要求參賽者照劇本演出、把比賽歌曲中的情緒和技巧唱出來，但是另一方

面，私底下的相處以及對參賽者的了解，再再讓工作人員看著參賽者嬌小的身軀

時，感到矛盾。 

 

其實做這個節目，有時候會有內心掙扎的時候，因為我不喜歡小朋友來

比賽，因為覺得小朋友會有壓力。你看年紀這麼小，就要面對前面五個

專業的評審，沒有尿褲子就很厲害了，然後他還可以這麼自然的把歌唱

完、在那邊聽評審講評，可能講他的缺點、優點。（吸一口氣）我不喜

歡這種感覺，因為我還是覺得小朋友來開開心心的唱歌就好了，可是觀

眾不想看啊，我只能跟自己妥協說沒辦法，我會跟自己講說，這個【超

級童盟會】它只是表皮是個歌唱比賽，但它核心還是個綜藝節目，所以

我還是要套用一些綜藝的元素。綜藝的元素很多就是腥羶色，或者是一

些比較麻辣的東西，但是我們又不能過於麻辣，所以我們就會控制那個

對話，小朋友可以接受，但是觀眾又會想看的東西。但其實也是自己跟

自己妥協啦。（工作人員 2，2012.01.10） 

 

 該位工作人員在第一季開賽時，內心就存有這些掙扎，直到第三季比賽，

他才和自己妥協、取得內心的平衡。綜言之，面對場域之間的衝突，行動者必

須調整生存心態，以繼續遊戲。不過，研究者好奇：為什麼工作人員能在長時

間的挫折之中繼續下去呢？意思是，當他們的自我價值不斷地遭受挑戰，是什

麼原因讓他們選擇留在遊戲當中？ 

 

 研究者發現，工作人員不論資深或資淺，都懷抱著比節目需要和收視率需

要，更高的理念和理想，而這些理想支持著他們熬過內心的掙扎，度過漫長的

工作時間。對他們來說，【童盟會】不只是一個節目，而是屬於兒童的表演舞

台、讓兒童圓夢的舞台，並且也都以【童盟會】為榮──因為它是目前台灣唯一

的兒童選秀節目。也因此，雖然節目講求收視率，但是工作人員還是不忘初

衷，盡可能地「讓小朋友享受這個舞台」93。換句話說，除了生存心態，工作人

員基於他們的理想、對【童盟會】的熱愛和榮譽感，願意為節目投注大量時間和

心力，也願意繼續留在這個不斷消磨他們體力和理念的地方。所以也不用驚

訝，他們和所有受訪的參賽者及其家人一樣，都向研究者表示：期望節目能夠

                                                      
93
 三位受訪的工作人員皆有相同的初衷，即【童盟會】是一個能讓兒童快快樂樂唱歌的地方。而

一直以來，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守著這份理想：職位比較低的兩位受訪工作人員，都和自己負責的

參賽者關係良好，還會帶他們出去玩或幫他們慶生。另一位職位較高的工作人員，還會教育下屬。

例如，當他發現有些參賽者或家長懷抱星夢，非常投入比賽，他就會教導下屬要讓如何和那些家

長應對：「我下面有一群剛進來的工作人員，我就會跟他們講說你們應該要怎麼做，這樣子才不

會讓這些家長和小朋友以為他們可以變成什麼樣的人，然後就荒廢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節

目結束，衣服換掉，妝卸掉，背上書包，還是小朋友，還是學生，要去學校上課，不會因為你很

會唱歌，老師就給你加分，沒有這回事」（工作人員 2，201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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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待再次回到這個舞台。 

 

 一言以蔽之，上述情感和生存心態同是讓工作人員克服遊戲中種種挫折的

關鍵；不同的是，生存心態往往是內化的認知結構，缺乏行動者自主意識，然

而情感──除了熱愛和榮譽感，還有過程中獲得的成就感和快樂94，卻具備行

動者意識。 

 

 

 

 

 

 

 

 

 

 

 

 

 

 

 

 

 

 

 

 

 

 

 

 

                                                      
94

 「（做這節目）很累，但是很快樂，就是有時候，妳知道，製作人哪，還有同事之間還是會有

不愉快的氣氛，就讓你想要放棄這一份工作，但是看到小朋友很開心地笑的時候，你就會覺得算

了，繼續努力好了（笑）。就是很開心他們可以這麼享受在【童盟會】裡面，所以才會想要為了

他們，更繼續努力，變成是我們另外一種快樂，就是他們是我們的壓力，但也是我們的快樂。」

（工作人員 1，20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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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在關注和分析童星的新聞報導過程中，研究者發現他們被新聞媒體詆毀的現

象和手段同樣適用於所有螢幕上的兒童；而且，為了能夠建立一個較為完整的圖

像，研究者選擇研究某一群螢幕上的兒童，所以就注意到了【童盟會】的參賽者。 

 

 一直以來，螢幕上的兒童往往被批評為「小大人」，而他們的家長、經紀人

和節目製作人則被形塑成自私自利的人。雖然螢幕上的兒童引起的爭議不斷，但

是這方面的研究卻沒有獲得學術界的重視，使得目前關於他們的討論往往就是對

他們不利的新聞報導，更何況新聞報導中，他們通常沒有發言的空間。【童盟會】

的參賽者也不例外，他們往往是無聲的。因此，研究者訪談【童盟會】參賽者、

他們的家人，以及節目製作單位，加上對【童盟會】場域的分析，讓他們的說詞，

以及該場域的實際狀況，能夠和社會輿論對話。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童盟會】童星建構 

 研究者分析第二屆總冠軍賽的節目文本以及受訪參賽者的表演內容，不僅找

出兩個主要的童星形象及其建構手法，並且挖掘形象背後的社會意涵，尤其是它

們如何與主流的兒童形象相衝突。 

 

 首先，透過誇飾法、年齡和能力的對比，還有大量使用頭銜和特效，參賽者

的「天才」形象就此產生。再者，透過誇飾法、主持人的重述以及挪用95他人故

事寫作而成的劇本，參賽者顯得「超齡」。形象建構的手法不盡相同，但是都導

向相同的結果：不論是天才，還是超齡，在在牴觸「浪漫童年」，所以引起撻伐。

雖然浪漫童年在兒童能力方面，並沒有特別的規範，也就是說它本身沒有排斥能

力好的兒童，但是當【童盟會】參賽者象徵「商業童年」時，參賽者也就被排除

在浪漫童年之外了。然而，「商業童年」其實是現在台灣社會中所有兒童的共同

處境。意思是，社會大眾和專家學者看到的是參賽者在螢幕上，唱成人歌、跳成

人舞，卻沒看見街道上、部落格、臉書上，還有身邊的孩子，也都在哼唱流行歌、

跳熱舞。童年的變遷不僅於此──有別於強調無憂無慮和無生產力的浪漫童年，

當代童年也是追求成功的「競賽童年」。 

 

                                                      
95 除了這些建構手法之外，研究者在前面章節中，也討論到電視的媒體形式如何讓【童盟會】

的童星形象和節目內容顯得更加戲劇化，例如剪接之後的內容遠比本來的故事更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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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言之，天才和超齡形象既是節目產物，也是社會產物。研究者透過分析【童

盟會】中的童星形象，觀察到當代童年的變遷，以及造成變遷的種種社會因素，

包括：因為電子媒體的普及（媒體的童年），所以兒童能夠輕易接觸到流行歌曲

（商業的童年）以及其他以往被定義為成人才會知道的內容（超齡／早熟的兒

童）；還有，因為當代童年強調成功，所以製作單位可以找到許多既有才藝（天

才的兒童），又能兼顧課業的兒童（競賽的童年）。當童星和兒童形象、商業和

浪漫童年都是社會建構出的產物，它們隱含的意識型態和權力關係就顯得格外重

要。因此，不論是哪個形象、哪種童年，都應該被檢視，甚至解構，而位居主流

的浪漫童年也不能例外。並且，只有在它們被解構了，才能看見童星爭議的核心：

人們（應該）如何看待兒童群體，因為兒童居處的社會地位和享有的權利與權益，

皆賴於人們對兒童的理解（也可能是誤解）和期待。 

 

 研究者不同意兒童只能是純真的天使（浪漫童年），也不認為年齡可以直接

等同於能力（兒童保護論），但同時，也無法認同既競爭又商業的當代童年。換

言之，因為兒童和童星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產物，所以無視社會變遷，獨尊浪漫

童年是有缺失的，而且唯有正視童年變遷，才可能回應兒童和童星的需求，並保

障他們的權益。因此，對研究者而言，抵制商業童年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它牴觸

了浪漫童年，而是因為它造成兒童被消費，甚至被剝削的危機。以【童盟會】為

例，兒童參賽者必須演出不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淪為製造收視率的工具。也

就是說，在現今社會裡，兒童不僅做為消費者，更可能變成生產工具，被吸納進

商業市場，尤其當他們只有被保護的權利，卻沒有任何較為積極的權利的時候。 

 

 相反地，當兒童被賦予更多權利時，他們能夠獲得更大的保障。舉例來說，

《兒童權利公約》保障兒童「自由表意的權利」（第十二條和第十三條），使得兒

童不僅有權取得他們認為重要的資訊，還有權利要求成人聆聽他們的意見；此

外，該公約也保障兒童擁有「隱私的權利」（第十六條），所以【童盟會】工作人

員要求參賽者提供個人故事，參賽者其實有權利不提供。最重要的是，《兒童權

利公約》還規定「兒童有權知道自己的權利」（第四十二條），所以不論是家長還

是製作單位都有提供兒童資訊、聽取兒童意見以及尊重兒童隱私的責任

（Hamelink, 2008）。一言以蔽之，只有當兒童不再是被動的客體，他們才可能透

過主張權利，保障自身權益。不過，兒童權利並非萬靈丹，因為《兒童權利公約》

中不同權利可能相互矛盾，規範內容也還不夠細緻96；更因為主體往往受制於結

構，尤其遊戲之所以能夠進行，在於行動者認同遊戲規則──即使認同的程度不

盡相同。所以，就算兒童可以主張隱私權，而選擇不把個人資訊提供給製作單位，

他們也不太可能這麼做，畢竟如本研究發現，歌唱得好不見得能上節目，故事的

有無以及精采度才是關鍵，而且在選秀節目的脈絡中，素人參賽者的故事是他們

換取明星地位的籌碼。再說，因為生存心態作祟，行動者很可能不會質疑場域規

                                                      
96

 相關內容請見第 31-32 頁（包括註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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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也就不會想到要主張自身權利。 

二、【童盟會】場域分析 

 收視率既是生存心態，也是象徵暴力 

 借助 Bourdieu 的理論工具，研究者進一步探討行動者如何參與形象的建構，

也就是劇本的生產和執行。研究者發現，參賽者及其家人都接受劇本的存在，事

實上，他們不曾質疑過劇本的作用。這是因為節目效果做為生存心態，內化於該

場域中的行動者心裡。所以，參賽者及其家人幾乎都會配合演出，極少向工作人

員提出異議──即使是不喜歡的嗆聲劇本，還是會演出；甚至在沒有劇本的情況

下，他們也會說出節目效果十足的話。並且，因為追求節目效果是收視率邏輯的

具體表現，所以當行動者自覺或不自覺地生產著節目效果，也就等於服膺於收視

率邏輯。 

 

 工作人員同樣不能置身於收視率邏輯之外。雖然相較於參賽者及其家人，工

作人員由於專業和權威，能夠在【童盟會】中，占據較高的權力位置，於節目的

生產上，也就握有較大的權力，例如他們往往可以說服參賽者及其家人演出原本

不喜歡的劇本，但是他們依然受制於收視率。原因是：收視率做為象徵暴力，使

得施暴者同時也是受暴者。意思是，當專業和權威與收視率畫上等號，即愈高的

收視率，代表專業能力和權威感愈高的時候，工作人員也就成了收視率象徵暴力

的受害者。而且，因為「象徵暴力並不是明顯的外在威脅，只是個人依據生存心

態不自覺地實踐其意理」（Bourdieu, 1991: 51, 164; Bourdieu & Passeron, 1990: 4; 

張錦華，2010：248），所以工作人員才會選擇說服參賽者及其家人演出他們不喜

歡的劇本，而不會輕易放棄「梗」。 

 生存心態使然，勞動剝削無感 

 過往的選秀節目文獻就發現到參賽者及其家人為節目投入大量的時間、體力

和心力，卻只有微薄的車馬費，以及僅有少數人才能夠得到的比賽獎金，是謂「廉

價／免費的勞動者」（簡妙如、劉昌德，2009）。本文透過訪談節目工作人員，

還發現到工作人員也是廉價／免費的勞動者，因為他們的勞動以勞心為主，而此

類勞動難以計量，往往也就被忽略。舉例來說，【童盟會】的工作人員電訪參賽

者及其家人，為了得到豐富的素材，時常需要「自我揭露」一番。又例如，為了

和參賽者建立良好的關係，除了過年過節要傳簡訊問候之外，有些時候還要帶他

們出去玩；而這當中的情感勞動卻是無酬的。不過，無論是參賽者、他們的家人，

還是工作人員，對於這般不對等的勞動／報酬情形，並不感覺剝削。 



 

116 

 

 王維玲的研究顯示，即便勞動和報酬不對等，參賽者仍舊受到夢想論述的召

喚而前仆後繼地參與選秀，並且把比賽過程中的種種辛苦視為成為明星的必要考

驗。然而，她沒有進一步解釋參賽者為何會認為比賽過程中的辛苦是必要的。本

文透過 Bourdieu 的理論工具，不僅能夠從生存心態的觀點，解釋行動者對勞動

剝削的無感，更在揭發收視率象徵暴力運作的同時，觀察到製作單位也是被剝削

的勞動者，尤其他們付出的情感勞動。意思是，因為生存心態，【童盟會】中的

參賽者及其家人不但不覺得剝削，甚至感謝節目製作單位；同樣地，工作人員頂

多抱怨工作時數長、薪水低，但總是以「這行業就是這樣」來降低心中的不滿，

並且想想這行業的優點來支持自己繼續做下去。只是，行動者沒有感知到剝削，

不代表剝削不存在，而是生存心態的使然；即便有所感知，也多是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無法自外於場域結構。 

 

 而這般主體無法跳脫結構的窘境，即便有《兒童權利公約》，也可能於事無

補。如同兒童參賽者基於《兒童權利公約》，擁有隱私的權利，但因為比賽，就

要自我揭露，所以選擇不主張權利；同樣弔詭的情形也發生在經濟剝削議題上。

即使兒童參賽者有權利免受經濟剝削（《兒童權利公約》第三十二條），但是因為

生存心態，所以他們還是可能選擇不主張該權利。顯然，權利不必然帶來權力，

畢竟場域內的位置和權力關係皆是相對的，與該場域中的優勢資本、象徵權力密

切相關；並且當收視率既是資本轉換的圭臬，又是結構化該場域的象徵體系時，

要想掙脫它的宰制，需要更多更切合台灣脈絡的討論，因此研究者在本文最後，

會討論針對童星爭議而做成的《台北市童工工作輔導要點》。 

 

三、【童盟會】場域和其他場域的角力 

1. 【童盟會】場域 vs. 社會場域  

 以「浪漫童年」為主流的台灣社會，對於【童盟會】最常見也最嚴厲的批評

即是參賽者的表演太早熟，有礙兒童身心的健康成長。面對早熟批評，【童盟會】

場域中的行動者各有不同的因應之道。參賽者的策略最為簡單，他們大多都否

認；有幾位覺得自己早熟，但不認為是因為參加【童盟會】，而是自己本身的特

質。參賽者的家人則有兩個策略，包括「撇清並漂白早熟」以及「轉移責任歸屬」。

簡單地說，對參賽者的家人而言，早熟是褒義詞，指的是體貼、懂得察言觀色、

獨立和負責任。當早熟不再是全黑的概念時，褒、貶的分別端看行動者。意思是，

因為自己使用妥當，所以早熟是件美事，但其他人，例如單親家庭、南部的家庭，

就是媒體報導中的不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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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的第一個策略和參賽者家長使用的策略一樣，都是「撇清並漂白早

熟」，因為他們都不覺得早熟是負面的。另一個則是「自我妥協／尋找平衡」，意

即工作人員有時候覺得參賽者在【童盟會】中的表演／表現是早熟的，但是節目

必須如此呈現，所以感覺矛盾，只得自我妥協。研究者發現，第一個策略和第二

個策略其實有些相互矛盾。工作人員首先撇清早熟的存在，後來卻因為參賽者在

【童盟會】中，必要的早熟表現而感到矛盾，等於間接地承認了早熟的存在。然

而，這般弔詭的情形正說明了【童盟會】場域和社會場域之間的衝突。意思是，

正因為兩場域重視的價值不同──一個主張「浪漫童年」，重視的是兒童的情緒

價值；另一個追求收視率，著重的是商業利益，但行動者同時身處於兩個場域，

而且不管在哪一個場域都要為自己追求最大利益，所以在彈性運用生存心態的情

況下，才會出現這樣看似相互矛盾，卻又符合自身利益的策略。 

2. 【童盟會】場域 vs. 學校場域 

 學校場域同樣主張「浪漫童年」，更確切地來說，學校教育本就是促成浪漫

童年的重要一環──原本兒童與大人無異，同樣透過工作，創造經濟價值，但浪

漫童年被建構出來後，兒童不再是尺寸小一號的大人，透過學校教育，他們必須

培養浪漫童年的社會更為重視的情緒、精神層次的價值。因此，和社會場域的衝

突一樣，【童盟會】場域與學校場域的衝突不可避免，因為兩場域的秀異符號相

互對立，前者強調經驗，並且和經濟、商業緊密掛勾；後者強調智識，並且有意

和經濟、商業做區別。也因此，【童盟會】場域中的兒童參賽者必須在好學生和

好童星之間取得平衡，因為電視場域的「秀異符號」，例如歌唱能力和參賽經驗，

到了學校場域，反而可能給參賽者帶來麻煩，例如引起同學忌妒或者造成老師不

滿。不過，不同於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研究者發現多數【童盟會】參賽者都能

兼顧課業和比賽。 

3. 【童盟會】場域 vs. 家庭場域 

 和學校一樣，家庭本是孵育浪漫童年的地方。因為在浪漫童年的意識型態

中，兒童是相對於成人的概念，居於附屬於成人的地位，所以家庭場域也再製了

成人社會中，這般不對等的成人與兒童的權力關係。也因此，雖然和節目工作人

員比起來，家長和小孩同是【童盟會】場域中的新手，但是家長的實踐活動和策

略都比參賽者來得主動和豐富。簡單地說，相較於參賽者，家長握有更多的資本，

所以能在彼此之間的權力關係中，取得掌控權，也就能在比賽過程中，擁有大量

而且有份量的發言權和決定權。例如，家長的社會經驗、人生歷練讓他們能夠以

「過來人」的身份或者「經驗談」，建議甚至左右孩子的選擇，使自己在與孩子

之間的權力關係中，取得主導位置。除了社會經驗之外，經濟能力、監護人身份

再再鞏固他們的權力，而家庭場域中不對等的親子權力關係也顯得更加不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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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再加上，家長和孩子之間還有親情的羈絆，往往就是這份情感讓家長比孩子

表現得還要認真、積極。 

 

 也因此許多人會覺得參賽者受控於他們的家長，被迫參加選秀。然而，研究

者認為，於兒童選秀議題上，把參賽者直接視為受害者的說法，其實是對兒童本

身的聲音、家庭場域中的互動，以及現代社會中育兒情況的不了解。因為受訪的

參賽者對歌唱和表演都有濃厚的興趣，而且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清楚看見參賽者

和他們的家人對彼此的依賴、親密；還有，言談之間，家長也透露出他們對養育

的不安，所以研究者無法把自私自利、罔顧孩子福祉、視孩子為私有財產等等控

訴，那麼粗糙地就加諸到家長頭上。 

第二節 研究限制和建議 

一、研究限制 

1. 理論上的侷限 

 如張錦華分析：「（Bourdieu 的文化社會學觀點）僅輪廓性地指出當行動者發

現生存心態結構與真實世界或個人利益不合之時，即產生衝突和變遷，但是並沒

有進一步說明行動者如何超越既有的場域或生存心態結構」（張錦華，2010：

256），本文採用 Bourdieu 的思考工具，在解釋【童盟會】參賽者及其家人如何

與製作單位周旋時，覺得綁手綁腳，因為改劇本和退劇本的例子雖然讓研究者看

見生存心態的彈性以及行動者的主動，但同時，參賽者及其家人仍舊受制於場域

規則，他們仍舊依據生存心態而行動，許多時候甚至是不自覺地──也就是他們

並沒有感知到生存心態的存在，還可能以為自己的實踐活動出於自身的意識。正

因為生存心態可以是內化的心理認知結構，所以行動者往往不會去質疑或挑戰場

域規則，反而覺得場域規則合理，此種「誤認」和「幻覺」，使場域結構得以不

斷再製，包括其中的象徵暴力。一言以蔽之，Bourdieu 的理論工具幫助研究者捕

捉行動者和場域之間的互動，但是在解釋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上，受限於該理論濃

烈的結構主義色彩，使研究者難以進一步挖掘行動者的主體性以及可能的解放行

動。或許透過更多經驗性研究的累積，以及針對「行動者的抗爭行動」做成的研

究，能夠挖掘出更深刻的行動意涵和策略，例如 Weitz（2001）研究女性如何透

過選擇髮型來獲得權力。她聚焦於主體的行動，重新定義「抗爭」為「拒絕屈從，

並且挑戰屈從的意識型態」，即受訪者選擇某種髮型的原因是否挑戰了社會對女

性外貌的刻板印象，以清楚區別不同髮型的行動意涵，並且進一步討論這些行動

策略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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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分析上的侷限 

 因為時間有限，所以研究者只有分析冠軍賽，也因此，無法比較例行的比賽，

包括週賽、月賽和季賽，與總冠軍賽的差別，或許在這些例行賽中，兒童參賽者

的形象會比較符合浪漫童年所設定的兒童形象。此外，因為樣本取得上有困難，

研究者只能拿到完整的第二屆總冠軍賽的檔案，所以無法觀察到第一屆和第二屆

比賽中可能存在的差異。最後，由於訪談經驗和能力是累積的，所以研究者訪談

情形呈現的是漸入佳境，導致前幾位受訪者都有再補訪，而這樣的情形可能讓這

幾位受訪者因為比較清楚訪談狀況，甚至可能比較知道研究者想問些什麼，而說

出研究者想要的答案，降低訪談資料的客觀性。不過，也因為他們和研究者比較

熟稔之後，願意和研究者分享更多的內幕和心情。 

二、研究建議 

1. 長期追蹤研究 

 雖然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得以直接與兒童表演者互動，取得他們對參賽和

表演的想法，但是在幾個小時之內，受訪者能夠分享的訊息，以及研究者能夠了

解受訪者的程度，皆是有限的。換句話說，即便有這些第一手資料，研究者仍是

無法判斷兒童的表演經驗──甚至是事業，對他們成長的影響。因此，後續的研

究者若是能夠把研究時間拉長，追蹤兒童表演者的成長過程，例如八歲到十八

歲，或許就能夠解答兒童表演和成長之間的關係，也才能夠判斷演藝圈對兒童表

演者身心健康的影響。 

2. 「兒童做為研究者」（children as researchers）97的研究 

 《兒童權利公約》讓兒童開始被視為主體，並帶動學術界出現愈來愈多「『和』

兒童一起做成的研究」（research ‘with’ children）（Kellett, 2005：5）。然而 Kellett

（2005）發現，目前這類型的研究雖然主張「和兒童一起」，但兒童的參與只做

為輔助。因此，她主張「由兒童研究者做成的研究是兒童研究中的重要組成元素」

（research by children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hild research）（同上引：8）98，

                                                      
97

 在 Kellet（2005）的文章中，她在研究者前面加上「主動的」，也就是「兒童做為主動的研究

者」（children as active researchers）──這同時也是文章的題名。原因是，她發現目前和兒童一

起做成的研究仍舊是成人主導，兒童的想法無法透過參與研究而反映出來。因此，她強調兒童

的「主動」。不過，研究者在這裡不去強調「主動」意涵，因為主要是想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採

用此一研究取徑或者思考此類研究的精神，以做出更能呈現兒童觀點的研究。 
98

 然而，Kellett 也強調這種研究方案不是唯一的，而且研究架構以及成人研究者於其中扮演的
角色都還需要繼續建構（Kellet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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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由兒童研究者做成的研究有許多優點，例如相較於成人研究者，兒童研究者

更容易取得同儕的資料；又例如，此類研究有助於兒童在其他社會領域的參與

（Kellett, 2005）。就研究者訪談【童盟會】參賽者的經驗來說，雖然彼此都使用

中文，但是兒童所使用的字詞、句子，甚至思考邏輯與研究者確實有些差異─當

然，這也是訪問其他研究對象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只不過，研究者認為，每個成

人研究者都可能在訪問兒童時遇到這種溝通困難，如同 Kellett 觀察到，兒童研

究者的發問往往和成人研究者不一樣，因為「成人包袱」（adult baggage）和「成

人過濾器」（adult filter）是難以擺脫的（Kellett, 2005: 8）。而研究者做為成人，

帶有的包袱則往往成為訪問兒童時的阻礙。因此，兒童經過成人研究者教授研究

技巧，以研究者的身份，做兒童／童年研究，不僅有上述提到的優點，還能幫助

成人研究者挖掘不一樣卻更貼近兒童本身的研究問題、研究規劃等等（Kellett, 

2005）。 

 

 另外，研究者發現，參賽者台下的模樣都比台上來得害羞許多，尤其訪談一

開始的時候，話更是不多99。而這可能肇因於研究者－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不均

等。但如果讓參賽者訪問參賽者，情況或許會大不相同。不僅不會有溝通困難，

還可以避免不對等權力關係可能引起的不適，更因為彼此有比賽經驗和心得可以

分享，討論的氣氛應該會熱絡不少，也就能蒐集到更多資料。綜言之，賦予兒童

「研究者」的角色，有取得資料上的優勢，也解決了成人研究者在研究兒童時會

遇到的種種困難；並且，在兒童觀點被創造的同時，兒童群體也被賦予了主體性。

因此，後續研究者可以採用此一研究取徑。 

3. 以製作單位為主的研究 

 研究者在回顧文獻時，發現目前關於選秀節目的研究大多針對閱聽人，缺乏

針對製作單位的研究。然而，製作單位在節目的產製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尤其本研究發現他們較參賽者在節目場域裡占據更為優勢的位置，擁有更大的生

產權力。因此，後續研究者──尤其是有在職身分的研究生100，可能比較有機會

                                                      
99

 從參賽者獲得的資訊相較於家長和製作單位少了許多，尤其他們對劇本、收視率和早熟，都
沒什麼意見。參賽者和研究者分享較多的是比賽心得，例如訪談問題：比賽過程中，覺得困難、
覺得有收穫的地方。研究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參賽者沒想那麼多，以收視率為例，他
們並沒有收視率的概念，不像他們的家人，知道收視率的功用和重要性；第二，參賽者想法單純，
此點和上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因為他們不像成人想得那麼多，所以也就不會有太多意見──
以早熟為例，他們的解讀策略只有「否認」，而且理由也簡單（覺得自己的個性如此或者認為同
儕幼稚），不像家長和製作單位有較豐富的說法。而參賽者沒想那麼多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缺乏
社會經驗，但也可能是因為被代言太久、不習慣發表意見。針對後者，研究者認為透過賦予兒童
「自由表意的權利」可以獲得改善，而「兒童做為研究者」此一構想和企劃正好可以做為具體的
實踐。 
100

 一般研究生比較難接近製作單位。研究者目前只找到一篇以製作單位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論
文，作者是政大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的學生，因為工作的關係，得以訪問節目的關鍵人物，
包括主持人、導播和評審。該篇論文題為《歌唱選秀節目關鍵元素之產製取向研究─以【超級星
光大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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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到製作單位，可以以製作單位為主要研究對象，深入選秀節目的製作端，包

括製作單位、電視台和廣告商之間的利益關係101；如此一來，也就能夠進一步釐

清收視率的運作和影響，描繪出更為清晰的台灣媒體生態。 

第三節 結語：從《台北市童工工作輔導要點》看兒童表演者的勞動權益 

 本研究的起點即是研究者對兒童表演者的關注，包括他們在媒體報導和社會

輿論中的負面形象，以及他們與表演工作的關係。從【童盟會】個案分析看來，

兒童表演者的超齡形象（許多時候是表演所需）和演藝工作，因為違背「浪漫童

年」建構出的兒童形象，所以引起新聞媒體和社會大眾負面評價。由於研究者已

經花了不少篇幅在【童盟會】中參賽者的童星建構，以及參賽者與該節目場域的

互動情形上，也來回地與《兒童權利公約》對話，所以在本文的最後，為了能更

貼近台灣的脈絡，研究者透過討論《台北市童工工作輔導要點》102，進一步了解

兒童表演者的勞動權益：主張兒童保護論的台灣社會是如何規範兒童勞動的呢？

所有兒童表演者，以及【童盟會】參賽者如何受該法規保障呢？ 

 

 此法規的訂定起因於 2010 年童星小小彬事件。該位童星因為密集的演藝活

動，所以缺課嚴重，引起民眾關切，甚至投訴社會局。社會壓力迫使台北市勞工

局針對兒童表演者制定出《台北市童工工作輔導要點》。然而，該法規抄襲《勞

動基準法》對童工的規定，所以同樣忽略了兒童群體中，不盡相同的生理和心理

發展情形，例如國小一年級生和國中一年級生之間有明顯的差異。此外，雖然該

法規明確條列出危險性工作，例如「散布有害輻射線場所之工作」、「處理爆

炸性、引火性等物質之工作」，但是對於「工作性質和環境應無礙兒童身心發

展」卻沒有任何說明。綜言之，《台北市童工工作輔導要點》制定得粗糙，使得

雇主擁有很大的法律解釋空間，對童工的保障很是有限。想當然，該法規也無法

真正保障兒童表演者的勞動權益，讓他們「面臨『工時過長過晚』、『工作環

境危險』、『傷害兒少身心』、『影響就學權益』四大危機」（張舒涵，

2012.02.08）。然而，政府單位似乎缺乏保障兒童勞動者的決心。從台北市

勞工局針對小小彬事件發表的聲明即可窺知一二：「因為電影電視及所有

文化表演工作，基本上是象徵人類文明進程，所以臺北市一方面須鼓勵

文創產業讓文明文化大步向前，但另一方面我們亦必須提防童星工作傷

                                                      
101

 本研究為了較為完整地描繪【童盟會】場域的生產情形，所以受訪者包括兒童參賽者、他們

的家人和製作單位。但是，基於研究初衷，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兒童參賽者和他們的家人。 
102

 雖然《勞動基準法》有童工的相關規定，包括定義 16 歲以下的受僱工作者為童工、童工不得

從事危險工作，以及工作時數等等，但是在這定義的年齡範圍裡，兒童的身心發展情形存在差

異，例如國小生和國中生的生理及心理發展程度不同，而且該法規也並未定義危險工作，使得

雇主有很大的解釋空間。一言以蔽之，《勞動基準法》對童工的保障有限，有待完善。也因為如

此，2010 年小小彬事件發生後，各方都在關注台北市勞工局制定的法規，期盼它能夠真正保障

兒童勞動者的權益。沒想到，《台北市童工工作輔導要點》大半是抄襲《勞動基準法》對童工的

規定而來（陳俊諺，201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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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童星身心健康。至於把童星當童工而沿用勞基法之規定，必須去瞭解

其來源，由於勞基法源自工廠法製造業內對童工的保護，因而，臺北市

政府勞工局謹慎處理小小彬事件，亦很持平看待所有童星表演工作，希

望鼓勵文創產業」。不難看出台北市勞工局不僅缺乏決心，甚至是傾向站

在演藝工業那邊。  

 

 以【童盟會】的兒童參賽者為例，他們往往從早上一直錄影到晚上，

有時候甚至是半夜。但是，這樣的情形無「法」可管，因為他們和其他

成人選秀參賽者一樣，簽的是表演契約（旨在約束參賽者在比賽期間，

以及比賽結束後的三到六個月之內，不得上其他節目），但不是工作契

約，所以不具備勞工身份，也就不在《勞動基準法》或《台北市童工工

作輔導要點》的保護之內。而且，如本研究發現，【童盟會】參賽者通常

不會感覺被剝削，因為不論是長時間的錄影、微薄的車馬費，還是自我

揭露、配合節目效果的演出，都做為生存心態，決定參賽者的實踐活動。

不過，正因為如此，更應該要完善法規，提高勞動意識
103。  

 

 研究者認為，由於生產場域的結構力量強大，政策和法規的制定顯得格外重

要；而且，本研究也發現兒童表演者的相關爭議在在反映童年的變遷，還有台灣

社會對兒童（及其權利）的不了解和不重視。因此，台灣社會中的兒童應享有什

麼樣的權利，以及政府應該賦予他們什麼權利、應該保障他們什麼權益，才是解

決爭議的關鍵。也因此，面對現代童年的轉變，研究者認為危機可以是轉機，因

為它向我們拋出一個極為重要的思考課題：我們的社會要培育出怎麼樣的成人

（所以我們就會主張怎麼樣的童年）。此外，面對《勞動基準法》和《台北市童

工工作輔導要點》的不足，研究者認為可以借鏡西方，例如英國法律規定：

兒童表演者的身邊要有家長／監護人的陪伴、超過一定時數的話，要雇用家教、

家長必須從兒童表演者的所得撥出一定比例，做為教育經費（O'Connor, 2008）；

還有，鑑於兒童參賽者接連在《英國達人》節目中放聲大哭，英國政府計劃修改

現行規定，以要求真人秀節目必須申請許可證，才能讓兒童參賽者上台表演（BBC

英倫網，2012.05.25）104。 

 

 

 

 

 

 

                                                      
103

 例如，把兒童勞動和兒童權利等等相關知識納入義務教育的課程裡。 
104

 不過，許可證的法規訂定目前還停留在蒐集大眾意見和專家評估的階段。僅在去年（2013 年）

2 月做出一份政府報告，詳見

http://media.education.gov.uk/assets/files/pdf/c/consultation%20response%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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